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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進：

首先感謝各位股東對公司的支持與關心，本公司主要以產製精密高階電子級氣體與化學

品為發展主軸，矽乙烷(Disilane)、矽丙烷(Trisilane)及代理商品買賣為目前營收來源，謹就

民國 112 年度營業成果及民國 113 年度營業計晝摘要報告如下：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12 年度持續導入各重要大廠供應鏈及擴大代理商品收入，本公司 112 年度營運收

入 553,523 千元較 111 年度成長 3.99%，營運收入持續呈現成長狀態，本期淨利

155,653 千元。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如下：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年度 112 年度 111 年度 增(減)百分比

營業收入 553,523 532,279 3.99% 

營業成本 343,290 268,412 27.90% 

營業毛利 210,233 263,867 -20.33% 

營業費用 72,435 83,219 -12.96% 

營業淨利 137,798 180,648 -23.72% 

稅前淨利 139,199 187,470 -25.75% 

本期淨利 155,653 207,974 -25.16% 

(二)預算執行情形

一一二年度本公司無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三)財務結構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年度 112 年度 111 年度

財 務

結 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4.55 5.88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27.59 119.43 

獲 利

能 力

分 析

資產報酬率(％) 8.55 11.90 

權益報酬率(％) 9.02 12.71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10.07 13.56 

純益率(％) 28.12 39.07 

-1-



(四)財務收支情形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營業收入新台幣 553,523 千元，營業成本新台幣 343,290
千元，營業費用新台幣 72,435 千元，營業外收支淨利 1,401 千元，稅前淨利

139,199 千元，本期淨利 155,653 千元，財務收支正常。

    (五)研究發展狀況

        1.一一二年度研究發展支出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年度 112 年度 111 年度

研發費用 18,314 26,185 
營業收入 553,523 532,279 
研發費用佔營收淨額之比例(%) 3.31% 4.92% 

2.一一二年度研究發展成果

(1)氯矽烷延伸特化反應先導系統與技術。

3.未來研究發展計畫

(1)開發與建置氯矽烷延伸之碳矽與氮矽前驅的特氣產品材料。

(2)高階蝕刻用特氣或特用化學品，與相關延伸的特氣產品開發。

二、一一三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在目前已累積了許多市場優勢，如具有多家國際一級半導體客戶端的銷售實

績、矽烷類特氣的合成純化工藝技術、完善的特氣物流設備、智能化鋼瓶管理系統

、健康的財務體質及專業合規的特氣特化生產基地利於擴充發展等優勢。

為了快速滿足客戶需求，除了投入自主研發外，同時運用精進生產技術、超微量元

素分析實驗室及台灣業界獨步的多項特氣產品即時備援及倉儲服務等競爭優勢，精

選優良特氣合作夥伴組成策略聯盟，以合作產銷方式，迅速豐富產品組合，成為高

端電晶體製造全方位解決方案提供商。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依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WSTS）預測，2024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預計觸底反彈，成

長 13.1%，本公司 2024 營運模式除鞏固既有市場產品銷售額外，另開發新產品與拓

展並增加代理多項用於先進製程的特氣產品，以豐富產品組合，預計可為本公司帶

來另一波的成長循環。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提高庫存週轉率，創造營運活動現金流入。

       2.增加代理商品客戶家數與市佔率。

       3.豐富產品組合，建構新的營運成長動能及增強與客戶的粘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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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全力衝刺營收，邁入資本市場，強化經營基石。

       2.深化台特化核心能力，強化職能，提升長期整體競爭力。

       3.誠信經營，建立以台特化為榮之經營價值和文化。

   (五)受到外部競爭、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

       1. 面對 2023 年半導體產業鏈衰退，本公司針對營運成本及庫存進行計畫性控管調整，

並持續深化公司競爭力，以因應整體環境的變化；展望 2024 年，晶圓代工龍頭廠

定調為健康成長的一年，本公司預期營運狀況可望受益。

       2. 受地緣政治及供應鏈管理影響，持續有廠商投入特氣供應產業，整體產業競爭逐漸

加劇，本公司因持續深耕生產技術、產品品質及品項、倉儲物流等競爭能力，預期

將可降低新進競爭者帶來之影響。

       3. 建構碳中和營運環境已是全球趨勢，政策、法規、客戶…對節能減碳的要求持續加

嚴，本公司因製程屬技碳技術，對接單將有加乘效果，未來仍將持續開發其他低碳

生產技術，不僅呼應客戶減碳需求，也減少因氣候變遷議題對本公司營運之沖擊。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先進的蒞臨，各位的支持，是我們全體同仁最大的福祉

與動力，感謝大家，並祝各位

健康快樂，事事如意。

董 事 長︰徐秀蘭

總 經 理︰張雄飛

主辦會計︰廖介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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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一、設立日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7 日

二、公司沿革

年度 重要記事

102年3月 台灣特品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500千元整

102年5月 債權轉增資新臺幣753,000千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臺幣753,500千元整

102年9月
現金增資新臺幣81,800千元及債權轉增資新臺幣38,200千元，實收資本額

增加為新臺幣873,500千元整

103年6月 現金增資新臺幣104,800千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臺幣978,300千元整

103年11月 現金增資新臺幣121,190千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臺幣1,099,490千元整

104年3月
獲得矽甲烷、矽乙烷生產技術之台灣地區專利

現金增資新臺幣63,024千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臺幣1,162,514千元整

104年6月 OHSAS 18001職安衛系統認證

104年9月 通過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106年1月
現金增資新臺幣1,738,567千元及債權轉增資新臺幣8,594千元，實收資本

額增加為新臺幣2,909,675千元整

106年12月 完成1.1期擴建工程計劃案

107年1月 獲得半導體大廠，供應商評鑑通過

107年4月 獲得矽乙烷、矽丙烷生產技術之大陸地區專利

107年6月 中美晶集團投資，強化半導體產業鏈佈局

107年12月 啟動TAF實驗室認證計劃

108年1月 獲得矽乙烷生產技術之台灣發明專利

108年2月 獲得高效率高階矽烷轉化合成及純化回收方法之台灣地區發明專利

108年3月 獲得矽丙烷生產技術之台灣發明專利

108年11月 獲得矽乙烷生產技術之韓國發明專利

108年11月 通過ISO 14001 及 ISO 45001 環安衛系統認證

108年12月 榮獲全球半導體製造大廠T公司第19屆供應鏈論壇優良廠商

109年3月 通過ISO 17025 TAF實驗室認證

109年5月 獲得矽乙烷生產技術之美國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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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重要記事

110年7月
太陽能光電系統完工掛錶發電，設置總量1,456KW，每年發電量約166萬
度，換算每年減少約84.5萬噸的碳排放量，相當造林8.5公頃

110年11月
減資彌補虧損新臺幣1,527,309千元，減資後實收資本額新臺幣1,382,366 
千元

111年3月 股票公開發行

111年9月 股票登錄興櫃

112年11月 完成增建綜合型電子級特殊氣體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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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司治理報告

一、組織系統

(一)公司之組織結構

(二)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單位名稱 任務職掌

稽核室

1.稽核、評估公司營運記錄及內部管理控制之正確性、可靠性、

效率性及其有效性，進而提供改善建議，確保公司經營之安

全，降低風險與弊端，以使內部控制有效執行。

2.內部各項管理制度之評估與稽核及內稽規劃

總經理室
1.經營策略委員會推動

2.新事業投資計劃

品保中心

1.負責品保系統規劃、執行與推動

2.客訴、品質異常調查與矯正預防措施追蹤

3.推動 QCC 團結圈提升全員品質改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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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任務職掌

職安中心
1.負責職安衛管理系統規劃、執行與推動

2.5S 推行委員會推動

資訊中心

1.資訊系統規劃與管理

2.資訊安全維護與管理

3.網路整體建置與管理

4.資訊軟、硬體評估與導入

5.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推動與管理

財會處

1.會計制度的規劃、建立與執行

2.會計帳務處理、財務報表編制與分析

3.會計憑證的建立、審核、裝訂及保管事項

4.年度預算之規劃、匯總及執行檢討分析

5.財務規劃、資金調度及外匯之管理與操作

6.稅務規劃及處理、現金出納管理

7.股務作業、董事會及股東會相關事宜規劃處理

行政處

1.風險評估與管理

2.公司企業責任政策、管理方針推動計畫提出公司組織架構

設置方案

3.經營績效整合與追蹤

4.內部管理規章彙編與文件管制

5.人力聘任、異動、獎懲、離退、考勤及薪酬管理

6.人力資源發展計劃執行與推動

7.勞資協調、員工福利、健康管理

8.原物料、非生產用品及固定資產之採購暨供應商管理，以及

採購資源整合；並且執行策略採購方向等相關事宜。

9.原物料、成品、商品庫存管理與出貨運輸調度

10.總務、庶務、公共區域環境維護與管理

11.廠區門衛保全管理

生產廠

1.生產計畫、執行與品質管控

2.產品載具調度與管理

3.設備保養制度建立與執行

4.原物料需求及各項備品零件管控

5.工程案件外包評估、材料彙編與預算管理

6.工程監造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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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任務職掌

營業處

1.銷售策略擬訂及執行

2.商情蒐集及市場開發

3.策略聯盟與銷售通路建立

4.客戶服務與客戶管理

研發處

1.製程技術整合與精進

2.新產品研發專案計畫推動與執行

3.新料源開發與產品應用分析

4.新產線擴建工程規劃

5.設計變更管理

6.發明、專利申請

7.負責原料進料檢驗、製程中檢驗、成品與出貨檢驗作業

8.ISO 17025 TAF 實驗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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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別
年

齡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之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長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
 

中
華

民
國

10
7.

07
.1

6 
11

0.
08

.2
5 

3 年

90
,0

00
,0

00
30

.9
3

41
,5

90
,3

54
30

.0
9

—
 

—
—

—
—

—
—

—
—

—
 

代
表
人
：

徐
秀
蘭

女

61
~7

0
歲

10
7.

07
.1

6 
11

0.
08

.2
5 

—
—

—
—

—
—

—
—

伊
利
諾

大
學
電
腦

科
學
碩
士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
股

)
公
司
總
經

理

環
球
晶

圓
(
股
)
公
司

董
事
長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及
執
行
長
、

環
球
晶
圓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及
執

行
長
、
朋
程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宏
捷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SA
S 

Su
nr

ise
 

In
c.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旭

仁
能
源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長

代
表

人
、

中
美

鑫
投
資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長
代

表
人
、
續
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長
代

表
人

、
旭

愛
能
源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長
代
表

人
、

寰
球

鑫
投
資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長

代
表

人
、

G
lo

ba
lS

em
ic

on
du

ct
or

 I
nc

.董
事

、
G

lo
bi

Te
ch

 I
nc

or
po

ra
te

d董
事

長
及

執
行

長
、

G
lo

ba
lW

af
er

s J
ap

an
 C

o.
, L

td
 董

事
長
、

M
EM

C 
Ja

pa
n 

Lt
d.
董
事
長

、
昆
山
中

辰
矽
晶

有
限

公
司

副
董

事
長

、
To

ps
il 

G
lo

ba
lW

af
er

s 
A

/S
 董

事
長

、
G

lo
ba

lW
af

er
s 

Si
ng

ap
or

e 
Pt

e. 
Lt

d.
董
事
、

G
lo

ba
lW

af
er

s B
.V

.董
事
、

M
EM

C 
K

or
ea

 
Co

m
pa

ny
董

事
、

G
lo

ba
lW

af
er

s 
A

m
er

ic
a,

 L
LC

董
事

長
、
兆
遠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長

代
表

人
、

Cr
ys

ta
lw

ise
 

Te
ch

no
lo

gy
 (H

K
) L

im
ite

d董
事

—
—

—
—

 

董
事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
 

中
華

民
國

10
7.

07
.1

6 
11

0.
08

.2
5 

3 年

90
,0

00
,0

00
30

.9
3

41
,5

90
,3

54
30

.0
9

—
 

—
—

—
—

—
—

—
—

—
 

代
表
人
：

姚
宕
梁

男

61
~7

0
歲

10
7.

07
.1

6
11

0.
08

.2
5 

—
—

—
—

—
 

—
—

—

淡
江
大
學
管
研
所
碩
士

旭
興
科
技

(股
)公

司
製
造
處
協
理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副
董
事

長
、
環
球

晶
圓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朋

程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及

執
行

長
、

宏
捷

科
技

(股
)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瑞
柯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鼎
崴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台
灣

茂
矽
電

子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旭
仁

能
源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中
美

鑫
投

資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寰

球
鑫

投
資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G
lo

bi
Te

ch
 I

nc
or

po
ra

te
d 

董
事

、
G

lo
ba

lW
af

er
s 

Ja
pa

n 
C

o.
, L

td
董
事

、
昆
山

中
辰
矽
晶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G
lo

ba
lW

af
er

s 
Si

ng
ap

or
e 

Pt
e.

 L
td

.董
事
、

G
lo

ba
lW

af
er

s 
A

m
er

ic
a,

 L
LC

董
事
、
元
鴻

(山
東

)光
電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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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之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
 

中
華

民
國

10
7.

07
.1

6 
11

0.
08

.2
5 

3 年

90
,0

00
,0

00
30

.9
3

41
,5

90
,3

54
30

.0
9

—
 

—
—

—
—

—
—

—
—

—
 

代
表
人
：

徐
秀
鈴

女

51
~6

0
歲

11
3.

02
.2

7 
11

3.
02

.2
7 

—
—

—
—

—
—

—
—

台
北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
任

旭
泓
全
球
光
電

(股
)公

司
會
計
經
理

環
球
晶
圓

(股
)公

司
會
計
經
理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財

會
處
協
理

Si
no

 
Si

lic
on

 T
ec

hn
ol

og
y 

In
c.
董
事

續
律
能
源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兆
遠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上
海
召
業
申

凱
電
子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忻
州
元
鴻
信

息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元
鴻

(山
東

)光
電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
—

—
—

 

董
事

冠
德
技
研

(股
)公

司
—

 
中
華

民
國

10
2.

03
.2

7 
11

0.
08

.2
5 

3 年

15
,1

00
,0

00
5.

19
7,

76
5,

51
7

5.
62

—
 

—
—

—
—

—
—

—
—

—
 

代
表
人
：

李
日
雋

男

51
~6

0
歲

11
1.

06
.1

7 
11

1.
06

.1
7 

—
—

—
—

—
 

—
—

—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機

械
所

冠
德
技

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冠

譽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
—

 

獨
立
董

事
劉
忠
賢

男

61
~7

0
歲

中
華

民
國

11
1.

06
.1

7 
11

1.
06

.1
7 

3 年
—

—
—

—
—

 
—

—
—

淡
江

大
學

管
理

科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匯
弘

投
資

(
股
)
公

司
董
事

長
 

潤
泰

創
新

國
際

(
股

)
公

司
總

經
理
、

執
行

長
、

董
事

長

東
吳
大
學

講
座

教
授
、
朋

程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宏

捷
科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喬
山

健
康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

—
—

 

獨
立
董

事
洪
儒
生

男

61
~7

0
歲

中
華

民
國

11
1.

06
.1

7 
11

1.
06

.1
7 

3 年
—

—
—

—
—

 
—

—
—

美
國

能
源

部
國

立
再

生
能

源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台
北

駐
日

經
濟

文
化

代
表

處
科

技
參

事
 

日
本

東
京

大
學

化
工

博
士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系

專
任
教
授

—
 —

—
—

 

獨
立
董

事
陳
定
國

男

81
~9

0
歲

中
華

民
國

11
2.

05
.1

2 
11

2.
05

.1
2 

3 年
—

—
—

—
—

 
—

—
—

美
國

密
西

根
大

學
企

管
博

士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企
業

研
究

院
學

術
教

育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企
業
研

究
院
學
術

教
育
基
金

會
創
會
榮
譽

董
事
長

勝
一
化
工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南

僑
投
資
控

股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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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

司 

弘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4.27%)、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2.51%)、威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24%)、國泰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97%)、盧明光(1.91%)、張清照

(1.89%)、弘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1.78%)、南山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1.64%)、匯豐(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摩

根士丹利國際有限公司投資專戶(1.62%)、文曄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1.35%) 

冠德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 GREENHOPE ENTERPRISES LTD. 
(100.00%) 

3.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法人名稱 法人之主要股東

弘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威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9.02%)、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

司(30.98%)、朋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0%) 
威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弘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2.48 %) 

弘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望愛基金會(17.50%)、財團法人

平安信望愛文教基金會(17.50%)、公益信託恩典社會福

利基金 (17.50%)、財團法人威盛信望愛慈善基金會

(17.50%)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9.71%)、祥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17.52%)、紹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7.34%)、元

大台灣高股息基金專戶(4.06%)、鄭文宗(2.40%)、渣打

國際商業銀行營業部受託保管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世

界市場公司投資專戶(2.10%)、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財務

部(1.79%)、臺灣銀行受託保管第一金私募高股息五號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1.74%)、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1.27%)、新制勞工退休基金(1.18%) 
英屬維京群島商

GREENHOPE 
ENTERPRISES LTD.

高竹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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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所具專業知識及獨立性之情形：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

他公開

發行公

司獨立

董事家

數

中美矽晶製品(股)
公司

代表人：徐秀蘭

伊利諾大學電腦科學碩士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總經理 

環球晶圓(股)公司董事長

本公司董事會致力持續評估董事的獨立

性，當中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其中包

括：相關董事能否持續為管理層及其他

董事提出具建設性的問題、表達的觀點

是否獨立於管理層或其他董事，以及在

董事會內外的言行舉止是否適當。全體

董事及相關個人簡歷，包括（如有）成員

之間的關係，載於本年報第 9 頁至第 10
頁。另本公司董事皆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

各款情事之一。

左列三位獨立董事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

期間，皆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訂

之「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二所訂資格要件，且獨立董事皆已依證

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賦予充分參與決

策及表示意見之權力，據以獨立執行相

關職權。 

－

中美矽晶製品(股)
公司

代表人：姚宕梁

淡江大學管研所碩士

旭興科技(股)公司製造處協理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總經理
－

中美矽晶製品(股)
公司

代表人：徐秀鈴

台北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台灣佳能股份有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任

旭泓全球光電(股)公司會計經理

環球晶圓(股)公司會計經理

－

冠德技研(股)公司

代表人：李日雋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所

冠德技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冠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劉忠賢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匯弘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總經理、執行長、

董事長 

3 

洪儒生

美國能源部國立再生能源研究所研究員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科技參事 

日本東京大學化工博士 
－

陳定國

美國密西根大學企管博士 

財團法人中華企業研究院學術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2 

5.董事會多元化：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已有規範董事會成員之組成及整體應

具備之能力，並訂有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董事會成員之選任均

以用人唯才為原則，具備跨產業領域之多元互補能力，包括基本組

成(如：年齡、性別、國籍等)、也各自具有產業經驗與相關技能，以

及營業判斷、經營管理、領導決策與危機處理等能力。為強化董事

會職能達到公司治理理想目標，本公司「公司治理守則」第 20 條明

載董事會整理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1)營業判斷能力(2)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3)經營管理能力(4)危機

處理能力(5)產業知識(6)國際市場觀(7)領導能力(8)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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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成員落實多元化情形如下：

本公司現任董事 7 席，其中 3 席為獨立董事(占比 43%)，女性董事 2 席(占比 29%)；
3 位獨立董事任期年資分別在 3 年以下。本公司注重董事會成員之性別平等，女性董

事目標至少一席以上。

董事會成員具備專業知識與才能及能力與經驗如下表：

職稱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姓名 中美矽晶製

品(股)公司

代表人：

徐秀蘭

中美矽晶製

品(股)公司

代表人：

姚宕梁

中美矽晶製

品(股)公司

代表人：

徐秀鈴

冠德技研

(股)公司

代表人：

李日雋

劉忠賢 洪儒生 陳定國

性別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國籍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年齡 61~70 61~70 51~60 51~60 61~70 61~70 81~90 

兼任本公司員工

專業知識與才能

商務

科技

財務/會計

行銷

能力與經驗

領導力

決策力

國際市場觀

產業知識

財務管理能力

營運及製造

風險管理/危機處理

-13-



(二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11
3
年

3
月

7
日

；
股

；
%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國
籍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總
經
理
兼

營
業
處

處
長

張
雄
飛

男
中
華

民
國

10
9.

10
.0

7 
19

2
－

26
,2

84
0.

02
－

－

東
方

工
業

專
科

學
校

電
子

工
程

系

科
冠

能
源

科
技

(股
)公

司
營

業
處

處
長

A
bl

e 
C

hi
na

 C
o.

,L
TD

副
總

經
理

奥
特

美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泰
聯

自
動

科
技

工
業

(股
)公

司
業

務
經

理

－
－

－
－

－

職
安
中
心

副
理

鄞
樹
富

男
中
華

民
國

10
9.

05
.1

8 
－

－
－

－
－

－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工
業

教
育

與
技

術
學

系
技
職
行

政
管
理

碩
士
班

寶
德
電
化

材
科
技

(股
)公

司
工

安
組

經
理

帝
寶
工
業

(股
)公

司
管

理
部

專
員

－
－

－
－

－

資
訊
中
心

資
深
經
理

許
圍
尊

男
中
華

民
國

10
7.

03
.0

1 
95

0
－

－
－

－
－

國
立
臺
中

科
技
大

學
資
訊

管
理

系
 

耀
億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
R
P
工
程

師
 

科
冠
能
源

科
技
(
股
)
公
司

資
訊

部
工

程
師

－
－

－
－

－

生
產
廠
長

兼
研
發
處

處
長

李
騰
智

男
中
華

民
國

10
6.

05
.0

1 
9,

69
1

0.
01

－
－

－
－

東
海
大
學

化
工
所

科
冠
能
源

科
技

(股
)公

司
生
產

廠
副
廠

長

榮
工
工
程

(股
)公

司
化

工
工
程

師

台
泥
化
學

工
業

(股
)公

司
製

造
副
組

長

－
－

－
－

－

行
政
處

處
長
兼
品

保
中
心
主

管

柯
雨
利

女
中
華

民
國

10
3.

07
.0

1 
19

0
－

4,
83

3
－

－
－

逢
甲
大
學

企
管
系

科
冠

能
源
科

技
(股

)公
司

人
力

資
源

部
經

理

兼
IS

O
90

01
管
理
代
表

二
億
企
業

(股
)有

限
司

總
管
理

處
經

理

辰
翰
衣
材

(股
)公

司
協

理

羽
田
機
械

(股
)公

司
人

資
專

員

楊
鐵
機
械

(股
)公

司
人

資
專

員

－
－

－
－

－

財
會
處

處
長
兼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廖
介
徹

男
中
華

民
國

10
3.

07
.0

1 
4,

94
0

－
15

,9
62

0.
01

－
－

東
海
大
學

會
計
系

科
冠
能
源

科
技

(股
)公

司
財
務

會
計
部

經
理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副
組

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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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國
籍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稽
核

經
理

吳
家

奇
女

中
華

民
國

10
3.

07
.0

1 
19

0
－

－
－

－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會
計

資
訊

組

科
冠

能
源

科
技

(股
)公

司
會

計
部

副
理

寶
成

集
團

寶
元

數
控

(股
)公

司
企

劃
專

員

碩
達

科
技

(股
)公

司
高

級
管

理
師

－
－

－
－

－

註
：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最

高
經

理
人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時

，
應

揭
露

其
原

因
、

合
理

性
、

必
要

性
及

因
應

措
施

之
相

關
資

訊
：

本
公

司
無

此
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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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1.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11
2
年

12
月

31
日
；
單
位
：

新
台
幣
千

元
；

%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一
般

董
事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徐
秀
蘭

—
—

 
—

 
—

 
72

0
72

0
10

0
10

0
82

0
及

0.
53

%
82

0
及

0.
53

%
2,

08
7

2,
08

7
10

8
10

8
95

—
 

95
—

3,
11

0
及

2.
00

%

3,
11

0
及

2.
00

%
 

71
,8

81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姚
宕
梁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楊
春
城

謝
嵩
嶽

(註
) 

冠
德

技
研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李
日
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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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董
事

謝
嵩

嶽
於

民
國

11
2
年

12
月

31
日

辭
任

。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獨
立

董
事

劉
忠
賢

1,
91

0
1,

91
0

—
—

—
—

60
60

1,
97

0
及

1.
27

%
1,

97
0
及

1.
27

%
—

—
—

—
—

—
—

—
1,

97
0
及

1.
27

%

1,
97

0 
及

1.
27

%
—

洪
儒
生

陳
定
國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除

每
月
支

付
獨
立

董
事

固
定
報
酬

及
出
席

董
事
會

之
車

馬
費
外
，

公
司
得

視
獨
立

董
事

對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之
程
度

與
貢

獻
，
及
參

酌
其
董

事
績
效

評
估

結
果
，
另

由
依
年

度
獲
利

狀
況

所
提
撥
之

董
事
酬

勞
中
分

別
決

定
獨
立
董

事
之
董

事
酬
勞

分
配

數
額
。
前

述
獨
立

董
事
獲

配
之

酬
勞
數
額

，
經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後
，

提
請
董

事
會

決
議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為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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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

法
人
代
表
人
：
徐

秀
蘭
、
法
人
代

表
人
：
姚
宕
梁
、
法
人

代
表
人
：

楊
春
城
、
謝
嵩

嶽
、
冠
德
技
研

(股
)公

司
、
法
人
代

表
人
：
李
日

雋
、
劉
忠

賢
、
洪
儒

生
、
陳
定

國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
法

人
代
表
人
：
徐
秀

蘭
、
法
人

代
表

人
：

姚
宕

梁
、

法
人

代
表

人
：
楊
春
城
、
謝

嵩
嶽
、
冠

德
技

研
(股

)公
司

、
法

人
代

表
人
：
李
日
雋
、
劉

忠
賢
、
洪

儒
生
、
陳
定

國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

法
人

代
表

人
：
徐
秀

蘭
、
法

人
代

表
人
：

姚
宕

梁
、
法

人
代

表
人
：
楊

春
城

、
冠

德
技

研
(股

)公
司
、
法

人
代

表
人
：

李
日

雋
、
劉

忠
賢
、
洪

儒
生
、

陳
定

國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公
司

、
法

人
代

表
人
：
徐
秀
蘭
、
法

人
代

表
人
：
姚

宕
梁
、
法
人

代
表

人
：
楊
春

城
、
冠
德
技

研
(股

)公
司
、
法

人
代

表
人
：

李
日

雋
、
劉

忠
賢
、
洪

儒
生
、

陳
定

國

1,
00

0,
00

0
元

(含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2,
00

0,
00

0
元

(含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

—
謝

嵩
嶽

謝
嵩

嶽

3,
50

0,
00

0
元

(含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5,
00

0,
00

0
元

(含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10
,0

00
,0

00
元

(含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15
,0

00
,0

00
元

(含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30
,0

00
,0

00
元

(含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50
,0

00
,0

00
元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
—

總
計

共
8
人

共
8
人

共
8
人

共
8
人

2.
監
察
人
之
酬
金
：
本
公
司
因
已

改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
故
無
監
察
人
酬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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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11
2
年

12
月

31
日

；
單

位
：

新
台

幣
千

元
；

%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C
)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D
)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總
經
理

張
雄
飛

4,
57

6
4,

57
6

21
6

21
6

27
 

27
23

7
- 

23
7

- 
5,

05
6

及
3.

25
%

5,
05

6
及

3.
25

%
- 

技
術
長

謝
嵩
嶽

(註
) 

註
：
技
術
長
謝
嵩
嶽
於
民
國

11
2年

12
月

31
日

退
休

。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
—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
—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
不

含
）

張
雄

飛
、
謝

嵩
嶽

張
雄
飛

、
謝

嵩
嶽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
—

5,
00

0,
00

0
元

(含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10
,0

00
,0

00
元

(含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15
,0

00
,0

00
元

(含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30
,0

00
,0

00
元

(含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50
,0

00
,0

00
元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總
計

共
2
人

共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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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職稱 姓名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

後純益之

比例

總經理 張雄飛

- 308 308 0.20技術長 謝嵩嶽

財會處處長 廖介徹

(五)分別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告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給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等之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

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占稅後純益(損)比例

之分析：

年度

項目

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

111 年度 112 年度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董事 3.36 3.36 3.27 3.27 
監察人 0.12 0.12 — —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3.97 3.97 3.25 3.25 

2.給付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

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

本公司董事酬金包含董事報酬、董事酬勞、及業務執行費用三大項，係依公司

章程及相關規定辦理；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包含薪資、獎金及員工酬勞三類，

係依公司章程及核決權限訂定之。

(2)訂定酬金之程序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1%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1%為董事、監

察人酬勞。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相關辦法授權董事會訂定之。前項董事、監察人酬勞僅得以現

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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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公司經前項董事會決議以股票之方式發給員工酬勞者，得同次決議以發行新股

或收買自己之股份為之。

業務執行費用僅發放每次參加董事會之車馬費。董事酬金訂定之程序，以本公

司之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為依循，並考量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與貢獻度，給

予合理之報酬。本公司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所領取之酬金部份及發放辦法係依本

公司「經理人薪資報酬管理辦法」及「員工酬勞分派管理辦法」程序辦理之。

本公司亦於111年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該委員會將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

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呈送董事會討論。

(3)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性

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和薪資報酬除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外，並考

量營運成果、參與程度（包含董事之出席率、溝通頻率、提供之建議…等）及

參酌其對公司績效貢獻度（包含財務性指標如營收及獲利達成率，以及非財務

性指標如法令及內控遵循，或特殊功績等），並綜合考量薪資報酬之數額、支付

方式及公司未來風險等事項，與其所負公司經營責任及整體績效呈高度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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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112 年度董事會開會 4 次，全體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備註

董事長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

代表人：徐秀蘭
4 0 100 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連任

董事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

代表人：姚宕梁
4 0 100 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連任

董事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

代表人：楊春城
4 0 100 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連任

董事 謝嵩嶽 4 0 100 
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連任

/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辭

任

董事
冠德技研(股)公司

代表人：李日雋
4 0 100 

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連任

/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改

派代表人李日雋

獨立董事 劉忠賢 4 0 100 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選任

獨立董事 洪儒生 4 0 100 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選任

獨立董事 陳定國 3 0 100 民國 112 年 5 月 12 日選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1.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

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1)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不適用，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適用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規定。

(2)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無。

2.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

形：

(1)112 年 5 月 22 日董事會討論員工酬勞案，因謝嵩嶽董事為本案之經理人員工酬勞分配人員，故依法利

益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

3.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估內容等資訊，

並填列附表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

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

執行

一次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董事會

個別董事成員功

能性委員會(包含

審計委員會及薪

資報酬委員會) 

董事會內部自評

董事成員自評

功能性委員會內部自評

董事會績效評估：

1.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3.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4.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5.內部控制

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

1.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2.董事職責認知

3.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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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5.董事之專業與進修

6.內部控制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1.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3.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4.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5.內部控制

4.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與執行情形評估：

加強董事會職能目標 執行情形評估

設置獨立董事 加強專業董事獨立客觀功能，監督董事會運作。

設立薪酬委員會 協助董事會執行與評估公司整體薪酬與福利制度，並定期檢討董事、

監察人及經理人等之報酬是否合宜。

設立審計委員會 行使證交法、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之職權。

設立提名委員會 健全本公司董事及高階經理人提名制度。

持續提升資訊透明度 本公司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揭露及公司網站訊息更新等。

積極建立與利害關係者之溝通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利害關係人可藉此當作溝通管道。

每年股東會依時程受理股東提案，有提案權之股東可於受理期間向公

司提出申請，本公司將依相關規定召開董事會審查之。

提升董事會運作效率及決策能

力

本公司已制定「董事會議事規則」，加強落實董事會之職能，促進董事

會參與決策的良性發展。

加強專業知識 本公司董事每年進修時數需達主管機關之規定，且鼓勵董事會相關成

員參加各項專業課程，並於董事會進行相關法令宣導，以符法令規定。

設置公司治理主管 為落實公司治理，提升董事會效能，於 111 年 7 月 29 日董事會通過設

置公司治理主管，以協助董事執行職務所需相關資訊及其他必要之協

助。

(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1.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112 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4 次，獨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備註

獨立董事 劉忠賢 4 0 100 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選任

獨立董事 洪儒生 4 0 100 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選任

獨立董事 陳定國 3 0 100 民國 112 年 5 月 12 日選任

審計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格與經驗請參閱本年報「參、公司治理報告／二、董事資料／4.董事專業資格及獨

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相關內容

審計委員會之組成與運作：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 3 名獨立董事組成，委員會之運作以下列事項之監督為主要目的：

一、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二、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其能力資格、獨立性與績效

三、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四、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五、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理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容、獨立董事反對

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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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112 年度各議案均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後經董事會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112 年度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如下：

審計委員會期別/
日期

議案內容 證交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及公司對

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112.02.20 
第一屆 112 年

第一次

民國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告案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通過民國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 

民國111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 

112.05.22 
第一屆 112 年

第二次

修訂「票據管理辦法」案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通過

修訂「會計專業判斷、會計政

策與會計估計變動之管理辦

法」案



112.07.31 
第一屆 112 年

第三次

民國一一二年度第二季財務

報表案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通過

112.11.27 
第一屆 112 年

第四次

民國 113 年度稽核計畫案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通過

會計師適任性、獨立性及簽證

公費案


修訂「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管

制程序」案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案 

修訂「生產循環」案 

    (二) 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無此情形。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

表決情形：本公司無發生上述之情事。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通之事項、方式及

結果等）。

    (一)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定期與審計委員會委員溝通稽核報告結果及其追蹤報告執行情形。

112 年度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摘要

日期 溝通重點 建議及結果

112/02/20 審計委員會 內部稽核主管進行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本次會議無意見

112/05/22 審計委員會 內部稽核主管進行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本次會議無意見

112/07/31 審計委員會 內部稽核主管進行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本次會議無意見

112/11/27 審計委員會
內部稽核主管進行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民國 113 年度稽核計劃
本次會議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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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簽證會計師於審計委員會議中，針對本公司財務報表核閱或查核結果及其他法令要求之溝通

事項向獨立董事進行報告。

112 年度獨立董事與會計師溝通情形摘要

日期 溝通重點 建議及結果

112/02/20 審計委員會

會計師就 111 年度財務報告查核情形及結果

進行說明，並針對部分會計原則適用問題及

新修訂法令之影響進行討論。

無意見

112/07/31 審計委員會

會計師就 112 年度第二季財務報告查核情形

及結果進行說明，並針對部分會計原則適用

問題及新修訂法令之影響進行討論。

無意見

四、審計委員會年度工作重點彙整：

    112 年度審計委員會共召開 4 次，審議的事項主要包括

    (一)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審核 111 年度財報及 112 年度第二季財報

    (二)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其能力資格、獨立性與績效暨簽證公費案

審核 112 年度簽證會計師之適任性及獨立性

審核簽證會計師公費

    (三)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審核內部稽核報告、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各規章辦法檢視與修訂

票據管理辦法、會計專業判斷、會計政策與會計估計變動之管理辦法等各規章辦法檢視。

2.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 111 年 6 月 17 日股東常會增補選獨立董事，新任獨立董事當選成立審計委員會後，現任監察人

同時解任，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職能，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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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其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據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訂
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本
公

司
已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訂
定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並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及
股

東
權

益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並

依
程

序
實

施
? 


(一

)
本
公

司
由

發
言

人
及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等

相
關

事
宜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二

)
本
公

司
透

過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提

供
股

東
名

冊
資

料
，
及

每
月

內
部

人
股

權
異

動

情
形

申
報

，
可

隨
時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三

)
本
公

司
與

各
關

係
企

業
之

財
務

、
業

務
皆

獨
立

運
作

，
內

部
稽

核
人

員
定

期
查

核
關

係
企

業
，

以
避

免
關

係
企

業
衍

生
弊

端
，

造
成

公
司

之
風

險
。

本
公

司
訂

有
「

集
團

企
業

、
特

定
公

司
、

關
係

人
及

關
係

企
業

交
易

管
理

辦
法
」
，
以

明
確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管

理
作

業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四

)
本
公

司
訂

有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管
理

辦
法
」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一
)
董
事

會
是

否
就

成
員

組
成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一
)
本
公

司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已

有
規

範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組

成
及

整
體

應
具

備

之
能

力
，
並

訂
有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
本
公
司
各

董
事

之
學

經
歷
、
專
業

資
格
、
獨
立

性
及

多
元

化
情

形
等

相
關

資
訊

請
參

閱
本

年
報
「

參
、
公

司
治

理
報

告
／

二
、

董
事

資
料

」
，
以

上
資

訊
並

同
步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二

)
本
公

司
已

設
置

薪
酬

委
員

會
、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提
名

委
員

會
，

以
加

強
公

司
治

理
；

設
置

ES
G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整
理

提
報

ES
G
執
行

與
追

蹤
事

項
，

未
來

將
依

公
司

實
際

需
要

及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設

置
其

他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三

)
本
公

司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訂

定
「
董

事
會
暨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

每

年
至

少
執

行
一

次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含

薪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

之
績

效
評

估
，
並

將
評

估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其

評
估
程

序
為

每
年

度
結

束
時
，

由
財

會
單

位
負

責
執

行
及

統
籌
，
採
內

部
問

券
，
透
過
內

部
自

評
、
董
事

會
成
員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自
評

方
式

進
行
，
評
估

範
圍

包
括

整
體

董
事

會
、
董

事
個

別
成
員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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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績
效

評
估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績

效
評

估
標

準
主

要
包

含
對

公
司

營
運

之
參

與
程

度
、
提

升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決

策
品

質
、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與

結
構
、
董
事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的

選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以

及
內

部
控

制
等
，

評
估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並

作
為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遴

選
或

提
名

董
事

時
之

參
考

依
據

。
本

公
司

已
完

成
11

2年
度

績
效

評
估
，

各
面

向
評

核
結

果
皆

達
成

指

標
，
顯

示
整

體
董

事
會

及
委

員
會

運
作

狀
態

完
善
，
績

效
評

估
結

果
已

於
11

3年
3

月
25

日
提

報
董

事
會

及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

(四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四
)
本

公
司

依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29
條

，
應

定
期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評

估
聘

任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

並
參
照

會
計

師
法

第
47
條

及
中

華

民
國

會
計

師
職

業
道

德
公

報
第

十
號

制
定

評
估

項
目

內
容
。
本
公

司
於

本
年

度
已

執
行

11
2年

度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及
績

效
評

估
，
評
估
結
果

已
經

11
2年

11
月

27
日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審
議

通
過
。

評
估

報
告

之
獨

立
性

指
標

評
估

項
目

包
含

簽
證

會
計

師
無

擔
任

審
計

客
戶

之
董

監
事

、
經

理
人

或
對

審
計

案
件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職
務

、
簽

證
會

計
師

與
本

公
司

無
直

接
或

間
接

重
大

財
務

利
害

關
係

、
簽

證
會

計
師

與
本

公
司

無
重

大
密

切
之

商
業

關
係

及
僱

佣
關

係
、

簽
證

會
計

師
無

宣
傳

或
仲

介
本

公
司

所
發

行
之

股
票

或
其

他
證

券
等

15
項

，
績

效
指

標
評

估
項

目
則

包
含

服
務

品
質
、

專
業

程
度

及

時
效

配
合

等
項

目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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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任

及
適

當
人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

監
察

人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人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本
公

司
為

落
實

公
司

治
理

並
強

化
董

事
化

職
能

，
經

11
1
年

7
月

29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委
任

簡
明

輝
先

生
擔

任
本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其

已
具

備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從

事
財

務
、

股
務

及
議

事
等

管
理

工
作

達
三

年
以

上
的

經
驗

。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及

財
會

處
成

員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主
要

職
責

包
括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遵

循
法

令
、

協
助

董
事

就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

辦
理

董
事

會
、

委
員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及
製

作
會

議
事

錄
等

。

11
2
年

度
公

司
治

理
事

務
執

行
情

形
如

下
：

1.
擬

定
及

規
劃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辦
法
、
落

實
法

令
遵

循
。

2.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之

資
料

並
協

助
董

事
遵

循
法

令
。

3.
董

事
會

議
之

規
劃

及
至

少
於

會
議

7
日

前
通

知
所

有
董

事
出

席
並

提
供

足
夠

之
會

議
資

料
，

並
於

會
後

20
日

內
寄

發
董

事
會

議
事

錄
。

4.
依

法
辦

理
股

東
會

日
期

事
前

登
記

，
法

定
期

限
內

製
作

開
會

通
知
、
議

事
手

冊
、

議
事

錄
，

並
於

修
訂

公
司

章
程

或
董

事
改

選
後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事
務
。

5.
辦

理
董

事
進

修
課

程
，

並
為

董
事

及
重

要
職

員
購

買
責

任
險

。

6.
維

護
投

資
人

關
係

，
舉

辦
法

人
說

明
會

，
與

投
資

人
建

立
多

元
性

溝
通

管
道

。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每
年

應
至

少
完

成
12

小
時
進

修
課

程
，

進
修

情
形

請
詳

見
(九

)
經

理
人

對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進

修
情

形
。

因
職
務

調
整

，
本

公
司

於
11

2
年

11
月

27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異

動
案
」
，
由

本
公

司
財

會
處

廖
介

徹
處

長
兼

任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廖
介

徹
處

長
已

具

備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從
事

財
務

、
股

務
主

管
職

務
經

驗
達

三
年

以
上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本
公

司
由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擔

任
公

司
對

外
溝

通
管

道
，

並
依

規
定

將
公

司
資

訊
上

傳
至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讓
利

害
關

係
人

有
足

夠
資

訊
作

判
斷

以
維

護
權

益
。

無
重

大
差

異
。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本
公

司
已

委
任

專
業

元
大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七
、

資
訊

公
開

(一
)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一
)
本
公

司
已

架
設

網
站

，
並

依
規

定
揭

露
公

司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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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二
)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二

)
本
公

司
已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並

有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以
及

法
人

說
明

會
之

資
料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h
ttp

s:
//w

w
w.

ts
cs

.c
om

.tw
)，

充
分

揭

露
公

司
資

訊
，

並
依

規
定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三

)
本
公

司
依

相
關

規
定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財

務
報

告
，

惟
興

櫃
股

票
公

司
且

得
免

依
證

交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季

、
第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

除
第

一
季

、
第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外
其

他
皆

符
合

。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一

)
員
工

權
益

：
本

公
司

一
向

以
誠

信
對

待
員

工
，
著

重
合

理
化

、
人

性
化

的
管

理
，

建
立

順
暢

之
溝

通
管

道
，

維
持

勞
資

雙
方

良
好

關
係

，
並

依
勞

基
法

及
本

公
司

人
事

規
章

保
障

員
工

合
法

權
益
。

(二
)
僱
員

關
懷

：
透

過
公

司
各

項
福

利
制

度
及

教
育

訓
練

制
度

與
員

工
建

立
起

互
信

互
賴

之
良

好
關

係
。

如
：

成
立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辦
理

員
工

旅
遊

、
員

工
保

險
、

各
項

補
助

福
利

及
免

費
每

年
定

期
健

康
檢

查
等
。

(三
)
投
資

者
關

係
：

透
過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及

公
司

網
站

充
份

揭
露

資
訊

，
讓

投
資

人
充

份
瞭

解
公

司
營

運
狀

況
，

並
透

過
股

東
會

及
發

言
人

與
投

資
者

溝
通
。

(四
)
供
應

商
關

係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本

公
司

與
供

應
商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均
有

暢
通

之
溝

通
申

訴
管

道
，

由
各

專
屬

部
門

負
責

溝
通

、
協

調
，

以
保

障
其

應
有

之
合

法
權

益
。

(五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會

不
定

期
告

知
證

券
法

規
修

正
情

形
並

提
供

資
料

相
關

進
修

情
形

亦
依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辦
理
。

(六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依
法

訂
定

各
種

內
部

規
章

，
以

此
進

行
相

關
風

險
評

估
及

管
控
。

(七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平

時
皆

與
客

戶
保

持
密

切
的

聯
繫

並
維

持
穩

定
良

好
關

係
，

以
確

保
產

品
達

到
預

期
的

可
靠

性
和

品
質

及
創

造
公

司
利

潤
。

(八
)
公
司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

無
重

大
差

異
。

九
、

請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本

公
司

未
列

入
受

評
公

司
，

無
此

情
事
。

註
：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
是
｣
或
｢
否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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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如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者或提名委員會，應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身分別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發

行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成員家數

獨立董事

（召集人）
劉忠賢

請參閱本年報「參、公司治理報告／

二、董事資料／4.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

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相關內容

請參閱本年報「參、公司治理

報告／二、董事資料／4.董事

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

訊揭露」相關內容

3 

獨立董事 洪儒生 0 

獨立董事 陳定國 2 

2.薪資報酬委員會職責

本委員會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權，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1)定期檢討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董事、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2)定期評估並審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之內容及數額。

3.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除陳定國先生外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2)本屆委員任期：111 年 06 月 17 日至 113 年 8 月 24 日，最近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2 次，委員資格及

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備註

召集人 劉忠賢 2 0 100 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選任

委員 洪儒生 2 0 100 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選任

委員 陳定國 2 0 100 民國 111 年 9 月 7 日選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

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

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

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無此情形。

三、薪酬委員會運作情形如下：

薪資報酬委員

會期別/日期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

處理

112.02.20 
第一屆 112 年

第一次

111 年度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

效評估結果報告


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通過
本公司 111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

勞案


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獎勵方案 

112.05.22 
第一屆 112 年

第二次

本公司 111 年度董事酬勞分配案  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通過本公司 111 年度員工酬勞分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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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

司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

兼
）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董

事
會

督
導
情

形
？


20

22
年
為

配
合

國
際

發
展

趨
勢

及
對

ES
G

 治
理
高

度
關

注
，

成
立

「
ES

G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
委

員
會

之
主

任
委

員
由

總
經

理
擔

任
，

以
利

推
動

及
深

化
永

續
目

標
執

行
。

ES
G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為

台
特

化
內

部
最

高
層

級
永

續
管

理
及

監
督

組
織

，
為

落
實

環

境
面

、
社

會
面

及
治

理
面

活
動

之
推

行
，

目
前

委
員

會
整

合
各

部
門

關
注

事
項

及
執

行

企
業

各
項

永
續

議
題

，
並

定
期

追
蹤

查
核

及
檢

討
，

每
年

由
主

任
委

員
檢

視
績

效
與

目

標
達

成
度

並
持

續
檢

討
改

善
，

透
過

各
部

門
共

同
分

工
執

行
實

踐
企

業
永

續
承

諾
。

委
員

會
受

董
事

會
之

督
導

，
並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ES
G
推

行
情

形
，

董
事

會
督

導
永

續
發

展
之

目
標

訂
定

及
推

行
情

形
檢

討
，

並
依

據
委

員
會

報
告

內
容

給
予

相
關

建
議

與

指
導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註
2)

 


本
公

司
已

依
法

訂
定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及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並
已

將
環

保
議

題
列

入

決
策

考
量

，
後

續
將

陸
續

制
定

相
關

準
則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環

境
議

題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一

)
本
公

司
已

推
行

並
通

過
IS

O
 1

40
01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驗

證
，
每
年

定
期

檢
視

環
境

衝
擊

及
安

全
風

險
並

修
訂

管
理

制
度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各

項
資

源
之

利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二

)
本
公

司
實

施
節

水
節

電
措

施
，

達
到

節
省

資
源

效
果
，
本

公
司

並
制

訂
「

供
應

商

行
為

準
則

」，
要
求

供
應

商
提

供
之

原
材

料
必

須
遵

行
「
責

任
商

業
聯

盟
行

為
準

則
」
；
並

限
制

使
用

如
鉛

、
汞

、
鎘

、
六

價
鉻

與
PB

B
、

PB
D

E
等

六
種

危
害
物
質

的
原

材
料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氣

候
相

關
議

題
之

因
應

措
施
？


(三

)
本
公

司
屬

於
製

造
業

，
公

司
面

對
未

來
環

境
永

續
發

展
之

議
題
，
已

將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
節

能
減

碳
、

生
態

關
懷

等
相

關
議

題
列

入
決

策
考

量
，

並
以

環
保

節
能

源

則
遂

行
管

理
，

來
改

進
整

體
的

環
境

績
效

指
標

進
而

提
升

環
境

品
質
，
建

構
我

們

環
境

永
續

發
展

方
向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節

能
減

碳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四

)
公
司

已
統

計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已
統

計
盤

查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及
進

行

第
3
方
驗

證
；
本
公

司
已

制
定

環
境

政
策
，
並

規
劃

短
中

長
期

減
排

減
廢

目
標
，
面

對
未

來
環

境
永

續
發

展
之

議
題
，
本

公
司

將
持

續
進

行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
能

源
管
理
、

節
能

減
碳
、
生
態

關
懷

等
相

關
議

題
列

入
決

策
考

量
，
並

以
環

保
節

能
原

則
進

行
管

理
，
來

改
進

整
體

的
環

境
績

效
指

標
進

而
提

升
環

境
品

質
，
建

構
我

們
環

境
永

續
發

展
方

向
。

將
於

20
23

年
盤

查
20

22
年
度

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並

進
行

驗
證
，
其

他
相

關
之

議
題
，
未
來

將
視

公
司

營

運
需

要
或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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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
社

會
議

題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一

)
本
公

司
支

持
聯

合
國

《
世

界
盟

約
》

原
則

，
並

配
合

聯
合

國
《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
國

際
勞

動
組

織
公

約
》

所
揭

櫫
之

目
標
，
尊

重
人

權
並

遵
守

當
地

所
有

勞
動

法

令
。

本
公

司
聘

僱
勞

工
之

基
本

工
資

、
工

時
、

休
假

、
退

休
金

給
付

、
勞

健
保

給

付
、

職
業

災
害

補
償

等
均

符
合

勞
動

基
準

法
相

關
規

定
。

設
立

職
工

褔
利

委
員

會

透
過

員
工

選
舉

產
生

之
福

利
委

員
會

運
作
，
辦

理
各

項
福

利
事

項
。

定
期

召
開

勞

資
會

議
，

瞭
解

雙
方

想
法

以
達

勞
資

雙
贏

局
面
，
並

尊
重

國
際

公
認

之
基

本
勞

動

人
權

原
則

，
雇

用
政

策
無

差
別

待
遇

及
不

得
有

危
害

勞
工

基
本

權
利

之
情

事
。

並

已
制

定
公

司
人

權
政

策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二

)
本
公

司
依

照
勞

動
基

準
法

制
定

出
勤

辦
法
，
載

明
員

工
休

假
權

利
，

本
公

司
員

工

除
享

有
勞

保
、

健
保

、
團

保
、

退
休

金
給

付
等

一
般

福
利

外
，

由
公

司
提

供
之

福

利
包

括
發

給
年

節
獎

金
、

生
日

及
節

慶
禮

金
、

舉
辦

年
終

晚
會

、
婚

喪
喜

慶
生

育

補
助

及
提

供
完

整
之

教
育

訓
練

講
習

等
。

本
公

司
依

據
公

司
章

程
所

載
，

年
度

如

有
獲

利
，

應
提

撥
不

低
於

1%
為
員

工
酬

勞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三

)
本
公

司
重

視
安

全
衛

生
與

職
場

健
康

的
管

理
，

通
過

制
訂

職
場

的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相
關

辦
法

、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之

工
作

環
境

及
進

行
員

工
安

全
與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等
，

來
降

低
企

業
經

營
的

安
衛

風
險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四

)
本
公

司
為

增
進

員
工

專
業

技
能

及
管

理
新

知
，

並
依

各
員

工
工

作
職

能
發

展
訂

定

教
育

訓
練

計
畫

，
不

定
期

舉
辦

教
育

訓
練

及
派

外
接

受
在

職
訓

練
以

培
訓

員
工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五

)
本
公

司
之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
均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辦
理

，
並

有
依

法
提

供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方
式
。

無
重

大
差

異
。

(六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六

)
本
公

司
訂

有
「

供
應

商
管

制
程
序

」
，
包

括
書

面
評

審
、
每

月
考

核
、

資
格

評
量

、

持
續

評
鑑

與
輔

導
等

。
本

公
司
要

求
供

應
商

簽
署
「

供
應
商

行
為

準
則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反

賄
賂

貪
腐
、
社

會
及

環
境

責
任
、
無
衝

突
礦

產
、
貿
易

法
令

遵
循
、
無
侵

權
等

層
面

皆
需

遵
守

相
關

規
範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七

)
本
公

司
尚

未
編

制
永

續
報

告
書

。
已
規

劃
於

20
24

年
開

始
進

行
永

續

報
告

書
之

編
制
，
並

進
行

第
3
方

查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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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不
適

用
。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1.
環

保
方

面
：

本
公

司
推

行
節

約
用

電
、

節
約

用
水

及
節

約
影

印
用

紙
等

活
動
，
並

加
強

廢
棄

物
之

分
類

回
收

，
11

2
年
加

強
水

循
環

使
用

節
省

25
%
水

資
源

使
用

；
提

倡
電

子
化

，
降

低
67

,0
00

張
次
列

印
量

；
強

化
垃

圾
分

類
，

11
2
年
減

少
35

 %
生

活
廢

棄
物

之
產

出
。

11
2
年
廢

水
、

廢
棄

物
等

污
染

防
治

處
理

之
法

規
符

合
度

10
0%

，
並
通

過
IS

O
14

00
1
驗
證

。

2.
 1

12
年
度

參
與

社
會

公
益

活
動
：

  
(1

)認
購

喜
樂

保
育

院
二

林
總

會
代

工
之

清
潔

袋
，

守
護

在
地

庇
護

工
場

。

  
(2

)1
12

年
共
計

捐
贈

2.
3
噸

可
回

收
物

給
慈

濟
基

金
會

，
讓

資
源

循
環

再
利

用
。

3.
消

費
者

權
益

：
本

公
司

主
要

產
品

為
精

密
化

學
材

料
，

主
要

的
產

品
皆

以
直

接
銷

售
予

生
產

製
造

商
為

主
，

故
並

無
直

接
面

對
消

費
者

，
且

針
對

客
戶

部
份

，
公

司
內

部
訂

有
「

客
訴

處
理

作

業
」
，

提
供

客
戶

訴
怨

管
道

，
對

外
部

份
與

客
戶

皆
有

簽
訂

供
貨

合
約
、
品

質
合

約
等

，
對

客
戶

權
益

有
完

善
保

障
。

4.
人

權
方

面
：

本
公

司
非

常
注

重
人

權
，

不
論

其
種

族
、

性
別

、
年

齡
皆

享
有

同
等

的
工

作
權

利
，

亦
提

供
個

人
自

由
表

達
和

發
展

的
機

會
，

以
達

到
尊

重
。

5.
安

全
衛

生
：

本
公

司
深

知
工

作
業

環
境

安
全

的
重

要
，
推

展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觀

念
並

遵
守

法
規

，
以

杜
絕

員
工

及
外

部
人

員
於

活
動
過

程
中

暴
露

導
致

之
傷

害
及

不
健

康
，

承
諾

落
實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環
保

和
安

全
衛

生
責

任
)，

考
量
其

潛
在

的
環

境
衝
擊

或
危

害
風

險
，
設

法
預

防
及

消
除

並
持

續
加

以
控

管
，
積
極

地
與

工
作

者
或

其
代

表
進

行
諮

詢
，
予
以

瞭
解

其
需

求
與

期

望
，
以

建
立

本
公

司
良

好
的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文
化

。

6.
員
工

健
康

關
懷

：
員

工
的

身
體

健
康

，
是

維
持

工
作

與
生

活
平

衡
的

重
要

因
素

，
本

公
司

聘
任

專
職

護
理

人
員

，
關

壞
員

工
健

康
服

務
。
此

外
，

公
司
持

續
以

母
性

保
護

、
人

因
傷

害
預

防
及

預

防
過

勞
、
預
防

不
法

侵
害

之
四

大
主

軸
，
守

護
同

仁
的

身
心

健
康
，
透

過
每

月
發

送
電

子
報
，
不

定
期

辦
理

健
康

講
座

及
各

類
型

的
健

康
促

進
活

動
，
打

造
幸

福
健

康
的

職
場

環
境

。

註
1：

執
行

情
形

如
勾

選
「
是

」，
請
具

體
說

明
所
採
行

之
重

要
政

策
、
策
略
、
措
施

及
執

行
情

形
；
執
行
情

形
如

勾
選
「

否
」，

請
於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欄

位

解
釋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並
說

明
未

來
採

行
相

關
政

策
、

策
略

及
措

施
之

計
畫

。

註
2：

重
大
性

原
則

係
指

有
關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對
公

司
投

資
人

及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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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

司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一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一

)本
公

司
訂

有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

詳
載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具
體

內
容

之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及
「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之
處

理
辦

法
」
以
求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之
具

體
實

踐
。
公

司
營
運

並
均

遵
循

相
關

法
令

制
訂

各
項

作
業

程
序
、
規

章
等

公
告

於
公

司
網

站
。
已

公
告
明

示
本

公
司

將
遵

循
誠

信
經

營
守

責
並

據
以

制
定

相
關

政
策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二

)本
公
司

已
於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中

針
對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列
舉

不
誠

信
行

為
，
訂
定

風
險

評
估

機
制
。
本

公
司

各
單

位
人

員
於

營

業
活

動
範

圍
內

，
對

不
誠

信
行

為
控

管
方

法
均

有
配

合
法

令
遵

循
單

位
調

查
之

義

務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三

)本
公

司
依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所
訂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包

含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之
處

理
辦

法
」；

其
等

明
確

規
範

不
得

收
受

任
何

不
正

當
利

益
，
或

作
出

違

反
誠
信
、
不
法

等
行

為
，
並
鼓

勵
呈

報
任

何
非

法
或

違
反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之
行

為
，

另
規

定
應

定
期

向
董

事
及

員
工

宣
導

誠
信

行
為

之
重

要
性

。
前

揭
方

案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所
訂

方
式
，
定

期
檢

討
防

範
方

案
之

妥
適

性
與

有
效

性
，
並

進
行
適

當
調

整
或

修
正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一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訂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一
)本

公
司

與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往

來
採

公
平

透
明

之
方

式
進

行
商

業
活

動
，

簽
訂

契
約

時
，
對

雙
方

的
權

利
義

務
均

詳
訂

其
中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二

)本
公
司

由
行

政
處

負
責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自

成
立

以
來
，
即

以

誠
信
的

經
營

態
度

為
基

礎
，
遵
循

法
令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方
針
，
以

達
永

續
發

展
之

經

營
；
另
稽

核
人

員
亦

於
日

常
稽

核
中

監
督

執
行
，
若
有

發
現

異
常

事
項
，
亦

得
隨

時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1
)
誠
信

經
營

相
關

政
策

之
制

定
與

檢
討

本
公
司

訂
有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之
處

理
辦

法
」，

明
確

規

範
不
得

收
受

任
何

不
正

當
利

益
，

或
作

出
違

反
誠

信
、

不
法

等
行

為
；

上
述

內
部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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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規
章

並
由

法
令

遵
循

課
參

考
外

部
規

範
之

變
動

及
內

部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不
定

期

檢
討
並

調
整
、
修

正
。

(2
)
對
內

與
對

外
政

策
宣

導

本
公
司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之
處

理
辦

法
」
等

相
關

重
要

內

規
已

公
告

於
公

司
網

站
及

內
部

網
站

供
外

界
與

公
司

同
仁

隨
時

查
詢

；
另

本
公

司

要
求
供

應
商

簽
署

遵
循

法
令
、
道
德
、
環

境
及

品
質

規
範

之
「
供

應
商

行
為

準
則

暨

供
應
商

承
諾

書
」，

且
與
商

業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制
式

契
約

內
容

亦
已

包
含

遵

守
誠
信

經
營

行
為

之
相

關
條

款
。

(3
)
檢
舉

管
道

、
處

置
與

檢
舉

人
保

護

本
公
司

訂
有
「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之
處

理
辦

法
」，

建
立

違

反
誠
信

經
營

規
定

之
懲

戒
與

申
訴

制
度
，
並

於
公

司
廠

房
與

內
、
外
部

網
站

設
置

並

公
告
員

工
意

見
箱
、
電

子
信

箱
及

申
訴

專
線
，
以

鼓
勵

公
司

內
部

及
外

部
人

員
檢

舉

不
誠
信

或
不

當
行

為
。

本
公

司
對

於
檢

舉
人

身
分

及
檢

舉
內

容
會

確
實

保
密
，
由

行
政
單

位
負

責
查

證
與

處
理

；
如

有
違

反
誠

信
經

營
規

定
者
，
將

視
情

節
輕

重
予

以
適
當

處
置

，
必

要
時

應
向

主
管

機
關

報
告

或
移

送
司

法
機

關
偵

辦
。

(三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三

)
本

公
司

於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明

訂
本

公
司

人
員

應
以

客
觀

及
有

效
率

之
方

式
處

理
業
務

，
避

免
利

用
其

在
公

司
擔

任
之

職
務
，
使

其
自

身
、

他
人

或
他

企
業

獲
致

不
當
利

益
之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且

於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詳
細
規

範
利

害
關

係
人

就
董

事
會

各
項

議
案

有
利

益
衝

突
時

所
應

行
利

益
迴

避
方

式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四

)為
確
保

誠
信

經
營

之
落

實
，

本
公

司
建

立
有

效
之

會
計

制
度

及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內
部
稽

核
人

員
均

依
據

稽
核

計
劃

執
行

各
項

查
核

作
業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五
)本

公
司

於
日

常
營

運
管

理
中

持
續

向
管

理
階

層
及

員
工

倡
導

誠
信

經
營

理
念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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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一

)本
公
司

於
「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之
處

理
辦

法
」

訂
有

具
體

制
度
，

包
含

建
置

電
子

信
箱

及
處

理
原

則
，

俾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得

據
以

落
實

。
檢

舉
案
由

本
公

司
財

會
主

管
及

稽
核

主
管

受
理

，
立

案
後

依
案

情
復

交
由

處
理

單
位

依
本
公

司
「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之
處

理
辦

法
」

規
定

調

查
、
處

理
；

經
查

證
屬

實
者

，
得

視
重

要
性

提
供

檢
舉

人
適

當
獎

酬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二

)本
公
司

於
「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之
處

理
辦

法
」

依
被

檢
舉

人
及
涉

案
態

樣
不

同
，

分
別

訂
有

相
對

應
之

調
查
、
處

理
程

序
；

又
檢

舉
案

之
處

理
均
以

保
密

、
全

力
保

護
檢

舉
人

、
提

供
相

對
人

申
訴

機
會
…
等

方
式

為
之

，
以

確
保
檢

舉
人

及
相

對
人

之
合

法
權

益
。

檢
舉

情
事

經
查

證
屬

實
者
，
後

續
將

立
即

要
求
被

檢
舉

人
停

止
、

為
適

當
之

處
置

、
責

成
相

關
單

位
檢

討
並

提
出

改
善

措

施
，
向

董
事

長
報

告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三

)本
公
司

依
「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之
處

理
辦

法
」

以
保

密
方

式
處
理

檢
舉

案
件

，
並

全
力

保
護

檢
舉

人
，

其
身

分
將

絕
對

保
密

、
亦

不
因

檢
舉

情
事
而

遭
不

當
處

置
；

處
理

檢
舉

案
之

人
員

另
出

具
書

面
，

聲
明

對
檢

舉
人

身
分

及
檢
舉

內
容

加
以

保
密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一
)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訂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本

公
司

設
有

網
站

揭
露

相
關

企
業

文
化

、
經

營
方

針
及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
「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之

處
理

辦

法
」
文

件
與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
等

相
關

資
訊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清
楚

規
範

公
司

人
員

應
遵

守
之

事
項

，
另

檢
舉

與
懲

處
亦

已
明

定
於

各
相

關
辦

法
中

，
與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並

無
重

大
差

異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如
公

司
檢

討
修

正
其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等

情
形

)：
  

  
1.

本
公
司

遵
守

公
司

法
、
證
券

交
易

法
、
商
業

會
計

法
、
政

治
獻

金
法
、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
政
府
採

購
法
、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
上
市

上
櫃
相
關

規
章

或
其

他
商

業
行

為
有

關
法

令
，
以

作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之

基
本

前
提

；
對

於
環

境
及

品
質

政
策

之
遵

行
，

亦
不

遺
餘

力
採

取
高

標
準

對
待

。

  
  

2.
本

公
司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中
訂

有
董

事
利

益
迴

避
制

度
，
對

董
事

會
所

列
議

案
，
與

其
自

身
或

其
代

表
之

法
人

有
利

害
關

係
，
致

有
害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者
，
得

陳
述

意
見

及
答

詢
，
不

得
加

入
討
論

及
表

決
，

且
討

論
及

表
決

時
應

予
迴

避
，

並
不

得
代

理
其

他
董

事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3.
本

公
司

訂
有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管
理

辦
理

」，
明

文
內

部
人
、
準

內
部

人
、
消

息
受

領
人

依
法

不
得

有
實

際
知

悉
重

大
消

息
，
而

於
重

大
消

息
明

確
後

未
公

開
前

或
公

開
後

十
八

小
時

之
期

間
內
，

進
行
買

賣
本

公
司

之
上

市
或

在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之
股

票
或

其
他

具
有

股
權

性
質

之
有

價
證

券
、
或
賣

出
本

公
司

之
上

市
或

在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之
非

股
權

性
質

之
公

司
債

等
行

為
，

俾
免
獲

悉
重

大
消

息
者

因
未

諳
法

規
誤

觸
內

線
交

易
紅

線
。

此
外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管
理

辦
理

」
規

定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依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受

指
定

代
表

行
使

職
務

之
自

然

人
，
不

得
於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30

日
，
和

每
季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15

日
之

封
閉

期
間

交
易

其
股

票
之

限
制

。
本

公
司

股
務

人
員

每
年

於
安

排
次

年
度

董
事

會
日

期
後
，
告

知
規

範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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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禁
止
交

易
之

封
閉

期
間

，
並

由
股

務
人

員
安

排
每

月
股

權
申

報
時

檢
視

規
範

對
象

遵
循

情
形

。

  
  

4.
本

公
司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配
合

櫃
買

中
心

10
9
年

2
月
公

布
「

Ｏ
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參
考

範
例

修
訂
，
並

依
本

公
司

現
行

組
織

架
構
，

明
文
以

行
政

處
為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註
1：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
是
｣
或

｢否
｣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七
)公

司
如

有
訂

定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及

相
關

規
章

者
，

應
揭

露
其

查
詢

方
式

：
本

公
司

已
盡

力
揭

露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相

關
資

訊
於

公
司

網
站

ht
tp

s:/
/w

w
w

.ts
cs

.c
om

.tw
，
未

盡
之

處
，
未
來

將
隨

公

司
之

發
展

盡
力

提
供
。

(八
)其

他
足

以
增

進
對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瞭

解
的

重
要

資
訊

，
得

一
併

揭
露

：
本

公
司

已
盡

力
揭

露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相

關
資

訊
於

公
司

網
站

ht
tp

s:/
/w

w
w

.ts
cs

.c
om

.tw
，
未

盡
之

處
，

未
來

將

隨
公

司
之

發
展

盡
力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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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1.內部控制聲明書

台灣特品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日期：113 年  2 月19 日
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自行評估的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責任，本公

司業已建立此一制度。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

安全等）、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

等目標的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對上

述三項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而且，由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

之有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缺失一經

辨認，本公司即採取更正之行動。

三、本公司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處理準則」）

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

效。該「處理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係為依管理控制之過程，將

內部控制制度劃分為五個組成要素：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3.控制作業，4.資訊

與溝通，及5.監督作業。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若干項目。前述項目請參見「處理準

則」之規定。

四、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的

有效性。

五、本公司基於前項評估結果，認為本公司於民國112年12月31日註2的內部控制制度，

包括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之程度、報導係屬可靠、及時、透明及符合相

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等之設計及執行係屬有效，其

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六、為申請上櫃之需要，本公司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審查有價證

券上櫃作業程序」第六條之規定，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上開期間與外部財務報導之

可靠性及與保障資產安全(使資產不致在未經授權之情況下取得、使用或處分)有關

的內部控制制度，如前項所述，其設計及執行係屬有效，並無影響財務資訊之記錄、

處理、彙總及報告可靠性之重大缺失，亦無影響保障資產安全，使資產在未經授權

之情況下逕行取得、使用或處分之重大缺失。

七、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上述公開之內

容如有虛偽、隱匿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百

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律責任。

八、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113年2月19日董事會通過，出席董事7人均同意本聲明書

之內容，併此聲明。
台灣特品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徐秀蘭 簽章

總經理：張雄飛 簽章

註 1：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與執行，如於年度中存有重大缺失，應於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中

第四項後增列說明段，列舉並說明自行評估所發現之重大缺失，以及公司於資產負債日前所採取之

改善行動與改善情形。

註 2：聲明之日期為「會計年度終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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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不適用。

(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或公司對其內部人

員違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其處罰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

響者，應列明其處罰內容、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無此情事。

(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股東會之重要決議

重要決議 執行情形

承認民國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

經股東常會決議照案承認。

承認民國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於 112 年 7 月 31 日經董

事會通過 111 年度股東紅利除息基準日案，

並於 112 年 9 月 20 日發放股利。

通過本公司章程修訂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於 112 年 5 月 26 日經經

濟部准予登記，並依新修訂之條文確實實

施。

通過本公司「背書保證管理辦法」修訂

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依新修訂之條文確實實

施。

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修訂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依新修訂之條文確實實

施。

通過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修訂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依新修訂之條文確實實

施。

通過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暨更名為「董事選任程序」修訂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依新修訂之條文確實實

施。

通過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經股東會決議後，依新修訂之條文確實實

施。

2.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時間 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112.2.20 

(1)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2)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案

(3)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

(4) 民國 111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5) 「公司章程」修訂案

(6) 民國 112 年度員工獎勵方案

(7) 金融機構提供授信額度案

(8) 「關係企業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暨更名為「關係人相互

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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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管制程序」修訂案

(10) 「預算作業管理辦法」修訂案

(11) 「印鑑管制程序」修訂案

(12)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辦法」修訂案

(13) 設置 ESG 永續發展委員會

(14) 補選一席獨立董事案

(15) 本公司擬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案

(16) 擬定受理持股 1%以上股東提案及獨立董事一席候選人提名期間案

(17) 民國 112 年股東常會召集案

(18) 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112.5.22 

(1) 本公司 2023 年預算數與實際數差異達 20%改善案

(2) 「票據管理辦法」修訂案

(3) 「會計專業判斷、會計政策與會計估計變動之管理辦法」修訂案

(4) 銀行額度授信申請案

(5) 本公司 111 年度董事及監察人酬勞分配案

(6) 本公司 111 年度員工酬勞案

112.7.31 

(1) 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第二季財務報表案

(2) 本公司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案

(3) 本公司 2023 年預算數與實際數差異達 20%改善案

(4) 金融機構提供授信額度及外匯額度案

112.11.27 

(1)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運計畫案

(2)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稽核計畫案

(3) 會計師適任性、獨立性及簽證公費案

(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管制程序」修訂案

(5) 「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之處理辦法」修訂案

(6)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訂案

(7)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8) 「生產循環」修訂案

(9) 變更本公司公司治理主管案

113.2.19 

(1) 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2) 民國 112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案

(3) 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盈餘分配案

(4) 民國 112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5) 金融機構提供授信額度案

(6) 「公司章程」修訂案

(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管制程序」修訂案

(8) 「電腦化資訊處理作業」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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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9) 訂定本公司「資訊安全管理政策」案

(10) 「印鑑管制程序」修訂案

(11) 「預先核准非確信服務之政策之一般原則方法」修訂案

(12) 「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案

(13)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14)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15) 「提名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案

(16) 成立本公司第一屆提名委員會案

(17) 全面改選董事案

(18)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19) 召集民國 113 年股東常會議程暨受理股東提案及提名之相關事宜案

(20) 簽證會計師審計品質指標案

(21) 研發主管聘任案

113.3.25 
(1) 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案

(2)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第二季及第三季財務預測案

(3) 簽訂過額配售及特定股東閉鎖期協議書案

(十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此情事。

(十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會計主管、財務主管、內

部稽核主管、公司治理主管及研發主管等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

職稱 姓名 到任日期 解任日期 辭職或解任原因

研發主管 謝嵩嶽 109.10.07 112.12.31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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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金額單位：新台幣千元

會計師事務所

名 稱
會計師姓名 會計師查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備 註

安侯建業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

鄭安志 112 年度 860 1,200 2,060 註
黃泳華

註：非審計公費係稅務簽證服務、內部控制專案審查服務公費及工商登記。

(二)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

者，應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無此情事。

(三)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

因：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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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換會計師資訊：本公司最近二年度更換簽證會計師係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內

部組織調整及業務調度，並無更換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六、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

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應揭露其姓名、職稱及任職於簽證會計師

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之期間：無此情事。

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

之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二)單位：股

職稱 姓名

112 年度 113 年 3 月 31 日

持 有 股 數

增 ( 減 ) 數

質 押 股 數

增 ( 減 ) 數

持 有 股 數

增 ( 減 ) 數

質 押 股 數

增 ( 減 ) 數

董事長/ 
大股東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 (1,168,000) — — — 
代表人：

徐秀蘭
— — — — 

董事/ 
大股東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 (1,168,000) — — — 
代表人：

姚宕梁
— — — — 

董事/ 
大股東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 (1,168,000) — — — 
代表人：

楊春城(註 3) (19,000) — — — 

代表人：

徐秀鈴(註 3) — — — — 

董事及經理人 謝嵩嶽(註 1) (139,000) — — — 

董事

冠德技研(股)公司 (158,000) — — — 

代表人：

李日雋
— — — — 

獨立董事 劉忠賢 — — — — 

獨立董事 洪儒生 — — — — 

獨立董事 陳定國(註 2) — — — — 

總經理 張雄飛 — — — — 

財會處處長 廖介徹 — — — — 

註 1：董事謝嵩嶽於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辭任。

註 2：於本公司民國 112 年 5 月 12 日股東常會補選一席獨立董事。

註 3：法人董事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 113 年 2 月 27 日改派代表人為徐秀鈴。

-43-



(二)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之資

訊：無此情事。

(三)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之資

訊：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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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之資訊

單位：股；% 

姓名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

年子女持有

股份

利用他人名

義合計持有

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

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

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

股

比

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中美矽晶

製品 ( 股 )
公司

41,590,354 30.09 — — — — — — —

中美矽晶

製品 ( 股 )
公司代表

人：

— — — — — — — — —

冠德技研

(股)公司
7,765,517 5.62 — — — — — — —

冠德技研

(股)公司

代表人：

李日雋

— — — — — — — — —

陳玉青 3,744,999 2.71 — — — — 陳漢承
二親等以內

之親屬
—

蔡孟夏 3,231,053 2.34 — — — — — — —

中華開發

資本 ( 股 )
公司

2,598,638 1.88 — — — — — — —

中華開發

資本 ( 股 )
公司代表

人：

辜仲瑩

— — — — — — — — —

陳漢承 2,277,954 1.65 — — — — 陳玉青
二親等以內

之親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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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

年子女持有

股份

利用他人名

義合計持有

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

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

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

股

比

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聯合再生

能源 ( 股 )
公司

2,225,746 1.61 — — — — — — —

聯合再生

能源 ( 股 )
公司代表

人：

洪傳獻

— — — — — — — — —

林玉華 2,045,523 1.48 — — — — — — —

楊美淑 1,971,635 1.43 — — — — — — —

科風 ( 股 )
公司

1,950,005 1.41 — — — — — — —

科風 ( 股 )
公司

代表人：

科飛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217,787 0.16 — — — — — — —

九、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

事業之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無此情形。

-46-



肆、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來源

1.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本形成經過：

單位：千股；新台幣千元

年 月
發行

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

外之財產

抵充股款

其

他

102.03 10 50 500 50 500 現金設立 無 註 1

102.05 10 150,000 1,500,000 75,350 753,500
債權抵繳股款

753,000 千元
無 註 2

102.09 10 150,000 1,500,000 87,350 873,500

現 金 增 資

81,800 千元

債權抵繳股款

38,200 千元

無 註 3

103.06 10 150,000 1,500,000 97,830 978,300
現 金 增 資

104,800 千元
無 註 4

103.11 10 150,000 1,500,000 109,949 1,099,490
現 金 增 資

121,190 千元
無 註 5

104.03 10 150,000 1,500,000 116,251 1,162,514
現 金 增 資

63,024 千元
無 註 6

106.01 10 400,000 4,000,000 290,967 2,909,675

現 金 增 資

1,738,567 千元

債權抵繳股款

8,594 千元

無 註 7

110.11 10 400,000 4,000,000 138,237 1,382,366
減資彌補虧損

1,527,309 千元
無 註 8

註 1：102 年 03 月 27 日經授中字第 10233318370 號函核准。

註 2：102 年 05 月 24 日經授商字第 10201096830 號函核准。

註 3：102 年 09 月 09 日經授商字第 10201184320 號函核准。

註 4：103 年 06 月 17 日經授商字第 10301103930 號函核准。

註 5：103 年 11 月 14 日經授商字第 10301231780 號函核准。

註 6：104 年 03 月 31 日經授商字第 10401052420 號函核准。

註 7：106 年 01 月 10 日經授商字第 10501301090 號函核准。

註 8：110 年 12 月 21 日經授商字第 11001234880 號函核准。

2.股份種類

113 年 3 月 31 日；單位：股

股份種類
核定股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普通股 138,236,552 261,763,448 400,000,000 未上市(櫃)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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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東結構

113 年 3 月 7 日；單位：人；股

股東結構

數量
政府機構 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 個人

外國機構

及外人
合計

人數 － － 57 5,428 8 5,493 
持有股數 － － 63,821,015 74,210,845 204,692 138,236,552 
持股比例 － － 46.17% 53.68% 0.15% 100% 

(三)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無。

(四)股權分散情形

113 年 3 月 7 日；單位: 人；股

持股分級 股東人數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1 至 999 1,438 380,130 0.27
1,000 至 5,000 2,674 5,705,501 4.13
5,001 至   10,000 490 3,782,726 2.74
10,001 至   15,000 183 2,361,946 1.71
15,001 至   20,000 113 2,032,136 1.47
20,001 至   30,000 172 4,317,977 3.12
30,001 至 40,000 77 2,706,175 1.96
40,001 至 50,000 92 4,222,904 3.05
50,001 至  100,000 129 9,792,740 7.08
100,001 至  200,000 64 8,814,171 6.38
200,001 至  400,000 34 9,339,454 6.76
400,001 至  600,000 8 4,167,520 3.01
600,001 至  800,000 1 624,955 0.45
800,001 至 1,000,000 3 2,792,862 2.02
1,000,001 股以上 15 77,195,355 55.85
合計 5,493 138,236,552 100.00

特別股股權分散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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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股東名單(持股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如不足十名，應揭露至持股比例占

前十名之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比例)：

113 年 3 月 7 日；單位：股

股 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持 股 比 例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 41,590,354 30.09%
冠德技研(股)公司 7,765,517 5.62%
陳玉青 3,744,999 2.71
蔡孟夏 3,231,053 2.34%
中華開發資本(股)公司 2,598,638 1.88%
陳漢承 2,277,954 1.67%
聯合再生能源(股)公司 2,225,746 1.65%
林玉華 2,045,523 1.48%
楊美淑 1,971,635 1.43%
科風(股)公司 1,950,005 1.41

(六)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及相關資料

單位：千股/新台幣元
年度

項目
111 年度 112 年度

每 股 市 價

最 高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最 低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平 均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每 股 淨 值
分 配 前 12.26 12.71 
分 配 後 11.58 11.71 

每 股 盈 餘

加 權 平 均 股 數 ( 千 股 ) 
( 調 整 前 ) 138,237 138,237 

每 股 盈 餘 ( 調 整 前 ) 1.50 1.13 
每 股 盈 餘 ( 調 整 後 ) 0.82 0.13 

每 股 股 利

現 金 股 利 0.68 1.00 
無 償

配 股

盈 餘 配 股 — — 
資本公積配股 — — 

累 積 未 付 股 利 — — 

投 資 報 酬

分 析

本 益 比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本 利 比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現 金 股 利 殖 利 率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七)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公司章程所定之股利政策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 10%為法定

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必要時另依法令或主

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如尚有盈餘應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派議案，以現金方式為之時，依公司法第 240 條第 5 項規定，

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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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

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未來將配合業務發展擴充，盈餘之分派應考慮公司未來之資

本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每年以當年度稅後盈餘扣除應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及特別盈

餘公積後提撥不低於 50%分配股東紅利;惟當年度稅後盈餘扣除應提列法定盈餘公

積及特別盈餘公積後低於實收資本額 5%時，得不予分配；股東紅利之分派得以現

金或股票方式發放，其中現金股利之分派比例以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之 50%。

有關前期累積之其他權益減項淨額，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

餘公積，如仍有不足時，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

配盈餘之數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本年度擬（已）議股利分派之情形：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派案，113 年 2 月 19 日經董事會決議，預計配發現金股

利每股 1.00 元，計新台幣 138,237 千元，將提 113 年度股東常會承認。

3.預期股利政策將有重大變動時，應加以說明：無此情事。

(八)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不適用。

(九)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成數及範圍：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1%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1%為董事酬

勞。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其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相關辦法授權董事會

訂定之。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2.本期估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數

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數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員工及董監事酬勞以公司章程所訂之成數為基礎，並依此原則於各年度

進行估列，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報告股東會。嗣後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金額有差

異時，則按會計估計變動處理。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有差

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業經 113 年 2 月 19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112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分派案，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5,070 千元，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720 千元，係採現金

發放，與估列金額相同，故無費用認列差異之情事。

(2)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占本期個別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總

額合計數之比例：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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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東會報告分派酬勞情形及結果：

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業經 113 年 2 月 19 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將提 113 年度股東常會報告。

5.前一年度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股價）、

其與認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112 年度股東會通過自 111 年度可分配盈餘中分派員工酬勞 6,830 千元及董監

事酬勞 970 千元，係採現金發放。實際配發情形與原認列數相同，並無差異。

(十)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此情事。

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四、發行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七、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八、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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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公司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本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特氣及精密化學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業務。

2.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產品

111 年度 112 年度

營業收入 營業比重 營業收入 營業比重

半導體特氣及精密化學材料 532,279 100.00% 553,523 100.00%
其他 － － － －

合計 532,279 100.00% 553,523 100.00%

3.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A. 電子級純度矽乙烷(4N8-5N) 

本公司主要的產品為半導體晶片製程應用之介電矽層膜特用氣體-高純

度矽乙烷(Disilane)，產品用於科技產業化學氣相沉積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製程，經由擴散(Diffusion)反應生成矽化合物薄膜(poly-Si, 
SixOy, SixNy)，製作電子電路之介電層膜。較傳統使用矽甲烷(Silane)具有更

優良之電性品質與製程效益，提供更高的緻密度(Density)，更好的平滑度

(Smoothness)，及較高的沉積速率(Epitaxial Rate)，更能提供較矽甲烷多 100 
℃的熱預算(Thermal Budget)，可用材料來協助先進製程突破物理上的限制，

是半導體產業進入先進製程時代的關鍵矽基化合物薄膜的關鍵性材料。

B. 高純度矽丙烷(4N) 

本公司另一產品亦可作為介電矽層膜特用材料氣體-矽丙烷(Trisilane)，
其半導體應用特性又較矽乙烷優越，被視為次世代關鍵矽基化合物薄膜的原

料，礙於半導體設備與技術發展限制，目前市場上未有廣泛應用，但矽丙烷

特氣已具 Analog 晶片生產製造之實績。

C. 電子級矽甲烷(6N)供應服務

本公司過往具矽甲烷(Silane)製程開發經歷，從中獲取豐富矽甲烷氣體相

關操作經驗，雖目前未有自行生產製造矽甲烷特氣，但仍提供高純度矽甲烷

特氣的供應服務，主要做光學面板製造產業中的矽化合物薄膜沉積的原料供

應，亦供應半導體製程做矽基化合物薄膜外延沉積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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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特用氣體服務平台

為服務海外客戶需求，有鑑於半導體先進製程需求，特殊氣體原料品項

眾多，本公司已建置完善的倉儲物流設施及有完整的全球半導體客戶通路，

可提供終端供應鏈平台之銷售服務，除了自主研發生產產品外，透過與優質

合作夥伴發展策略聯盟，拓展特殊氣體產品組合，並以此平台形成完整特氣

供應鏈。另隨著客戶海外擴廠的腳步，為客戶建立海外特氣供應服務基地，

形成穩定及可靠的供應鏈體系，將多項關鍵特殊氣體產品銷往美國、日本、

歐洲等國際市場。

4.計畫開發之新商品(服務)：

A.高純度氯矽烷特用氣體

因應公司的經營主軸與考量客戶及未來半導體特氣與特化原料的開發，

含鹵素元素-氟、氯等的矽烷，如一氯矽烷、二氯矽烷，因化學分子的鹵素官

能基的易替換取代性，為製作矽基前驅物的基礎，又以氟基與氯基的化合物比

較，氯基化合物於反應上與衍生物的管理上相對安全，故多數半導體的矽化合

物薄膜沉積製程上亦直接採用氯矽烷(二氯矽烷、三氯矽烷)為特氣原料。遂本

公司計畫開發相關氯矽烷產品，而因氯矽烷的反應選擇率，計畫開發之製程預

計可同時轉化反應出不同含氯數之矽烷：一氯(MCS)至四氯(STC)。各項含氯

數之矽烷，可做不同延伸之矽基前驅物開發的原料應用，或作為獨立的產品銷

售。

B.高純度矽基前驅物產品

考量高端半導體製程特氣原料的需求和趨勢與市場來源產量限制與運輸

限制，本公司計畫開發高價值與高門檻核心技術的矽基前驅物產品，做為先進

半導體製程-原子層膜製程的氮矽與氧矽薄膜介電層的特用化學原料，及

High-k、Low-k 介電材料，應用多類高階晶片製程中所需之前驅反應。

C.高純度蝕刻清潔特用氣體

半導體製程上，除了應用作薄膜沉積之特用氣體或化學品需求，製程亦有

進行沉積介電層作薄膜移除之蝕刻特用氣體與化學品及製程清潔氣體，亦為

半導體製程中不可或缺之重要化學原料，用量可媲美甚至優於沉積用之特殊

氣體及化學品，且隨半導體製程節點埃米化推進，沉積與蝕刻特用氣體與化學

品需求量亦倍數提升，僅品質皆趨更為嚴謹，故先進製程皆轉以乾式或無含水

分之化學原料作為應用，以提升製程後續之殘留的避免。本公司結合既有乾式

特殊氣體的生產技術與經驗，規劃以技術合作為導向，協知名且甚具規模的特

用化學原料製造供應商，開發高階與高純度之半導體蝕刻與清潔特用化學原

料作為基石，並再後續由自行研發開拓更多元的高純度蝕刻清潔之特用氣體

與化學品，以因應多樣性的半導體製程應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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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半導體材料是一類具備半導體性能（導電能力介於導體與絕緣體之間，電阻

率約在 1mΩ·cm～1GΩ·cm 範圍內），一般情況下導電率隨溫度的升高而提高。

半導體材料具有熱敏性、光敏性、摻雜性等特點，是用於晶圓製造和後段封裝的

重要材料，被廣泛應用於汽車、家用電器、消費電子、資訊通訊等領域的集成電

路或各類半導體器件中。

半導體材料和設備是半導體產業鏈的基石，是推動積體電路技術創新的引

擎。晶圓廠必須購買設備和材料並獲取相應的制程工藝才能正常運作。另一方面，

三者相互制約，製成的演進常常需要設備和材料的同步更新，才能有效避免木桶

效應。

半導體製程中使用的氣體，可分為常用氣體與特殊氣體，常用氣體泛指集中

供給、用量非常多的氣體，如氮氣 (N2)、氫氣 (H2)、氧氣 (O2)、氬氣 (Ar)、
氦氣 (He) 等；特殊氣體則是指在半導體製程中，如磊晶、微影、擴散、摻雜、

清洗、蝕刻、離子植入、化學氣相沉積所使用的氣體，如高純度矽甲烷 (Silane)、
矽乙烷(Disilane)、磷化氫 (PH3)、砷化氫 (AsH3)、三氟化氮 (NF3)、四氟化碳

(CF4) 等。

根據美國電子材料市調機構 Techcet 資訊，全球電子特氣(Speciaty Gas)市場

規模於 2020 年達 41.9 億美元，隨著全球主要半導體積極擴廠及高階先進製程應

用持續擴大的因素，預估 2025 年全球電子特氣市場規模將超過 60 億美元。

本公司現有主力產品為矽乙烷(Disilane)，主要應用於半導體產業化學氣相

沉積製程進行擴散反應生成多種矽化合物薄膜。因矽乙烷較矽甲烷(Silane)具有

更優異的材料特性，所以在半導體先進製程線徑縮小趨近物理極限時，可用材料

特性協助先進製程的推進，在邏輯晶片(Logic IC)、隨機動態存取記憶體(DRAM)、
三維閃存記憶體(3D NAND Flash)等晶片製造領域，矽乙烷需求量已隨著製程技

術的推進而逐漸提升。

本公司主要產品應用於半導體產業，而在先進半體導製程的競賽中，台韓美

晶圓代工業透過自有技術各擅其場，台積電以完整的先進製程佈局迎戰未來需求，

而 IDM 大廠 Intel 則嗅出市場變化的趨向，藉由重回代工業務，企圖再造顛峰。

Samsung 則是強化先進製程佈局，企圖在 7 奈米以下的市場進行分食，這些先

端業者的策略走向，預期將開啟全球晶圓代工版圖的新一輪變動。

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影響變動因素方面，未來除了新冠肺炎疫情變化將

持續影響全球經濟與消費意願之外，整體而言，新應用領域及疫情加遽半導體

供應分配的議題，主要國家從全球化分工轉向保護主義，開始嘗試建構自有半

導體生產據點。在各國嘗試建構自有供應鏈的同時，美國透過與印太盟友的合

縱連橫及相關政策，持續壓制中國在半導體先進製程技術的演進，也將影響下

階段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佈局的發展。

而在記憶體的部分，5G 智慧型手機持續成長，高階手機銷售表現不俗，

但中低階手機受開發中國家疫情升溫影響、成長趨緩，但市場仍可觀。伺服器

也因應企業 IT 支出擴張及新平台搭載高容量 DRAM，需求力道轉強。在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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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產品需求穩健，消費型電子產品，如網路通訊、IP Camera、遊戲機、車用

市場等，需求表現穩定。整體而言，DRAM 市場發展穩健，邁向高階、微細

化製程競爭，NAND Flash 市場穩中求勝，利基型產品重要性日漸提升。

Gartner 表示，隨著 2023 年各家大廠減產、之後供需將轉為緊繃，預估 2024
年將因供應短缺、引發價格揚升，2024 年 NAND Flash 銷售額預估將暴增

60.7%、DRAM 預估將暴增 86.8%，2024 年記憶體(Memory)銷售額自前次預

估的 1,203.26 億美元上修至 1,297.68 億美元、將暴增 44.8%。

展望未來， Gartner 預測全球終端電子產品數量的 2021～2025 年複合成

長率（CAGR）為 5.7%，顯示出全球數位轉型的趨勢將持續推動，帶動全球

總體終端電子產品持續保有高成長動能，其中高於總體成長平均值的電子產

品為，工業/軍用/航空/其他電子產品 CAGR(2021～2025)為 12.0%、車用電

子產品 CAGR(2021～2025)為 7.5%，其餘電子產品仍為正成長。

全球半導體在近期受到產能滿載，帶動年度高成長動能，隨著半導體供需

逐漸恢復正常水平，使得全球半導體市場值的 2021～2025 年複合成長率

（CAGR）為 3.7%，全球半導體市場的前景呈現持續正成長的榮景。其中車

用半導體市場值的 CAGR(2021～2025)為 12.5%、儲存用半導體市場值的

CAGR(2021～2025)為 9.6%、工業用等半導體市場值的 CAGR(2021～2025)為
8.0%幅度。預測在 2025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可以達到 6,836 億美元。

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本公司位於半導體產業上游製程原料供應鏈，供應各種晶片製造所需特氣材

料，晶片製造廠所生產之各類晶片廣泛使用於產業下游各種應用，涵蓋所有通訊、

資訊、汽車、電器、自動控制…等硬體設備。

3.產品之發展趨勢：

矽乙烷為化學氣相沉積製程中沉積矽化合物薄膜的材料;在半導體產業成熟

製程中多使用矽甲烷作為原料，但因先進製程的電晶體密度持續提高，需將線路

節點與線徑不斷的縮小，而矽甲烷之特性已無法滿足先進製程的需要，因此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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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體製程隨摩爾定律持續推進的過程中，矽乙烷的市場需求將隨著製程的演進而

逐步提高。另外在矽甲烷使用量最高的面板產業製程中之氣相沉積製程

(PECVD)，隨著終端產品的多樣性與降低製程成本和改善良率的需要，即有可能

發生產品典範轉移，矽乙烷的材料特性，將會是一項優良的解決方案，將取代部

分的矽甲烷製程應用需求，產品應用潛力非常高。 

4.市場競爭情形：

目前全球可量產矽乙烷之生產廠有 4 家，分別為美國 Voltaix、韓國 SK 
Materials、日本 Mitsui Chemicals 及本公司。目前市場需求由於製程應用尚未

全面爆發，各家備線產能加總超過 100 噸/年，但因生產技術門檻高，生產家數

較少，市場屬中度競爭狀況。近年受中美貿易競爭與限制，中國大陸少數矽烷特

氣製造供應商，如中國亞格盛 ARGOSUN，逐步崛起並由原矽甲烷生產製造製

程擴展出矽乙烷量產(20 噸/年)製程，且產品受中國數家半導體晶片與記憶體製

造商驗證通過，因為中國製造供應商，受中國半導體發展政策的保護與大陸半導

體產業的內需，逐漸成為大陸特氣市場的一主要供應源，亦為本公司於中國大陸

市場擴展的一競爭阻力。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發費用與開發成功之技

術或產品。

1.技術層次及研究發展情形：

本公司的特用化學氣體製造技術，源於矽鎂法反應製造矽甲烷的專利與方法

技術移轉為基礎，再自行開發改良，由反應製程系統、純化製程、灌充包裝製程

到產品的分析檢驗系統與相關的尾氣廢水處理製程的規劃、建置至生產測試運行。

透過改良之製程與技術，融合開發的觸媒應用技術，開發出高階矽烷產品，配合

自行發展之純化方法與技術，產品品質符合半導體製程嚴苛的需求，並於 104 年

取得矽烷生產製程專利，且高階矽烷純度由第三方檢驗機構認證，品質已優於國

際大廠之規格。

本公司具多年的特氣開發的研發經驗與實力，整合矽甲烷製程之應用技術與

經驗，結合自行開發的矽烷氣體熱裂解技術，與工業技術研究院的化工精餾純化

系統設計技術，於 106 年完成開發更高效與具成本優勢之高階矽烷反應量產製

程，為世界單一最大產能之雙高階矽烷反應製程，並於 107 年至 108 年陸續取得

四國發明與新型專利，且通過世界最先進半導體晶圓製造公司的產品測試認證，

不僅在台灣半導體特氣原料供應市場上站穩腳步，更外銷產品至美、中、日、韓、

德等半導體晶圓代工、DRAM、3D NAND 閃存記憶製造大廠，用於半導體先進

製程晶圓製造、64 層以上層疊固態閃存記憶體技術，與先進車用晶片製程等。

運用矽烷製程的開發經驗與技術，本公司已著手進行氯基矽烷的反應製程與

純化分餾製程等開發，氯基矽烷為半導體矽氧與矽氮前驅特用化學(precursors)
原料的根基，完成氯基矽烷的產品開發，不僅可做特用化學原料供應至半導體使

用端客戶，亦規劃作為高端、高技術與高值的矽基前驅特用化學品的研發應用。

本公司已具氯基矽烷的生產反應規劃與製程初步設計，待測試製程設備與系統完

成建置，即可進行測試標的的氯基特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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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五年度研究發展支出佔營業收入淨額之比例如下：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研發費用 3,271 5,105 18,865 26,185 18,314

營業收入淨額 162,139 416,631 515,666 532,279 553,523

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比例 2.02 1.23 3.66 4.92 3.31

3.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度 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108 年度 5N 電子級高純度矽乙烷量產製程技術(並獲台/中/美/韓專利) 

109 年度 4N 電子級高純度矽丙烷量產製程技術

110 年度 矽丁烷製程生產技術

111 年度 單氯矽烷合成反應先導系統與技術

矽基前驅特化原料先導系統與反應技術

112 年度 氯矽烷延伸特化反應先導系統與技術

(四)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短期目標以打開市場通路、提升覆蓋率為目標，以本公司矽乙烷產品進行客戶

認證，並導入其生產供應鏈，提高客戶覆蓋率，再拓展客戶不同製程應用提高滲透

率，提升產品銷售量。

另以通過認證客戶之通路，利用本公司各項完善設施與資源，如倉儲、品保、

檢驗、緊急應變等，代理銷售相關類別之特氣產品，可提高營收，增加收益。

2.中、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自行研發半導體先進製程所需之沉積與高階蝕刻特氣產品，增加產品組合，維

持業務拓展成長動能。

利用本公司資源及自有客戶通路優勢打造特氣銷售平台，設定高階晶片製程所

需特氣產品為目標市場，與國際特氣生產商進行產品代理、分裝銷售、原料純化、

合作生產等，形成產業策略合作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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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主要產品(服務)之銷售(提供)地區：

本公司最近二年度依地區別不同之營收及比重情形如下：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 度 112 年度

銷售額 % 銷售額 % 
台灣 431,479 81.06 408,392 73.78 
亞洲-其他 93,864 17.64 117,145 21.17 
美洲 5,753 1.08 23,272 4.20 
東北亞(日

本、韓國) 
1,183 0.22 4,714 0.85 

合計 532,279 100.00 553,523 100.00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本公司整理

2.市場占有率：

全球4家矽乙烷生產商的公司歷史除本公司外皆超過2、30年以上，目前矽乙烷

全球市占率最高者為Voltaix，因其在半導體特氣領域發展最早，擁有眾多生產專利

及多樣產品線；其次為Mitsui Chemicals；SKM產品則直接供應其所屬Hynix集團

所有半導體生產工廠，為全球市佔第三名，本公司相較其他競爭者雖屬新進公司，

但本公司一開始導入市場即選擇切入邏輯晶片最先進製程，目前Logic IC先進製程

中(16nm-3nm)矽乙烷供應量占比為全球第一。

3.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半導體特氣材料市場與全球半導體晶片需求及製程演進程度做連動，未來隨著

電動車發展、5G應用、高效運算、甚至跨入虛擬實境科技時代，各類晶片產能需求

仍將維持成長，將帶動半導體相關供應鏈需求提升。

特氣產品市場因半導體製程要求品質穩定度與可靠度，未來仍將以現有傳統大

廠受惠最多，但中國特氣生產商挾國家政策補助及國產化優先策略支持，以低價搶

攻市場，將會是全球市場競爭上的變數與不確定因子。

4.競爭利基：

A. 核心技術具有完善的專利保護：

本公司的產品製程由設計、開發、建置至營運皆自行開發，過程歷練出對於

矽烷特性的豐富瞭解與製程的操作經驗及衍生之矽烷產品核心技術，相關經驗與

技術配合本公司的專利智慧產權佈局，已於半導體特氣原料製造集中之國家：美

國、中國、韓國及台灣進行專利保護申請並取得專利證書，有效避免因高階矽烷

的市場價值與未來應用潛力而投入開發的特氣製造業者的技術與智財權的侵犯，

並確保產品於該地域市場的通行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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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優勢聯產品製程工藝技術：

本公司的矽烷製程技術，突破傳統矽烷反應方法的矽乙烷量能屏障，且更進

一步取得高階矽烷(矽丙烷)的同步產出(副產品)，產品純度品質皆媲美甚至更優

於國際矽烷原料的開發先驅，且製造成本更具競爭力。相較於已於面板及半導體

製程運用多年的矽甲烷原料，高階矽烷較次階矽烷產品具更優越之應用特性，符

合先進半導體製程與未來半導體技術應用之趨勢，具相對高的市場潛力與價值。

本公司高階矽烷聯產品的製程工藝與技術優越且先進於嘗試投入高階矽烷開發

之特氣製造業者至少 3 年，本公司於產品的應用與市場布局能先行穩健，並協配

先進半導體設備開發或晶片製造業者共同開發高階矽烷的新藍海，創造矽烷特氣

原料的市場標竿及與客戶建立產品的信賴可靠關係。

C. 過多家國際一級半導體客戶認證，完善的管理制度，包含：生產管理、品保檢

驗、工安防護，及各項內控制度，已具國際競爭力：

本公司作為台灣半導體特氣製造的先趨，公司建置基礎就以半導體產業要求

為目標，內部規範均符合法規、客戶、社會責任等相關要求，並追求優於規範。

為提供給客戶最具可信力的產品出貨檢測報告，本公司檢驗單位與工業技術研

究院合作開發台特化實驗室提升計畫，並已通過由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所主辦的 ISO17025 認證，特氣業者僅

極少數通過該認證，也顯示公司追求品質的步伐從未停下。

目前產品已完成多家世界一級半導體客戶認證，過程中並將全球半導體產業

最嚴苛之要求內化並形成管理制度，本公司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縮短公司成長

學習曲線，為追求卓越之目標。

D. 具有全球矽乙烷產品單一產線最大產能，可充分及快速滿足客戶需求，矽乙烷

主要應用為半導體高階先進製程，觀察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狀況，還會有爆炸性

的成長，本公司的產品產能可快速滿足市場需求。

E. 環保及節能的生產工藝，已建構碳中和時代的國際競爭力：

有別於傳統化工製程與產業，單一產品製程產線涉及多項高能耗轉動設備與

公用流體系統和設備，如：流體輸送泵浦、公用流體的製冷或製熱設備等，做為

製程流體於設備管線中的輸送運轉與蒸餾純化的系統環境的維持。本公司產品製

程工藝，配合產品的物理特性大幅降低轉動設備的應用，且採用單一公用冷媒流

體及有效運用其各階段溫度範圍的冷能，減少多項高能耗製冷設備之規劃需求與

系統維護，有效維持低能耗的製程營運，較業界節省 50%以上之能耗。產品製程

工藝採用單一原料及與環境相容性較諧和之物料，減少產線營運衍生之廢棄產物

的處理且不造成環境的衝擊。隨世界環保意識的抬頭及趨勢，工業碳排放的管控

勢必納入法規中執行，亦會引發業界的變革，但本公司製程工藝已具備相當優勢

與競爭力具參與碳中和時代國際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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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A. 有利因素：

(a)優質的地利位置

根據 SEMI 統整各家半導體廠公告的資訊，全球約有 85 座 8 吋或 12 吋
晶圓廠將在 2020 年至 2024 年期將陸續由新建或擴建進入量產，這些半導體

廠的 74%則位於亞洲，在這樣情況下，而本公司位處於全球最先進半導體晶片

生產樞紐地帶核心，優質的地利提供了快速且具機動性供貨的絕佳條件與機會，

更創造許多先進製程應用認證的先機，在近年運輸與國際變化下依然穩定成長。

(b)公司各項設施、管理、品保、環安已通過全球多家半導體客戶認證，並已將公

司產品導入其供應鏈，全球市場通路及客戶應用皆已建立完善基礎。

(c)公司矽乙烷產品生命週期正處於成長期，營收仍可望維持成長態勢

矽乙烷因產品特性優於矽甲烷，在薄膜晶片上有更好的效益表現，所以在

先進製程上逐步取代矽甲烷的使用，而成熟製程則因預算考量，使用較多的矽

甲烷，隨著 5G、AI、車用晶片、高階手機等終端市場需求，各家晶片製造廠

的製程不斷推進，矽乙烷與矽甲烷間需求的典範轉移將會持續，產品生命週期

仍處於成長期，增加銷售通路仍為近 5 年內之銷售重點。

(d)本公司副產品矽丙烷全球僅 2 家生產廠具有量產能力，有機會成為下世代明星

級產品

除矽乙烷外公司製程還有次世代高階材料-矽丙烷，其產品電性品質及效

能表現更優於矽乙烷。目前半導體製造廠的製程設計與配套的次世代材料、設

備都在研發中，目前雖尚未大規模應用於量產。但於此同時，公司已與全球設

備大廠進行相關學術開發合作，希望能培養另一高階先進製程中之下世代明星

級產品。

(e)公司集團資源豐富、營運體質健全，發展空間大

公司具備強大的研發能力，所屬集團內部行銷、法務、管理資源豐富，經

營團隊落實公司治理、社會責任及環保議題等相關制度，營運體質健全，後續

發展空間廣闊。

B. 不利因素：

(a)全球多家生產商已投入矽乙烷產品開發，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

矽基特氣對半導體 CV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製程是非常

重要的原材料，多家廠商也投入產品的研發。但半導體特氣的要求門檻高，跨

驗時間長，可達一至兩年甚至更長，公司在通過大廠的評估並開始持續供應後，

不管在管理、制度、軟硬體建置與品質規格都與客戶緊密合作持續進步，同步

也在建構其他供應商進入的競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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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矽乙烷市場價格高昂，客戶採用替代性技術方案縮減使用量

高純度的矽乙烷反應生產技術艱深、危險性高且規範嚴苛，而可量產製造
之特氣業者屈指可數，先進半導體製造之客戶雖有製程需求，但市場價格高昂，
使得客戶尋採替代性技術或原料以符合其製造成本控管與成本降低，漸而可能
影響矽乙烷的使用量縮減而降低產品銷售量。

(c)公司產品單一化，市場風險高

本公司生產技術係自主專利開發，學習曲線較長，現自主生產產品為矽乙
烷與矽丙烷，目前產品組合較單一化，易受到市場應用波動，影響營業額及獲
利，短期雖不致受到影響，但長期成長發展會受到限制。本公司除了加深自有
產品的產品深度外，並利用相關軟硬體優勢，展開策略代理合作銷售，拓展半
導體供應市場的產品廣度。

因應對策

(a)提高市場覆蓋率及滲透率，以產能優勢快速滿足市場需求

公司產品矽乙烷、矽丙烷均已通過國際 Tier 1 大廠認證，並取得供應與應
用實績，在國內將以本地生產和儲存等低風險優勢來爭取高於外商的市場覆蓋
率，海外市場則善用集團資源與同業合作，提升市場觸及率，拓展更多業績供
應。

(b)提升產品品質要求，建構更高競爭門檻

本公司的矽乙烷產品，品質已遠勝於現有市場公認規格 4N8+(99.998%)純
度等級，目前已穩定生產 5N(99.999%)以上等級產品，並可依客戶需求客製純
化 5N+品質之產品，本公司持續以更高品質為目標持續精進提升。可預期未
來將有更多矽烷特氣製造業者加入矽乙烷產品的競爭，故本公司會不斷精進產
品的純度品質，同時符合客戶提升先進製程對原料更高純度提升之需求，增加
客戶對與產品的仰賴度，建構起更高競爭市場門檻，增加後起競爭者踏入市場
的驗證難度。

(c)以自我研發和策略技術合作及開發代理產品三項策略加強公司產品組合，分
散市場風險，提高核心競爭力

本公司擁有充實的自我研發量能，研發能力體現於現有矽乙烷產品開發，
未來亦將持續展開高端與高技術的半導體前驅特用化學品的研發藍圖，開發新
產品與製程產線，以應對日新月異的半導體市場，本公司目標走在業界的尖端，
規畫推出高值化及先進化之特氣與特化產品以滿足台灣及全球的半導體產業
製程持續演進所需高端、高純之原材料供應。

本公司也將透過策略技術合作方式與國際上具有電子特氣核心技術之公
司或團隊進行新產品合作開發，以本公司完善之硬體設施及特氣產品之專業管
理，可快速取得生產技術，利用本公司通路及地利優勢，搶佔市場先機。

本公司並具有完善與符合特氣產業規範之危化品倉庫、檢驗設備、生產技
術、庫存與物流管理規範和市場行銷通路，可充分運用本公司之市場優勢，代
理銷售符合市場需求之特氣及特化產品，拓展產品組合，增加公司營收。

前述三項策略為本公司推展的營運目標，藉由自我研發與代理產品引進，
充實產品組合，並持續發掘現有產品之潛在客戶與應用市場。延展產品的廣度，
探究品質的深度，深植客戶的信賴，構築本公司於在地和國際市場的核心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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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商品之重要用途

本公司主要產品為「矽甲烷(Silane)」、「矽乙烷(Disilane)」及「矽丙烷(Trisilane)」
等產品，可用於半導體產業中之邏輯晶片、三維閃存記憶體、隨機存取記憶體晶片、

Analog Chip、面板顯示屏、矽源前驅體等。

2.主要商品之產製過程

(三)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本公司之主要原料為氣體及化學品等。本公司之主要供應商皆屬長期配合之廠商，

且雙方均維持良好穩定的合作關係，生產穩定及供應量充足。

(四)最近二年度主要進(銷)貨客戶名單

1.最近二年度主要進貨客戶名單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截至前一季止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廠商甲 51,276 63.93 無 廠商甲 69,190 53.64 無

不適用

2 廠商乙 11,857 14.78 無 廠商乙 36,566 28.35 無

3 廠商丙 8,348 10.41 無 廠商丙 7,392 5.73 無

4 其他 8,722 10.87 － 其他 15,848 12.28 －

進貨淨額 80,203 100.00 － 進貨淨額 128,996 100.00 －

增減變動原因：

本公司 111 年及 112 年之主要進貨廠商稍有變動係因採購政策及市場供需狀況

考量，適當調整供應商年度供貨配比所致。

矽甲烷 

入料 

高階矽烷 

轉化生成 

矽烷混氣

粉體過濾

矽甲烷 

分餾回收

高階矽烷

混氣分餾

矽乙烷 

精餾純化

矽丙烷 

精餾純化 

檢驗分析

灌充包裝

檢驗分析

灌充包裝

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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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二年度主要銷貨客戶名單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截至前一季止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客戶 A 320,819 60.27 無 客戶 A 330,048 59.63 無

不適用

2 客戶 B 71,051 13.35 無 客戶 B 110,817 20.02 無

3 客戶 C 58,753 11.04 無 客戶 C 6,081 1.10 無

4 其他 81,656 15.34 － 其他 106,577 19.25 －

銷貨淨額 532,279 100.00 － 銷貨淨額 553,523 100.00 －

增減變動原因：

本公司 111 年及 112 年之主要銷貨客戶 C 變動，係因客戶 C 於 112 年需求下

滑所致，致 C 客戶銷貨佔比下降。

(五)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

單位：KG；新台幣千元

生產年度

主要商品

111 年度 112 年度

產能 產量 產值 產能 產量 產值

矽烷特殊氣體 26,400 9,396 138,176 26,400 4,306 66,234

(六)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

單位：KG，新台幣千元

年度

主要產品

111 年度 112 年度

內銷 外銷 內銷 外銷

銷售量 銷售值 銷售量 銷售值 銷售量 銷售值 銷售量 銷售值

半導體特氣及精密化學材料 63,499 431,479 1,582 100,800 91,133 408,392 註 145,131

註：由於計量單位多樣化，產品種類眾多，故不予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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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業員工

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員工資料：

單位：人；% 

年度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3 月 31 日

員工

人數

直接人員 33 31 30 
間接人員 71 62 65 

合 計 104 93 95 
平均年歲 (單位：歲) 39 39 39 

平均服務年資(單位：年) 5.96 5.03 6.62 

學歷分

佈比率

博士 1% 0% 0% 
碩士 12% 12% 16% 

大學/專 63% 66% 63% 
高中(含以下) 24% 21% 21% 

合 計 100% 100% 100% 

四、環保支出資訊

1.依法令規定，應申領污染設施設置許可證或污染排放許可證或應繳納污染防治費用或應

設立環保專責單位人員者，其申領、繳納或設立情形之說明：

(1)本公司已取得下列相關許可證明

項目 類別 取得狀況

1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 不適用

2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V 
3 毒性化學物質登記文件/核可文件 不適用

4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V 
5 廢水排放納管許可 V 

 依法令要求完成污染設施之排放許可證申請

(2)繳納污染防治費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類別 111 年度 112 年度

1 空氣污染防制費 - - 
2 廢水納管費用 170 135
3 廢棄物處理費用 50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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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立環保專責單位人員

項目 類別 設立狀況

1 空氣污染防治專責人員 不適用

2 水污染防治專責人員/專責單位 不適用

3 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 不適用

4 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不適用

 依法未達應設立專責人員標準

2.公司有關對防治環境污染主要設備之投資及其用途與可能產生效益：無。

3.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改善環境污染之經過，其有污染糾紛事件者，並

應說明其處理經過：無。

4.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

稽查結果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

容、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無。

5.目前污染狀況及其改善對公司盈餘、競爭地位及資本支出之影響及其未來二年度預計之

重大環保資本支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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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勞資關係

(一)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協議

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各項員工福利措施

本公司依勞動相關法令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使同仁有所保障。另本

公司為充分照顧員工，由行政處統籌規劃員工之各項福利措施與運作，以提升員工

福利。本公司之福利措施如下：

A.福利補助：結婚禮金、住院慰問、喪葬慰問等。

B.文康活動：年度旅遊、尾牙活動安排、部門聚餐等。

C.其他補助：三節禮金、員工酬勞、績效獎金、團體保險、定期員工健康檢查、

特約飯店住宿優惠等。

2.進修及教育訓練

A.內部訓練：新進員工教育訓練、部門內部教育訓練、環境安全訓練、其他內部專

業講師課程、直接人員訓練、消防逃生訓練、工安訓練、業務基本訓

練、製程訓練。

B.外部訓練：各部門主管及員工依工作需求，申請派員參加外部企業機構舉辦之課

程與訓練。

3.退休制度及其實施狀況

本公司自102年成立起，即配合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實施，公司按每月薪資百

分之六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依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辦理退休

相關事宜，以充份保障員工權益。

4.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勞資關係和諧，加以本公司一向重視勞資雙向溝通，以維持良好勞資關

係，因此迄今並無重大勞資糾紛情事發生。

(二)說明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

果違反勞動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

容、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

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1)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刊印日止公司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無此情形。

(2)未來可能發生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

本公司無重大勞資糾紛情事，故無須估計未來因勞資糾紛可能遭受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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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通安全管理

(一)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

資源等。

1.風險管理架構

資訊中心為非隸屬使用者單位之獨立部門，負責統籌並執行資訊安全政策，宣

導資訊安全訊息，提升員工資安意識，蒐集及改進組織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績效及有

效性之技術、產品或程序等。

由稽核室每年就內部控制制度-電腦化資訊處理作業，進行資訊安全查核，評估

公司資訊作業內部控制之有效性。

2.資通安全政策

為落實資安管理，公司訂有內部控制制度-電腦化資訊處理作業，藉由全體同仁

共同努力期望達成下列政策目標

A.確保資訊資產之機密性、完整性。

B.確保依據部門職能規範資料存取。

C.確保資訊系統之持續運作。

D.防止未經授權修改或使用資料與系統。

E.定期執行資安稽核作業，確保資訊安全落實執行。

3.具體管理方案

網際網路資安管控 資料存取管控 應變復原機制 宣導及檢核

架設防火牆

(Firewall) 

電腦設備有專人保

管，並設定帳號與密

碼

定期檢視緊急應變

計劃

隨時宣導資訊安全

資訊，提升員工資安

意識

定期對電腦系統及資

料儲存媒體進行病毒

掃瞄

依據職能分別賦予

不同存取權限

每年定期演練系統

復原

每年定期執行資通

安全檢查，並呈報高

階管理層

各項網路服務之使用

應依據資訊安全政策

執行

調離人員取消原有

權限

建立系統備份機制，

落實異地備份

定期覆核各項網路服

務 項 目 之 System 
Log，追蹤異常之情

形

設備報廢前應先將

機密性、敏感性資料

及版權軟體移除或

覆寫

定期檢討電腦網路

安全控制措施

遠端登入管理資訊

系統應經適當之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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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制訂電腦化資訊處理作業及資通安全管理規則，並定期執行資安宣導且不定時

進行內部釣魚、攻擊等社交軟體工程演練以提升內部資訊安全。

設有專責人員定期點檢各項資訊安全點檢表，針對日、週、月、季、年進行點

檢，且設立異常點檢表分析及追蹤資安狀況。

重要系統例如：ERP企業資源規劃、SPC製程管制、REPORT報表系統等皆虛擬

化，並購買雲端異地空間備份且定期演練系統復原。

(二)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響

及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七、重要契約

契 約 性 質當 事 人契 約 起 訖 日 期主 要 內 容限 制 條 款

採購合約 廠商甲 112/01/01~迄今 化學品採購 保密條款

採購協議

書
客戶 A 111/01/01~113/12/31 矽乙烷 保密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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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概況

一、最近五年度簡明財務資料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1.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無。

2.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當年度截至

113 年 3 月 31

日財務資料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流 動 資 產 291,847 251,324 266,437 355,178 420,992 

不適用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801,659 1,506,816 1,426,310 1,419,447 1,376,941 

無 形 資 產 249 161 148 981 1,195 

其 他 資 產 8,241 2,217 3,721 25,222 41,217 

資 產 總 額 2,101,996 1,760,518 1,696,616 1,800,828 1,840,345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26,334 47,863 59,160 105,532 83,567 

分 配 後 26,334 47,863 149,014 199,533 221,804 

非 流 動 負 債 600,193 330,290 60,646 366 196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626,527 378,153 119,806 105,898 83,763 

分 配 後 626,527 378,153 209,660 199,899 222,000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1,475,469 1,382,365 1,576,810 1,694,930 1,840,345 

股 本 2,909,675 2,909,675 1,382,366 1,382,366 1,382,366 

資 本 公 積 - - - - - 

保 留

盈 餘

分 配 前 (1,434,206) (1,527,310) 194,444 312,564 374,216 

分 配 後 (1,434,206) (1,527,310) 104,590 218,563 235,979 

其 他 權 益 - - - - - 

庫 藏 股 票 - - - - -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1,475,469 1,382,365 1,576,810 1,694,930 1,756,582 

分 配 後 1,475,469 1,382,365 1,486,956 1,600,929 1,618,345 

註 1：上列各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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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簡明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無。

4.簡明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當年度截至

113 年 3 月 31

日財務資料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營 業 收 入 162,139 416,631 515,666 532,279 553,523 

不適用

營 業 毛 利 ( 損 ) (82,581) (17,839) 261,166 263,867 210,233 

營 業 損 益 (132,281) (79,263) 195,312 180,648 137,798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17,748) (13,841) (867) 6,822 1,401 

稅 前 淨 損 (150,029) (93,104) 194,445 187,470 139,199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利
(150,029) (93,104) 194,445 207,974 155,653 

本 期 淨 利 ( 損 ) (150,029) (93,104) 194,445 207,974 155,653 

本 期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 稅 後 淨 額 ) 
27 - - - - 

本 期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150,002) (93,104) 194,445 207,974 155,653 

淨 損 益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150,029) (93,104) 194,445 207,974 155,653 

淨 利 歸 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 公 司 業 主
(150,002) (93,104) 194,445 207,974 155,653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歸 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每 股 盈 餘 ( 元 ) (1.09) (0.67) 1.41 1.50 1.12 

註 1：上列各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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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及查核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查核意見

108 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謝秋華、張字信 無保留意見

109 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鄭安志、陳振乾 無保留意見

110 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鄭安志、黃泳華 無保留意見

111 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鄭安志、黃泳華 無保留意見

112 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鄭安志、黃泳華 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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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一)財務分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無。

(二)財務分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年度

分析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當年度截至

113 年 3 月 31
日財務資料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29.81% 21.48% 7.06% 5.88% 4.55% 

不適用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115.21% 113.66% 114.80% 119.43% 127.59% 

償債

能力

流動比率(％) 1,108.25% 525.09% 450.37% 336.56% 503.78% 

速動比率(％) 508.26% 283.53% 219.50% 177.14% 329.90% 
利息保障倍數 -8.09 -12.79 83.81 1,443.08 34,800.75 

經營

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6.38 6.05 6.28 7.45 5.76 
平均收現日數(天) 57 60 58 49 63 
存貨週轉率(次) 1.64 3.07 1.99 1.7 8 2.25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45.33 92.12 32.79 21.75 19.43 
平均銷貨日數(天) 223 119 183 205 16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週轉率(次)
0.09 0.25 0.35 0.37 0.40 

總資產週轉率(次) 0.07 0.22 0.30 0.30 0.30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6.20% -4.54% 11.36% 11.90% 8.55% 
權益報酬率(％) -9.68% -6.52% 13.14% 12.71% 9.02%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

比率(％)
-5.16% -3.20% 14.07% 13.56% 10.07% 

純益率(％) -92.53% -22.35% 37.71% 39.07% 28.12% 
每股盈餘(元) -1.09 -0.67 1.41 1.50 1.13 

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註 1 523.45% 582.41% 285.26% 280.78%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註 1 -10.84% 15.06% 50.64% 202.22% 
現金再投資比率(％) 註 1 9.44% 12.84% 7.97% 5.47% 

槓桿

度

營運槓桿度 註 2 註 2 2.01 2.20 3.28 
財務槓桿度 註 2 註 2 1.01 1.00 1.00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1.負債占資產比率減少：係 112 年度其他流動負債減少且資產總額增加，使負債占資產比率減少 111 年同期減
少。

2.流動比率增加：係 112 年度營運獲利，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且流動負債減少，使流動比率較 111 年同期增加。
3.速動比率增加：係 112 年度營運獲利，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且流動負債減少，使速動比率較 111 年同期增加。
4.利息保障倍數增加：係因 112 年公司無借款，致利息支出減少，使利息保障倍數較 111 年同期增加。
5.應收款項週轉率減少：主係因 112 年應收帳款增加所致，使應收款項週轉率較 111 年同期減少。
6.平均收現日數增加：主係因 112 年應收帳款增加所致，使平均收現日數較 111 年同期增加。
7.存貨週轉率增加：主係因 112 年存貨減少所致，使貨週轉率較 111 年同期增加。
8.平均銷貨日數減少：主係因 112 年存貨減少所致，使平均銷貨日數較 111 年同期減少。
9.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減少：係因 112 年銷貨成本增加，致稅後淨利減少，使資產報酬率及權益報酬率較

111 年減少。
10.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減少：係因 112 年銷貨成本增加，使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較 111 年同期減少。
11.純益率/每股盈餘減少：係因 112 年銷貨成本增加，致稅後純益減少，使純益率及每股盈餘較 111 年同期減
少。

12.現金流量允當比率增加：主係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增加，使現金流量允當比率較 111 年增加。
13.現金再投資比率減少：主係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減少，使現金再投資比率較 111 年減少。
14.營運槓桿度增加：主係營業利益減少，使營運槓桿度 111 年增加。

註 1：因營業活動現金流量為流出數，未符合現金流量分析定議，故該分析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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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槓桿度之財務比率因營業利益為負數，不予計算。

分析項目之比率計算說明：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

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

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平均資產總額。

(2)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總額。

(3)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營業收入－營業成本及費用－業外損益)／實收資本額。

(4)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5)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

5.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2)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加額＋現金股

利)。

(3)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長期投資＋其他非流動

資產＋營運資金)。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營業利益。

(2)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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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12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

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鄭安志會計

師及黃泳華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

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

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

告如上，敬請 鑒核。 

謹致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台灣特品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劉忠賢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2 月 1 9 日 

三、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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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年度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請詳附件一。

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不適用。

六、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有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情事，

應列明其對本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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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

(一)最近二年度資產、負債及權益發生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 年度 112 年度

差異

金額 % 
流 動 資 產 355,178 420,992 65,814 1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419,447 1,376,941 (42,506) (3)
使 用 權 資 產 299 110 (189) (63)
無 形 資 產 981 1,195 214 22
其 他 資 產 24,923 41,107 16,184 65
資 產 總 額 1,800,828 1,840,345 39,517 2
流 動 負 債 105,532 83,567 (21,965) (21)
非 流 動 負 債 366 196 (170) (46)
負 債 總 額 105,898 83,763 (22,135) (21)
股 本 1,382,366 1,382,366 - -
資 本 公 積 - - - -
保 留 盈 餘 312,564 374,216 61,652 20
其 他 權 益 - - - -
權 益 總 額 1,694,930 1,756,582 61,652 4
1.變動原因說明：(變動達 20%以上，且變動金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者) 

(1)其他資產增加：係因 112 年度遞延所得稅資產增加所致。
(2)流動負債及負債總額減少：係因 112 年度應付設備款及工程款減少所致。
(3)保留盈餘增加：係因 112 年度公司獲利所致。

2.未來因應計劃：無影響。

(二)若影響重大者應說明未來因應計畫：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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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績效

(一)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

1.經營結果比較分析表及變化說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 年度 112 年度

差異

金額 % 
營 業 收 入 532,279 553,523 21,244 4
營 業 成 本 268,412 343,290 74,878 28
營 業 毛 利 ( 損 ) 263,867 210,233 (53,634) (20)
營 業 損 益 180,648 137,798 (42,850) (2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6,822 1,401 (5,421) (79)
稅 前 淨 利 ( 損 ) 187,470 139,199 (48,271) (26)
本 期 淨 利 ( 損 ) 207,974 155,653 (52,321) (25)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稅 後 淨 額 ) - -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07,974 155,653 (52,321) (25)
1.變動達 20%以上之主要原因：

(1)營業成本增加、營業毛利、營業損益、稅前淨利、本期淨利及本期綜合損益總額減
少：係因 112 年生產量減少閒置產能增加且公司產品組合增加所致。

  (2)營業外收入及支出減少：係因什項收入減少所致。

2.對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無。
3.未來因應計劃：不適用。

(二)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本公司預期銷售數量係依據本公司營業計畫、市場需求預測、產業競爭態勢及

主要客戶業務展望評估等狀況，並參酌本公司產能規模、新產品開發計畫等因素而

合理編制而成，預估本公司業績將呈現穩定成長，對公司未來財務有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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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流量

(一)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比例(%)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出 ) 301,036 234,641 (2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出 ) (93,883) (100,219) (7)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出 ) (150,337) (94,252) 37
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流入出：係 112 年底應收帳款增加及本期淨利減少所致。

(2)投資活動流入出：係 112 年購置設備增加所致。

(3)籌資活動流入出：係 111 年償還長期借款所致。

(二)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本公司資金尚屬充裕，未有流動性不足情形。

(三)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期初現金

餘額

預計全年度

來自營業活

動淨現金流

量

預計全年度

來自投資活

動淨現金流

量

預計全年度

來自籌資活

動淨現金流

量

預計現金剩

餘(不足)數
額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畫 理財計畫

154,770 384,871 (55,435) 859,987 1,344,193 - - 
1.未來一年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本公司預期營收將持續成長且獲利所致，致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入。

(2)投資活動：配合公司新產品的開發及產品優化，致投資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出。

  (3)融資活動：主係辦理現金增資，致籌資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入。

2.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1.重大資本支出之資金來源及運用情形：無。

2.對財務業務之影響：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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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

畫：無。

六、風險管理及評估

(一)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利率變動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1 年度 112 年度

年度 金額 占營收淨額比率 金額 占營收淨額比率

利息收入 550 0.10% 1,113 0.20%

利息費用 130 0.02% 4 0.00%

資料來源：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本公司 111年度及 112年度利息收入占當期營業收入淨額比率分別為 0.10%
及 0.20%，本公司資金規劃以保守穩健為原則，主要係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因

利息收入占營收淨額比率較少，故對公司整體影響不大。

本公司 111年度及 112年度利息費用占當期營業收入淨額比率分別為 0.02%
及 0.00%，目前公司無向金融機構融資，故市場利率雖有所波動，但對本公司並

無重大影響性。

2. 匯率變動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1 年度 112 年度

年度 金額 占營收淨額比率 金額 占營收淨額比率

營業收入 532,279 100.00% 553,523 100.00%

兌換(損)益 2,424 0.46% (2,427) (0.44)%

稅前淨(損)利 187,470 35.22% 139,199 25.15%

資料來源：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A. 本公司111年度及112年度兌換(損)益占當期營業收入淨額比率分別為0.46%
及(0.44)%，產生兌換(損)益主要係因美金匯率波動所致，兌換(損)益佔營收淨

額比率微小，顯示匯率變動對本公司並無重大影響性。

B. 本公司為規避匯率變動之風險，隨時蒐集國際匯率變動資訊，並與銀行保持密

切聯繫，充分掌握國際匯率走勢及資訊，積極控管外幣資產及負債之淨部位，

適時轉換外幣部位為新台幣，以降低可能產生之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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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貨膨脹

本公司並無因受通貨膨脹而有產生重大影響，且本公司與供應商及客戶保持

緊密且良好之互動關係，並密切關注原物料價格波動情形，適時調整採購策略及

銷售價格，以降低通貨膨脹之影響。

(二)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

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本公司為管理財務風險，並未從事高風險、高財務槓桿之投資，且本公司依據相關

法令規定，訂定以健全財務及營運為基礎之內部管理辦法及作業程序，包括「資金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背書保證管理辦法」，據以管

理並管控相關交易風險。

2.本公司財務操作以保守穩健為原則，最近年度及截至113年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從

事其他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操作。

(三)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未來研發計畫

聚焦於半導體特氣與半導體材料的專業製造，以提供科技產品之關鍵用料，並

與全球半導體原材料之需求規格與品質接軌為經營主軸，依此在產品的品項充實

佈局上，定位在發展薄膜沉積、離子滲透/摻雜、化學材料、清潔製程及特殊基材

等半導體製程的關鍵用料(Key Process Materials)，充實產品廣度與品項經營主軸

的佈建。同時亦提升單品高價值、高門檻的核心技術競爭力，致力成為世界級精密

半導體原材料的專業製造商，並補足半導體原材料產業的上游缺口，使台灣的半導

體產業鏈，上中下游得以連貫。

目前本公司的產品研發，以開發與建置氯矽烷產品製程為計劃，藉由製程可產

出之一氯矽烷及二氯矽烷，分別作為本公司的特氣產品或作為其它碳矽、氮矽特氣

產品材料的原料，可作為高、低介電層前驅物產品之原料，並可進行相關延伸特氣

產品的開發。

未來亦規劃進行半導體製程中之高階蝕刻用特氣，或特用化學品與相關延伸

的特氣產品開發。

2.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本公司投入之研發費用係依新製程技術及產品開發之規劃進度，逐步編列研

發費用，為保持和提升技術及產品競爭力，將持續投入人力及物力從事新製程技術

及產品之開發，預期研發費用將維持現有的水平並依產品製程開發需求調整。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尚無因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而有
影響財務業務之情事，且本公司營運均遵照國內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隨時注意
國內外政策發展趨勢及法規變動情形，蒐集相關資訊提供經營階層決策參考，並諮
詢相關專業人士，以充份掌握並因應市場環境變化，並適時調整本公司相關營運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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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隨時注意半導體之技術發展演變，並隨時針對客戶需求及產業供需變化

進行溝通及瞭解，以掌握市場趨勢，保有市場競爭力，由於科技的不斷進步，公司也

面臨資通安全威脅，為了因應資通安全威脅，資訊中心統籌並執行資訊安全政策，宣

導資訊安全訊息，提升員工資安意識。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尚無科

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本公司財務業務產生重大影響之情形。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一向以正直、誠信、務實、創新為經營原則，並遵守各項法令規定，截

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並無發生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情事。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從事併購計畫，惟對未來可能的策

略性投資或垂直整合甚至水平整合等之成本效益及可能風險，會進行適當的評估與

規避。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並無具體擴廠之情事，倘未來若

有相關擴廠規畫，本公司依循相關法令執行並公告。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進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 111 年度及 112 年度對第一大之供應商之進貨金額占整體進貨總額之

63.93%及 53.64%，為改善進貨集中的風險，本公司已逐步導入第二供應商進行供

貨，降低營運風險。且本公司長期以來與供應商建立穩健的合作關係，以降低進貨

集中之風險，故進貨集中對本公司產生之風險尚屬有限。

2.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因本公司產品用於半導體產業化學氣相沉積製程進行擴散反應生成多種矽化

合物薄膜，111 年度及 112 年度對第一大客戶的銷貨比重分別占整體銷貨淨額之

60.27%及 59.63%，雖有銷貨集中情形，但主要客戶對技術層次及供貨穩定性要求

高，需要供應商於開發上及供料上之密切合作，且本公司已積極開發新客戶降低銷

貨集中風險之情事。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

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主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

分之十之大股東並無股權大量移轉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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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經營權改變之情事。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

1.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訟、非訟

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

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目前處理情形：無此情事。

2.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

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訟、非訟

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無。

3.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最近二年度及截至

年報刊印日止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情事及公司目前辦理情形：無。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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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一)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不適用。 

(二)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不適用。 

(三)關係報告書：請參閱本年報附件二。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形：無此情事。

四、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此情事。

五、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所定

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83-



���計���������	


����股��限��董����鑒：�

���見


����股��限������ !"���!# $%#�&'資)負+表，.�

��� !"���!�$�&至# $%#�&'0123表453變7表"8金:量表，

<"=>財@�	附註CDE重G�計HIJKL，MNO�計���P�Q

RO�計�'�見，S開=>財@�	UV�重GW面YRZ證\]行_財@�	`製b

c.N金融efghij�認lm]nop'�際財@�rbc4�際�計bc4解釋"解釋

�	`製，足<vw表達
����股��限������ !"���!# $%#�&

'財@yz，與���� !"���!�$�&至# $%#�&'財@|p與8金:量Q

���見'}~

O�計�YRZ�計��託���證財@�表規c"�計bc�行����QO�計��

該�bc�'責����計���=>財@�	'責��進��說�QO�計�V隸��@V

����規�'_j�R�計�職M道�規�，與
����股��限����超 ��，

m¡行該規�'¢£責�QO�計�¤¥�¦§足¨"適ª'��證«，<�¬表���見

'}~Q

關鍵���項

關鍵���項Y±RO�計�'²M³´，µ
����股��限������ !¶

=>財@�	'��·¬重要'�項Q該��項����=>財@�	¹體"»¼���見'

過¾¿À<ÁÂ，O�計�mÃµ該��項Ä�表�見QO�計�³´ÂÅ通U���	S

'關鍵���項Ç�：

ÈÉ認Ê

�關ÈÉ認Ê'�計HI請詳=>財@�	附註ÍC# LQ¤關'說�，請詳=>財@�

	附註ÎC#ÎLÏÐ1ÑÈÉQ

關鍵���項'說�：


����股��限��'ÒMÈÉÓ要ÔÕ¬Ö×��ØÙ'銷Û，Á與ÏÐ'銷貨

ÝÞß"Ãàá類'ÝÞãä，åæ需R«=>ÝÞ'ãä辨認ÈÉ認Êé點，ë�較高î複

雜¶，Áñ，O�計��ÈÉ認ÊÊ¬�行=>財@�	��重要'評ó�項Q

附件一 一一二年度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84-



ÁÂ'��¾ô：

O�計�µS述關鍵���項'Ó要��¾ôDE：ö解
����股��限��V÷

øîÈÉ認Ê�計HI，m與銷Ûãù"ÈÉ認Êãäú較<評óV÷øHIî適w�；評ó

銷貨ÈÉ'ü部þ��¶設計，m���試¢�行î�p�；��選¦!¶	
&��å間銷

ÛÝÞ�¬�O，�視該�銷貨ÝÞî銷Ûãä4�貨�ä"ÏÐ�認�ä�，評ó!æ銷貨

ÝÞ��認Ê�適wîå間Q

ggh階�與�hÄ�µ財@�	'責�

gh階�'責�YRZ證\]行_財@�	`製bc.N金融efghij�認lm]n

op'�際財@�rbc4�際�計bc4解釋"解釋�	`製vw表達'=>財@�	，�

��與=>財@�	`製�關'�要ü部þ�，<��=>財@�	���rÁ�舞� 錯誤

'重GÃ#表達Q

�`製=>財@�	é，gh階�'責�$DE評ó
����股��限��%&NÒ

'能(4¤關�項')露，<"%&NÒ�計}~'÷ø，除非gh階��-./
���

�股��限�� 01ÒM， 除./ 0M2>3#際l行'¢£W4Q


����股��限��'�hÄ�C5�計ij�L負�ef財@�r:¾'責�Q

�計���=>財@�	'責�

O�計���=>財@�	'6î，Yµ=>財@�	¹體����rÁ�舞� 錯誤'

重GÃ#表達¦§1h�¥，m�ë���	Q1h�¥Y高¶�¥，7RZ�計bc�行'

����38�證�能9�=>財@�	��'重GÃ#表達QÃ#表達l能rÁ�舞� 錯

誤QÇÃ#表達'=>金額 JK;l1h預å�=響=>財@�	?ø者V�'NABI，

c被認¬ë�重G�Q

O�計�RZ�計bc��é，運ø²M³´"²MEFQO�計�$�行�Ê��：

1.辨認m評ó=>財@�	rÁ�舞� 錯誤'重GÃ#表達風險；µV評ó'風險設計"�

行適w'ÁÂµI；m¦§足¨"適ª'��證«<�¬���見'}~QÁ舞�l能ß"

I謀4K造4M�遺O4Ã#聲� 踰越ü部þ�，M�9�rÁ�舞�'重GÃ#表達'

風險高�rÁ�錯誤者Q

2.µ與��S關'ü部þ�¦§�要'ö解，<設計wéTz�適w'��¾ô，7¢6î非

µ
����股��限��ü部þ�'�p�表�見Q

3.評ógh階�V÷ø�計HI'適w�，"¢V��計ó計與¤關)露'1h�Q

4.R«V¦§'��證«，µgh階�÷ø%&NÒ�計}~'適w�，<"?
����

股��限��%&NÒ'能(l能)o重GFU'�ä Tz���U重GÃ�V�，��

	論QO�計�若認¬該��ä Tz�U重GÃ�V�，c須����	¿Z醒=>財@

�	?ø者\�=>財@�	'¤關)露， �該�)露Y�Ã適wé]^���見QO�

計�'	論Y<_至���	&V¦§'��證«¬}~Q7�Ô�ä Tzl能r致
�

���股��限��Ãaë�%&NÒ'能(Q�

-85-



5.評ó=>財@�	CDE¤關附註L'¹體表達4	b"üc，<"=>財@�	��vw表

達¤關ÝÞ"�äQ

O�計�與�hÄ�Å通'�項，DEV規d'���e"é間，<"重G��]8CD

E���過¾¿V辨認'ü部þ�顯著hiLQ

O�計�j與�hÄ�Å通'�項¿，BVµ
����股��限������ !¶

=>財@�	��'關鍵���項QO�計�����	¿k�該��項，除非8lÃv許�

開)露�V�項， Uno見Tz�，O�計�BVÃ����	¿Å通�V�項，Ál1h

預åñÅ通V)o'負面=響G�Vp進'�qr3Q

s t u�M�聯�1���計�����@�V

���計���：

證\Ógw關
�x�證�號

：
金g證�z{1060005191號

金g證�z{1010004977號
��� ��% !  $ #| &

-86-






�
�

�
�
股
�
�
限
�
�

資
)
負
+
表

�
�
�
�
 
!
"
�
�
�
!
#
 
$
%
#
�
&

Ä
�
：
}


~
�
�

11
2.
12
.3
1

11
1.
12
.3
1

�
資
�
�
)

金
�
�
額

％
金
�
�
額

％

:
7
資
)
：

1
1

0
0

�
8
金
"
Ñ
w
8
金

(附
註
Î

(�
))

$
1

5
4

,7
7

0
8

1
1

4
,6

0
0

7

1
1

7
0

�
Â
È
�
«
"
�
ù
�
額

(附
註
Î

( 
))

1
2

0
,6

1
2

7
7

1
,7

1
6

4

1
2

1
0

�
¢
£
Â
È
ù
－
關
Y
_

(附
註
�

)
1

4
1

-
1

3
8

-

1
3

0
X

�
貨

(附
註
Î

(%
))

1
3

8
,6

8
2

8
1

6
5

,9
6

3
9

1
4

7
9

�
¢
£
:
7
資
)
－
¢
£

(附
註
Î

(�
))

6
,7

8
7

-
2

,7
6

1
-

4
2

0
,9

9
2

2
3

3
5

5
,1

7
8

2
0

非
:
7
資
)
：

1
6

0
0

�
Ã
7
)
4
�
�
"
設
�

(附
註
Î

(Í
)"
�

)
1

,3
7

6
,9

4
1

7
5

1
,4

1
9

,4
4

7
7

9

1
7

5
5

?
ø
5
資
)

(附
註
Î

(�
))

1
1

0
-

2
9

9
-

1
7

8
0

3
»
資
)

(附
註
Î

(Î
))

1
,1

9
5

-
9

8
1

-

1
8

4
0

遞
�
V
§
�
資
)

(附
註
Î
C#
%

))
3

6
,9

5
8

2
2

0
,5

0
4

1

1
9

9
0

�
¢
£
非
:
7
資
)
－
¢
£

(附
註
Î

(�
))

4
,1

4
9

-
4

,4
1

9
-

1
,4

1
9

,3
5

3
7

7
1

,4
4

5
,6

5
0

8
0

資
)
K
計

$
1,
84
0,
34
5

10
0

1,
80
0,
82
8

10
0

11
2.
12
.3
1

11
1.
12
.3
1

負
+
"
5
3

金
�
�
額

%
金
�
�
額

%
:
7
負
+
：

2
1

7
0

�
Â
�
�
ù

$
2

1
,5

5
8

1
1

3
,7

7
5

1

2
2

0
1

�
Â
�
薪
資
"
�
金

1
6

,6
8

2
1

1
9

,4
4

3
1

2
2

2
0

�
¢
£
Â
�
ù
項
－
關
Y
_

(附
註
�

)
4

2
-

2
7

6
-

2
3

0
0

�
¢
£
:
7
負
+

(附
註
Î

(#
)"

(#
�

))
4

5
,2

8
5

3
7

2
,0

3
8

4

8
3

,5
6

7
5

1
0

5
,5

3
2

6

非
:
7
負
+
：

2
6

0
0

�
¢
£
非
:
7
負
+

(附
註
Î

(#
)"

(#
�

))
1

9
6

-
3

6
6

-

1
9

6
-

3
6

6
-

�
�
負
+
K
計

8
3

,7
6

3
5

1
0

5
,8

9
8

6

5
�
�
3

(附
註
Î

(#
Í

))
：

3
1

1
0

�
通
股
股
O

1
,3

8
2

,3
6

6
7

5
1

,3
8

2
,3

6
6

7
7

3
3

5
0

�
�
�
�
餘

3
7

4
,2

1
6

2
0

3
1

2
,5

6
4

1
7

�
�
5
3
K
計

1
,7

5
6

,5
8

2
9

5
1

,6
9

4
,9

3
0

9
4

負
+
"
5
3
K
計

$
1,
84
0,
34
5

10
0

1,
80
0,
82
8

10
0

(請
詳
閱
�
附
財
@
�
	
附
註
)

董
�
長
：
�
�
蘭

N
h
_
：
�
雄
飛

�
計
Ó
g
：
�
�
�

-87-





����股��限��

0123表

���� !"���!�$�&至# $%#�&

Ä�：}
~��

112!¶ 111!¶
金�額 ％ 金�額 ％

4000 ÒMÈÉ(附註Î(#Î)) $ 553,523 100 532,279 100

5000 ÒM¼O(附註Î(%)4(Í)"(# )) 343,290 62 268,412 50

ÒM¡r 210,233 38 263,867 50

ÒM費ø(附註Î(Í)4(�)4CÎL4(#�)4

(# )4"�)：

6100 £銷費ø 14,295 3 14,069 3

6200 �gh費ø 39,826 7 42,965 8

6300 ¤¥]¦費ø 18,314 3 26,185 5

72,435 13 83,219 16

ÒM�r 137,798 25 180,648 34

ÒM2ÈÉ"§�：

7100 r¨ÈÉ(附註Î(#�)) 1,113 - 550 -

7010 �¢£ÈÉ(附註Î(#�)"�) 2,787 1 8,097 1

7020 �¢£r3"2i(附註Î(Í)"(#�)) (2,495) (1) (1,695) -

7050 �財@¼O(附註Î(#�)"(#�)) (4) - (130) -

1,401 - 6,822 1

���r 139,199 25 187,470 35

7950 ©：V§�費ø(r3)(附註Î(#%)) (16,454) (3) (20,504) (4)

Oå�r 155,653 28 207,974 39

8300 Oå¢£0123C���額L - - - -

8500 Oå0123K額 $ 155,653 28 207,974 39
ª股�餘(Ä�«}
~�)(附註Î(#�))

9750 �}Oª股�餘 $ 1.13 1.50
9850 ¬釋ª股�餘 $ 1.12 1.50

(請詳閱�附財@�	附註)

董�長：��蘭 Nh_：�雄飛 �計Ó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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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變7表

���� !"���!�$�&至# $%#�&

Ä�：}
~��

���餘
�通股
股�O

8V�
餘�

�®配
�餘 1��計 53K額

�����!�$�&餘額 $ 1,382,366 - 194,444 194,444 1,576,810

Oå�r - - 207,974 207,974 207,974

Oå¢£0123 - - - - -

Oå0123K額 - - 207,974 207,974 207,974

�餘±°"®配：

ZÊ8V�餘� - 19,445 (19,445) - -

�通股8金股r - - (89,854) (89,854) (89,854)

�����!# $%#�&餘額 1,382,366 19,445 293,119 312,564 1,694,930

Oå�r - - 155,653 155,653 155,653

Oå¢£0123 - - - - -

Oå0123K額 - - 155,653 155,653 155,653

�餘±°"®配：

ZÊ8V�餘� - 20,797 (20,797) - -

�通股8金股r - - (94,001) (94,001) (94,001)

���� !# $%#�&餘額 $ 1,382,366 40,242 333,974 374,216 1,756,582

(請詳閱�附財@�	附註)

董�長：��蘭 Nh_：�雄飛 �計Ó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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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金:量表

���� !"���!�$�&至# $%#�&

Ä�：}
~��

112!¶ 111!¶
ÒM±7'8金:量：
�Oå���r $ 139,199 187,470
�調¹項6：
���È3費2項6

³舊費ø 119,099 143,980
µ銷費ø 266 106

���財@¼O 4 130
r¨ÈÉ (1,113) (550)
處®"�·Ã7)4��"設�2i 68 2,740
ZÊ�貨跌¹"º»2i迴轉r3 (428) (60)
非金融資)©2迴轉r3 (20) (9,856)

����È3費2項61計 117,876 136,490
��與ÒM±7¤關'資)／負+變7;：
���ÂÈ�ù"�« (48,896) (598)
���¢£ÂÈù－關Y_ (3) 312

�貨 27,709 (31,156)
���¢£ÒM資) (4,026) (424)
���Â��ù 7,783 2,872
���¢£Â�ù－關Y_ (234) 163
���¢£:7負+ (5,880) 5,487
����與ÒM±7¤關'資)"負+'�變71計 (23,547) (23,344)

調¹項61計 94,329 113,146
��Ò運)o'8金:É 233,528 300,616
��È¦'r¨ 1,113 550
§�'r¨ - (130)

���ÒM±7'�8金:É 234,641 301,036
¿資±7'8金:量：
�¦§Ã7)4��"設�"預�設�ù (100,885) (94,742)
處®Ã7)4��"設� 966 1,098

���證金©À(pÁ) 30 (239)
�¦§3»資) (330) -

¿資±7'�8金:� (100,219) (93,883)
Â資±7'8金:量：
Ã還長åÅù - (60,000)
�É�證金©À (59) (90)
�]Æ8金股r (94,001) (89,854)
Ç賃負+O金Ã還 (192) (393)
��Â資±7'�8金:� (94,252) (150,337)
Oå8金"Ñw8金pÁ; 40,170 56,816
åÉ8金"Ñw8金餘額 114,600 57,784
åæ8金"Ñw8金餘額 $ 154,770 114,600

(請詳閱�附財@�	附註)

董�長：��蘭 Nh_：�雄飛 �計Óg：���

-90-



�������股	
限�

財���附註

�������������

(除�
註�者�，!
金額$%&�'()*+,-

�.�/革

������股	
限�（%123�）5���6��78�9:;<=>部

@A設C，註DEF*G�HI西鄉LMNGO西7路Q號S3�T要VW項Y*Z[

��\]^製造與買賣dW�S

�.通過財���^;g�hi

3財���j5����7��89k;=董mn通過opS

7.&op�q訂st�解釋^適x

(�)jyx金融{|}~��n�%12�金}n�-認�^&op�q訂�st�解釋^

�響

3�自�������8�;起開�適x1�&q�^�際財���st，�

�財����造�重��響S

��際n計st��號^q��n計��^�露�

��際n計st��號^q��n計�計 ^¡¢�

��際n計st�9�號^q��與+�£¤!¥¦^資¥�負©
關^遞¬!

®�

3�自������¯8�97;起開�適x1�&q�^�際財���s

t，��財����造�重��響S

��際n計st�9�號^q���際°®變革²³´�規t¶3�

(�)·�yx金}n認�^�際財���st^�響

3�評�適x1�自����7��8�;起¦¹^&q�^�際財���s

t，º»致�財���造�重��響S

��際n計st��號^q��負©½類*¿ÀÁ非¿À�

��際n計st��號^q��ÃÄÅÆÇ^非¿À負©�

��際n計st�:號��際財���st�:號^q��ÈÉÊ融資ËÌ�

��際財���st�9Í號^q��Î�°ÏÐ^°賃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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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n·�認�^&op�q訂st�解釋

3�預g1�ÔÕ·�認�^&op�q�st»致�財���造�重��

響S

��際財���st�9號��際n計st��9�號^q��Ö資者與Ô關聯ØW

ÁÄ資間^資¥ÚÎÁÖÛ�

��際財���st�9:號�Ü險ÄÅ���際財���st�9:號^q�

��際財���st�9:號^q��Þß適xIFRS 17�IFRS 9à較資訊�

��際n計st��9�號^q��ãä�åæç�

è.重�n計��^éê說�

3財���!yx^重�n計��éê說�ì1S1�n計��j�致適x53財�

��^!
表達g間S

(�)遵ð聲�

3財���òóô證öo行ø財���ù製st�%1ú2�ù製st�-�金融

{|}~��n認�ûop¦¹^�際財���st.�際n計st.解釋�解釋�

��%1ú2�金}n認�^�際財���stn計st�-ù製S

(�)ù製üý

1.衡量üý

3財���òó���3*üýù製S

2.�能ç貨'�表達貨'

3�ò%V運!處T要=>
�^貨'*Ô�能ç貨'S3財���ò%3

�^�能ç貨'&�'表達S除�
註�者�，!
%&�'表達^財�資訊$

%&�'()*+,S

(7)� '

�'£¤

�'£¤ó£¤;^��æ�*�能ç貨'S5�Ò����g間��;�%1

2��;-^�'貨'ç項Yó�;^��æ�*�能ç貨'，%��� 衡量^�

'非貨'ç項Yó衡量��� �;^��æ�*�能ç貨'，%���3衡量^�

'非貨'ç項Ytó£¤;^��æ�S

(è)資¥與負©�½¿À與非¿À^½類�s

�Ä1�Æ�^�^資¥�*¿À資¥，非�¿À資¥^!
ÔÕ資¥t�*非

¿À資¥：

1.預g5Ô��VW週gÐ� 該資¥，Á"#ºÔÚÎÁ$耗S

2.T要*£¤Y&而(
該資¥；

3.預g5��g間�9�*8+� 該資¥；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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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該資¥* 金ÁÅ� 金，,5��g間�至.9�*8º該資¥£æÁx%/0

負©Á12ÔÕ限3者除�S

�Ä1�Æ�^�^負©�*¿À負©，非�¿À負©^!
ÔÕ負©t�*非

¿À負©：

1.預gº5��VW週gÐ/0該負©；

2.T要*£¤Y&而(
該負©；

3.預gº5��g間�9�*8+2g/0該負©；Á

4.�Ã4Æ�º/0g限遞¬至��g間�至.9�*8^56^負©S負©^Æ

Ç，�能ó£¤�7^選9，%o行5:;Ã而�致Ô/0者，û»�響Ô½類S

(¯) 金�Å� 金

 金<=>? 金�@g?ÇSÅ� 金òA�隨C轉æ�¡額 金�� 變À

風險FG^HgûÃ高�¿Àç^Ö資S¡g?Ç�ÄJ述¡¢�(
Y&òL足H

g 金N諾而非Ö資ÁÔÕY&者，��5Å� 金S

(Í)金融;Ã

ÉPQÇ�!o行^©�證öR�ò5¥¦C認�S!
ÔÕ金融資¥�金融負

©R�ò53��*金融;ÃÄÅÆÇ^�7C認�S非透過T:U��� 衡量

^金融資¥(除»<V重�財�W�部½^ÉPQÇ�-Á金融負©R�òU��� 

X計YZ�[�5該\Áo行^£¤�3衡量S»<V重�財�W�部½^ÉPQ

ÇR�òU£¤�]衡量S

1.金融資¥

金融資¥^購買ÁÚÎ�Ä_`£¤者，3��%ab7c½類^金融資

¥，Ô!
購買�ÚÎ�致Ey£¤;Á£d;n計處~S

R�認�C金融資¥½類*Ue銷��3衡量^金融資¥S3�g5h變}

~金融資¥^=VicC，�自1�*��g間^首;起重½類!
1�響^金融

資¥S

(1)Ue銷��3衡量^金融資¥

金融資¥bC�Ä1�Æ�，��A¡*透過T:U��� 衡量C，òU

e銷��3衡量：

�òk%P\ÄÅ 金¿量*Y&^=Vic1(
該金融資¥S

�該金融資¥^ÄÅÆÇ¥¦�¡;g^ 金¿量，lm*³n3金�¿通k�

3金金額^6oS

該d資¥�Ò%R�認�金額Xp計y
¹6oq計�^rse銷t，û調

vwxyzT{^e銷��3衡量S6oPÛ.�'åæT:�pTT{ò認�

5T:S除�C，º6:ÁT{�Û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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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ÄÅ 金¿量|}lm*³n3金�¿通k�3金金額^6o

ó評�Y&，3金ò金融資¥5R�認�C^��� ，6oò~1���

W�：貨'C間� .與�¡g+¿通k�3金金額a關^�x風險.ÔÕü3

�Ç風險與�3�6�邊際S

評�ÄÅ 金¿量|}lm*³n3金�¿通k�3金金額^6o，3�

考量金融;ÃÄÅÆÇ，<=評�金融資¥|}<V�項�h變ÄÅ 金¿量C

點Á金額^ÄÅÆÇ，�致Ô»�Ä�Æ�S5評�C，3�考量：

�wxnh變ÄÅ 金¿量C點Á金額^Á
m項；

��能調vÄÅ�面6�^ÆÇ，<=變À6�^�ç；

��J還Ç��¬�ç；�

�3�^請�5g限5�自�¡資¥^ 金¿量^ÆÇ�`ì4追�5�ç-S

(3)金融資¥pT

3�針�Ue銷��3衡量^金融資¥�<= 金�Å� 金.ÉPQ

Ç.ÔÕÉPÇ.?ÚÜ證金�ÔÕ金融資¥d-認�yzT{S

1�金融資¥òU9�*8預g�xT{金額衡量yzT{，Ô餘òU?Ò

g間預g�xT{金額衡量：

��¡©�證ö5��;^�x風險�；�

�ÔÕ©�證ö�銀行?Ç^�x風險�`ì違Å風險o¦超過金融;Ã^預g?

Òg間-自R�認���顯著�XS

ÉPQÇ�ÄÅ資¥^yzT{òU?Òg間預g�xT{金額衡量S

5�¡自R�認���x風險|}j顯著�XC，3�考量Ä~���證

^資訊�4需過��3ÁÖÛ��\-，<=質ç�量�資訊，���3�^

��=驗.�x評��J¡ç資訊!¢^½£S

若ÄÅÇ項逾g超過79¦，3�§設金融資¥^�x風險j顯著�XS

若ÄÅÇ項逾g超過�¨�9¦，Á©Çø»ª�能«行Ô�x¢�³nm

額Ç項¬3�C，3�視*該金融資¥o¦違ÅS

3�(
^¡g?Ç.£¤�象�«ÅÕ7*ÃÖ資d¯%°^金融±

²，³視*�x風險�S

?Òg間預g�xT{òA金融;Ã預g?Òg間!
�能違Åm項¥¦^

預g�xT{S

9�*8預g�xT{òA金融;Ã5��;�9�*8+�能違Åm項!

¥¦^預g�xT{�Á較Hg間，若金融;Ã^預g?Òg間H59�*8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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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預g�xT{^´長g間*3�¶露5�x風險^´長ÄÅg間S

預g�xT{*金融;Ã預g?Òg間�xT{^±�X5�計 S�xT

{òU!
 金HP^  衡量，·�3�ó�ÄÅ�P\^ 金¿量與3�

預gP\^ 金¿量^¸額S預g�xT{òU金融資¥^
¹6�¹ S

5����;3�評�Ue銷��3衡量金融資¥�透過ÔÕºÄT:U

��� 衡量^©�證ö|}
�xpTS�金融資¥^�計�» 金¿量Ã


»6�響^�項Á¼項m項jo¦C，該金融資¥j�xpTS金融資¥j�x

pT^證�<=
關1�m項^�觀¾資]：

�©ÇøÁo行ø^重�財�¿難；

�違Å，諸ì¬ÂÁ逾g超過k9¦；

�Ã與©Çø^財�¿難a關^=>ÁÄÅ~~，3�Ä¬©ÇøR3»n考

量^讓Æ；

�©ÇøÇ
�能n聲請È¥Á進行ÔÕ財�重v；Á

�~5財�¿難而Ê該金融資¥^@ËÌÍ${S

Ue銷��3衡量^金融資¥^yzT{ò自資¥^Q面金額ÐÎ除S�3

��ÏP金資¥v體Á部	4qÄ~預gò自資¥^Q面金額Î除S��

Ð，3�ò%|}Ä~預g�ÏP^üý*Ñ½£Ò銷^C點�金額S3�

預gjÒ銷金額º»n重�迴轉SÔ而，jÒ銷^金融資¥Õ�Ö3×行，%�

Ä3�ÏP逾g金額^hiS

(4)金融資¥^除�

3�g5�»自該資¥ 金¿量^ÄÅ56ØÙ，ÁjÚ轉金融資¥�該

資¥!
5^ÛÜ!
^風險��酬jÚ轉¬ÔÕØW，ÁÞ�Ú轉·�Üß!


5^ÛÜ!
風險��酬��Üß該金融資¥^à3C，�º金融資¥除�S

3�á訂Ú轉金融資¥^£¤，若ÜßjÚ轉資¥!
5^!
ÁÛÜ!


風險��酬，tÕ(Ò認�5資¥負©表S

2.金融負©�5:;Ã

(1)負©Á5:^½類

3�o行^©��5:;Ãòó�ÄÅâ議^�質與金融負©�5:;Ã

^¡¢½類*金融負©Á5:S

(2)5:£¤

5:;ÃòA表G3�5資¥p除Ô!
負©�ä餘5:^wxÄÅS3

�o行^5:;Ãò%\^�ÇÎ除YZo行�3�^金額認�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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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負©

金融負©ò½類*e銷��3Á透過T:U��� 衡量S金融負©若�(


È£¤.衍¦;ÃÁ5R�認�CA¡，t½類*透過T:U��� 衡量S

透過T:U��� 衡量^金融負©ò%��� 衡量，�a關æ6:�T{，

<=wx6o費x，ò認�5T:S

ÔÕ金融負©�Òy
¹6oqUe銷��3衡量S6o費x�åæT:ò

認�5T:S除�C^wx6:ÁT{·ò認�5T:S

(4)金融負©^除�

3�ò5ÄÅ¢�j«行.\$Á2gC，除�金融負©S�金融負©Æ

Çqh�qh�負©^ 金¿量
重�¸è，t除�R金融負©，û%qh�Æ

Ç*üýU��� 認�&金融負©S

除�金融負©C，ÔQ面金額與!³nÁÉ³n��ê額�<Vwx!Ú轉

^非 金資¥ÁNé^負©-間^¸額認�*T:S

(5)金融資¥�負©^êz

金融資¥�金融負©g53�YJ
që°
�×行^56進行êz�


"#%æ額£dÁbC變 資¥�/0負©C，7¬%êzû%æ額表達5資¥

負©表S

(:)?��貨

?貨ò%�3與æ變 � ì�衡量S�3<=ÊÔ達�ÈÊx&E點�íî!

o¦^\.¥製ÁX;�3�ÔÕ�3，ûyX5ï$q計�S製���k製�?

貨^�3<=ó適�à`U��¥能½e^製造費xS

æ變 � òA��VW1^�計Î�p除�計l;·需ÖÛ^�計�3�l�

ÚÎ!需^�計�3�^餘額S

(�)»À¥.ðñ�設y

1.認�與衡量

»À¥.ðñ�設y項Yòó�3�<=資3�^©Ç�3-pr計¹舊�wx

r計pT衡量S

»À¥.ðñ�設y^重�W�部½耐x�限»bC，t視*»À¥.ðñ�

設y^+ô項Y�T要W�部½-處~S

»À¥.ðñ�設y^處½6:ÁT{ò認�5T:S

2.�Ò�3

�Ò³Úg5Ô�»=>¹:Ç
�能¿Û3�C�¬%資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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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¹��舊

¹舊òó資¥�3p除õ 計�，ûyYIq5��W�部½^�計耐x�限

+認�5T:S

öE»¬��¹舊S

�g�à較g間^�計耐x�限ì1：

(1)ñ÷�øù：5ú30�

(2)±û設y�ÔÕ設y：2ú10�

3�5����;ü視¹舊7q.耐x�限�õ ，û5ý要C適�調vS

(k)° 賃

3�ò5ÄÅ�C;評�ÄÅ|}ò�Á<V°賃，若ÄÅ轉讓�j辨認資¥

^Êx^à35��C間%æ��，tÄÅò�Á<V°賃S

1.N°ø

3�5°賃開�;認�Êx5資¥�°賃負©，Êx5資¥ò%�3*R�

衡量，該�3<V°賃負©^R�衡量金額，調v°賃開�;Á^J³n^wx°

賃Än，ûX計!o¦^R�YZ�3�*��.Ú除�&資¥��RÔ!kE點

Á�&資¥^�計�3，bCp除P\^wx°賃誘ÃS

Êx5資¥�Ò5°賃開�;至Êx5資¥^耐x�限�LCÁ°賃g間�L

C�者^較	者%YIq��¹舊S��，3�¡g評�Êx5資¥|}o¦p

Tû處~wxjo¦^pTT{，û5°賃負©o¦
衡量&��1配Ä調vÊx

5資¥S

°賃負©ò%°賃開�;·�³n^°賃Än^  *R�衡量S若°賃隱V

6��¤�¡，t¹ �*該6�，若û非�¤�¡，tÊx3�^�額©Ç6

�S�般而言，3�òyxÔ�額©Ç6�*¹ �S

計Û°賃負©衡量^°賃Än<=：

(1)�¡Än，<=�質�¡Än；

(2)\�5�項AtÁ費�^變À°賃Än，yx°賃開�;^AtÁ費�*R�衡

量；

(3)預g³n^õ Ü證金額；�

(4)5Ä~�¡º行Ê購買選95Á°賃ØÙ選95C^行Ê�]Á!須³n^�

ÇS

°賃負©�Òò%
¹6oq計�6o，û5o¦%1��C
衡量Ô金額：

(1)x%�¡°賃Än^AtÁ費�變À�致�»°賃Än
變À；

(2)預g³n^õ Ü證金額
變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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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購買選95^評�
變À；

(4)�|}行Ê¬長ÁØÙ選95^�計
!變À，而�h�°賃g間^評�；

(5)°賃�&.¶�ÁÔÕÆÇ^qhS

°賃負©ÃJ述x%�¡°賃Än^AtÁ費�變À.õ Ü證金額
變À%

�購買.¬長ÁØÙ選95^評�變À而
衡量C，òa�É調vÊx5資¥^Q

面金額，û5Êx5資¥^Q面金額p至零C，ºä餘^
衡量金額認�5T:

ÐS

�5p.°賃¶�^°賃qh，tòp.Êx5資¥^Q面金額%��°賃^

部½Ám面ØÙ，ûºÔ與°賃負©
衡量金額間^¸額t認�5T:ÐS

3�º»�ÄÖ資ç»À¥¡¢^Êx5資¥�°賃負©½Ñ%+行項Y表

達5資¥負©表ÐS

針�部½±û�運輸設y^Hg°賃��� �&資¥°賃，3�選9»認

�Êx5資¥�°賃負©，而òºa關°賃ÄnóYIüý5°賃g間+認�*費

xS

2.Ú°ø

3�*Ú°ø^£¤，ò5°賃�C;º°賃ÄÅóÔ|}Ú轉附�5�&

資¥!
5^ÛÜ!
風險與�酬½類，若|t½類*融資°賃，}t½類*VW

°賃S5評�C，3�考量<=°賃g間|}�蓋�&資¥=>�限^T要部½

da關�¡A�S

(9)4 資¥

1.認��衡量

3�\ÔÕ
限耐x�限^4 資¥，<=電腦軟體d，ò%�3p除r

計e銷與r計pT�^金額衡量S

2.�Ò³Ú

�Ò³Úg5��Xa關�¡資¥^�»=>¹:C�¬%資3�S!
ÔÕ

³Ú5o¦C認�5T:，<=+部o�^Ê譽��%S

3.e��銷

e銷òó資¥�3p除�計õ 計�，û自4 資¥達�ÈÊxíî起，yY

Iq5Ô�計耐x�限3~5�+認�*T:S

3�5����;ü視4 資¥^e銷7q.耐x�限�õ ，û5ý要C

適�調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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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非金融資¥pT

3�5����;評�|}
跡象顯'非金融資¥�除?貨�遞¬!®資¥

�-^Q面金額�能
pTS若
w�跡象?k，t�計該資¥^�ÏP金額S

*pT(試^Y&，òº 金¿Û�部½ôC5ÔÕ*Ñ資¥Á資¥*W^ 金

¿Û^�W資¥¢*´G�辨認資¥*WS

�ÏP金額**Ñ資¥Á 金¥¦+,^��� p處½�3與ÔÊx� ì高

者S5評�Êx� C，�計�» 金¿量ò%®J¹ �¹�至  ，該¹ �É

�� CÌÍ�貨'C間� ��該資¥Á 金¥¦+,�¡風險^評�S

*Ñ資¥Á 金¥¦+,^�ÏP金額若�5Q面金額，t認�pTT{S

pTT{òC�認�5T:，+該+,+ÔÕ,資¥Q面金額^à`p.,該資

¥Q面金額S

非金融資¥gk»超過該資¥若�5%J��認�pTT{C!�¡^Q面金額

�p除¹舊Áe銷-^¶�+迴轉S

(9�)-ÐÄÅ^PÛ

PÛòUÚ轉Ê�Á.�而預g
5\^��衡量S3�ò5�Ê�Á.�

^à3Ú轉¬-Ð而L足«Å¢�C認�PÛ，3�óT要PÛ項Y說�ì1：

1.銷ÎÊ�－Z[��\]

3�0mZ[��\]^製造�銷ÎS3�ò5�¥�^à3Ú轉C認�

PÛS該¥�^à3Ú轉òA¥�j£nÄ-Ð，-Ð能lm裁�¥�^銷Î通路

��]，�j4n�響-ÐZ1該¥�^�«行¢�S£nòo¦5¥�運送至�

¡E點，Ô陳舊過C�T{風險jÚ轉¬-Ð，�-Ðjó�銷ÎÄÅZ1¥�，

驗PÆÇj{¹，Á3�
-觀證�認*jL足!
驗PÆ�CS

3�5£nÊ�C認�ÉPQÇ，Ã3�k該C點Ã4Æ�P\��^5

6S

2.財�W�部½

3�預g!
-ÐÄÅÚ轉Ê�Á.�¬-Ð^C間與-Ð*該Ê�Á.�

nÇ^C間間隔5»超過��，Ã�，3�»調v£¤�]^貨'C間� S

(97)�;66

1.�¡�7計8

�¡�7退:金計8^�7¢�ò5�;�È;�g間+認�*費xS

2.Hg�;66

Hg�;66¢�ò5;��ÈC認�*費xS若òÃ�;過<�È;�而Ê

3�負
 C^q¡Á=¡³n¢�，�該¢�能�靠�計C，º該金額認�*

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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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è)!®

!®<=3g�遞¬!®S除YZ認�55:ÁÔÕºÄT:^項Ya關者

�，3g!®�遞¬!®É認�5T:S

�g!®<=ó����課®!（T{）計�^預計Én!®ÁÉP退®

Ç，�wx�%J��Én!®ÁÉP退®Ç^調vSÔ金額òU��;^q¡®

�Á�質çCq^®�衡量預gº³nÁP\Ç項^´A�計 S

遞¬!®ò+資¥�負©5��;^Q面金額與Ô課®üý^BCç¸è¬%

衡量認�S1���¥¦^BCç¸è»¬認�遞¬!®：

1.非�ØWÄC^£¤R�認�^資¥Á負©，�5£¤�C»�響n計6��課®

!�T{-�û�¥¦ad^É課®��p除BCç¸è者；

2.ÃÖ資D�.關聯ØW�Ä資5:!¥¦^BCç¸è，3��à3BCç¸

è迴轉^C點�Ç
�能5�預見^�»»n迴轉者；%�

3.Ê譽R�認�!¥¦^É課®BCç¸èS

遞¬!®ò%預gBCç¸è迴轉C^®�衡量，yx��;^q¡®�Á�

質çCq®�*üýS

3�g5bC�Ä1�Æ�C，�º遞¬!®資¥�遞¬!®負©êz：

1.
q¡×行5º3g!®資¥�3g!®負©êz；�

2.遞¬!®資¥�遞¬!®負©與1�~b�®F±關課G!®^H®T體^

�
關；

(1)b�H®T體；Á

(2)»bH®T體，I,T體"#k重�金額^遞¬!®資¥預gÏP�遞¬!

®負©預g/0^���»g間，º3g!®負©�資¥%æ額üý/0，Á

bC� 資¥�/0負©S

�5�Êx^課®T{��Êx!®zp遞轉�g，與�p除BCç¸è，k

Ç
�能
�»課®!�ÈÊx^¶�+，認�*遞¬!®資¥Sû5����

;¬%重評�，+a關!®6:非�Ç
�能� ^¶�+¬%調p；Ák變�Ç


�能
足J課®!^¶�+迴轉Rjp.^金額S

(9¯)�股K餘

3��'[�53�L通股5:(
ø^ü3�M釋�股K餘S3�ü3

�股K餘ò%[�53�L通股5:(
ø^T:，除%�gX5ï$¿通k�L

通股股t計�^SM釋�股K餘tòº[�53�L通股5:(
ø^T:�X5

ï$¿通k�L通股股t，½Ñ調v!
NkM釋L通股^�響�計�^S3�^

NkM釋L通股<V·�=董mn�議�y股�o�^�;酬.S

-100-



�������股	
限�財���附註�Ò-

(9Í)部門資訊

V運部門ò3�^W�部½，0m�能賺PÛûo¦費x�<=與3�+

ÔÕW�部½間£¤a關^PÛ�費x-^=V@ÀS!
V運部門^V運�Q$¡

g~3�T要V運��者複@，%3¡½配資�¬該部門^��û評量ÔS¹S,

V運部門$Ã+ô^財�資訊S

¯̄..重重��nn計計��TT..��計計��§§設設»»��¡¡çç^̂TT要要»»�� 

}~階Vóù製st�金}n認�^�際財���stù製3財���C，ý須¢Ú

�T.�計�§設，Ôº�n計��^yx�資¥.負©.P:�費x^��金額
!�

響S�際�Q�能與�計?
¸èS

}~�W(Òü視�計�ü3§設，n計�計變À5變Àg間�1�響^�»g間¬

%認�S

�5§設��計^»�¡çÐÃ
�致資¥�負©Q面金額51*財���重�調v

^重�風險，Ôa關資訊ì1：

»À¥.ðñ�設y與4 資¥^pT評�

資¥pT評�過hÐ，3�須ó賴T觀�Tûó�資¥Êxic�¥W�ç，�¡

�¡資¥*W^ôC 金¿量.資¥耐x�t��»�能¥¦^P:與費T，wx~5=

>í�^變遷Á��Z![»^�計h變$�能k�»造�重�pTÁ迴轉j認�^p

TT{S

Í.重要n計項Y^說�

(�) 金�Å� 金

112.12.31 111.12.31
 ��金 $ 50 100

@g?Ç 56,007 42,145

¡g?Ç 33,775 72,355

Hg�ö 64,938 -

$ 154,770 114,600

3�金融資¥�負©^6�風險�\]�½£^�露請詳附註Í�9k-S

(�)ÉP���QÇæ額

112.12.31 111.12.31
ÉP�� $ 2,264 751

ÉPQÇ 118,348 70,965

$ 120,612 7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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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79�;針�!
ÉPQÇyxú�¢q

�計預g�xT{，·�Êx?Òg間預g�xT{衡量，*�衡量Y&，該dÉP

QÇòU_表-Ðó�ÄÅÆÇ³n!
2g金額能`^ab�x風險�ç¬%½

W，ûjHÛJ¡ç^資訊S3������������9�879�;ÉPQ

Ç^預g�xT{½£ì1：

112.12.31
ÉP���Q
ÇQ面金額

X5ï$預g
�xT{�

yz?Òg間
預g�xT{

�逾g $ 120,612 0% -

111.12.31
ÉÉPP������QQ
ÇQ面金額

XX55ïï$$預預gg
�xT{�

yyzz??ÒÒgg間間
預g�xT{

�逾g $ 71,716 0% -

(7)?��貨

112.12.31 111.12.31
R]�b] $ 3,717 4,575

k製� 2,057 6,264

製�� 98,088 148,474

Ê� 34,820 6,650

$ 138,682 165,963

認�*VW�3^金額ì1：

112�� 111��
jÚÎ^?貨�3 $ 226,257 167,690

?貨跌�迴轉6: (428) (60)

»À¥.ðñ�設ypTT{迴轉6:(附註Í(¯)) (20) (9,856)

�½e�¡製造費x 126,719 118,092

ÔÕVW�3 (9,238) (7,454)

$ 343,290 268,412

d至�����������9�879�;Ù，3�^?貨$�
�È¢質

eéÜ^�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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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À¥.ðñ�設y

3��������������»À¥.ðñ�設y^�3�¹舊變À�f

ì1：

ö��E
ñ�÷
�øù

±û設y
�ÔÕ

�l;h
�

g驗設y ê�計

� 3：

��112�181;餘額 $ 797,910 440,404 1,088,026 67,864 2,394,204

����h - 33,582 12,764 31,072 77,418

�處½ - (2,282) (241,492) - (243,774)

重 ½ 類 - 28,752 41,644 (70,396) -

��112�12831;餘額 $ 797,910 500,456 900,942 28,540 2,227,848
��111�181;餘額 $ 797,910 470,441 1,189,687 15,031 2,473,069

����h - 4,789 70,201 55,724 130,714

�處½ - (34,826) (174,753) - (209,579)

重 ½ 類 - - 2,891 (2,891) -

��111�12831;餘額 $ 797,910 440,404 1,088,026 67,864 2,394,204
¹舊�pT：

��112�181;餘額 $ - 113,588 849,029 12,140 974,757

3g¹舊 - 19,421 99,489 - 118,910

�pTT{迴轉 - - (20) - (20)

�處��½ - (2,282) (240,458) - (242,740)

重 ½ 類 - - 12,140 (12,140) -

��112�12831;餘額 $ - 130,727 720,180 - 850,907
��111�181;餘額 $ - 123,354 911,265 12,140 1,046,759

3g¹舊 - 24,826 118,769 - 143,595

�pTT{迴轉 - - (9,856) - (9,856)

�處½ - (34,592) (171,149) - (205,741)

��111�12831;餘額 $ - 113,588 849,029 12,140 974,757
Q面金額：

��112�12831; $ 797,910 369,729 180,762 28,540 1,376,941
��111�181; $ 797,910 347,087 278,422 2,891 1,426,310

��111�12831; $ 797,910 326,816 238,997 55,724 1,41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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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部½¦¥設yÃ¦¥i術h變，pT設

y轉*製hÊx，¥¦pTT{迴轉6:20()�9,856()，Q�VW�3項1S

d至�����������9�879�;Ù，3�^»À¥.ðñ�設y

1限3� ，請詳附註�S

(¯)Êx5資¥

3�N°運輸設yd^�3.¹舊�pTT{，Ô變À�fì1：

運輸設y
Êx5資¥�3：

��112�181;餘額 1,157

�處½ (591)

��112�12831;餘額 $ 566
��111�12831;餘額(���111�181;餘額) $ 1,157

Êx5資¥^¹舊：

��112�181;餘額 $ 858

3g¹舊 189

�處½ (591)

��112�12831;餘額 $ 456
��111�181;餘額 $ 473

3g¹舊 385

��111�12831;餘額 $ 858
Q面金額：

��112�12831; $ 110
��111�181; $ 684
��111�12831; $ 299

與Êx5資¥a關^°賃負©^說�，請詳附註Í�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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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4 資¥

3�4 資¥*電腦軟體S�������������4 資¥^�3�e

銷變À�fì1：

電腦軟體

� 3：

��112�181;餘額 $ 1,408

3g&� 480

處½ (378)

��112�12831;餘額 $ 1,510
��111�181;餘額 $ 539

3g&� 939

�處½ (70)

��111�12831;餘額 $ 1,408
e銷�pT：

��112�181;餘額 $ 427

3ge銷 266

處½ (378)

��112�12831;餘額 $ 315
��111�181;餘額 $ 391

3ge銷 106

�處½ (70)

��111�12831;餘額 $ 427
Q面金額：

��112�12831; $ 1,195
��111�181; $ 148
��111�12831; $ 981

�������������4 資¥e銷費x½Ñ*266()�106()��5

ºÄT:表^VW費x項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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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Õ¿À資¥�ÔÕ非¿À資¥

112.12.31 111.12.31
預n設yÇ $ 3,115 824

預n費x 5,120 1,009

預nÜ險費 1,504 1,263

預n;hÇ - 2,532

ÔÕ 1,197 1,552

$ 10,936 7,180
ÔÕ¿À資¥ $ 6,787 2,761

ÔÕ非¿À資¥ 4,149 4,419

$ 10,936 7,180

(�)Hg©Ç

3��
Hg©Ç，a關�Àx融資額�ì1：

112.12.31 111.12.31
�Àx融資額� $ 730,000 630,000

(k)長g©Ç

銀行©Ç^éÜ�

3�%öE�ñ÷�øùÈ銀行©Ç^éÜ� 請詳附註�S

(9)ÔÕ¿À負©�ÔÕ非¿À負©

112.12.31 111.12.31
Én設yÇ�;hÇ $ 26,446 50,003

Én費x 13,764 19,224

Ô Õ 5,271 3,177

$ 45,481 72,404
ÔÕ¿À負© $ 45,285 72,038

ÔÕ非¿À負© 196 366

$ 45,481 72,404

(9�)°賃負©

3�°賃負©^Q面金額ì1：

112.12.31 111.12.31
ÔÕ¿À負© $ 112 189
ÔÕ非¿À負© $ - 112

2g½£請詳附註Í�9k-金融;Ã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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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認�5T:^金額ì1：

112�� 111��
°賃負©^6o費x $ 3 6
Hg°賃^費x $ - 72
�� °賃資¥^費x�»<VHg°賃^��
 °賃- $ 230 247

°賃認�5 金¿量表^金額ì1：

112���� 111����
°賃^ 金¿Úê額 $ 422 712

3�N°運輸設y^°賃g間*7�S

(9�)�;66

3�^�¡�7計8òó.;退:金Æ`^規¡，ó.;�8;資6%^�k

�，�7至.;Ü險W^.;退:金*ølÐSk�計813��7�¡金額至.

;Ü險W�，�4³n額�金額^q¡Á=¡¢�S

3���������������¡�7退:金辦q1^退:金費x½Ñ*

3,591()�3,528()，j�7至.;Ü險WS

(97)!®

1.3��������������!®6:�fì1：

112���� 111����
遞¬!®6: $ (16,454) (20,504)

3�!®費x與®Jæ6^關ò調nì1：

112���� 111����
®Jæ6 $ 139,199 187,470
ó3�!kE�+®�計�^!® $ 27,840 37,494

�認�BCç¸è^變Àt (4,023) (15,360)

認�Jg�認�^課®T{ (37,794) (42,645)

%J��!®�計變À�ÔÕ (2,477) 7

!®費x $ (16,454) (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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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遞¬!®資¥

�認�遞¬!®資¥

3��認�*遞¬!®資¥^項Yì1：

112.12.31 111.12.31
課®T{ $ 109,706 147,500

�p除BCç¸è 30,768 34,791

$ 140,474 182,291

虧TÎ除òó!®q規¡，=®FpG±關@¡^J9��虧T自���

^q:Î除
行@課!®，J述BCç¸è�認�*遞¬!®資¥，òÃ3�

5�»û非Ç
�能
足J^課®!%È該BCç¸èÊxS

d至������9�879�;Ù，3�·�認�*遞¬!®資¥^課

®T{，ÔÎ除g限ì1：

虧T�� ·�Î除^虧T Î除^´���

���6Í���@¡t- $ 57,003 ����Í��

���6:���@¡t- 298,769 ����:��

���6����@¡t- 192,758 �������

$ 548,530

j認�^遞¬!®資¥�負©

111.1.1
認�5
TT�::

認�5
ÔÕº
ÄÄTT:: 111.12.31

認�5
TT�::

認�5
ÔÕº
ÄÄTT:: 112.12.31

遞¬!®資¥：

課®T{ $ - 20,504 - 20,504 16,454 - 36,958

3.3�V6mW!®��r�，W=®FpG±關@¡至����6��S

(9è)資3�ÔÕ5:

1.股3

d至�����������9�879�;Ù，3�額¡股3ê額5*

4,000,000()，�股面額10)，ÔÐ100,000()½*10,000(股，òÜßÈ�;認

股5證Êx，jo行股	5*138,237(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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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ÜßK餘

ó3�sh規¡，��ê��ì
K餘，Ét�k®Ç.u補rs虧T，ß

�¨½^9*q¡K餘�s，,q¡K餘�sj達�P資3ê額C，»
��S

ý要C�óqwÁT}±關規¡��Á迴轉�ÑK餘�s，ì·
K餘X計%J

���½配K餘，~董mnxÃ½配議y，% 金7c*^C，ó�q�240Æ

�5項規¡，z5董mn%7½^�%°董m^Ú{，�Ú{董|過}t^�議，

ºÉ½~股|�6^m部Á�部，%o� 金股6*^，û��股|n；%o行&

股7c*^C，É�請股|n�議�½~^S3��»配ÄW�o���，K餘

^½~É考���»^資3³Ú預��資金需�，��%���®�K餘Î除É

��q¡K餘�s��ÑK餘�s�»�550%½配股|�6；I���®�K餘

Î除É��q¡K餘�s��ÑK餘�s��5�P資3額5%C，»¬½配；股

|�6^½~% 金Á股�7co�，ÔÐ 金股6^½~à`»�5股|�6

ê額^50%S


關Jgrs^ÔÕ5:p項æ額，自Jg�½配K餘��abt額^�ÑK

餘�s，ìÕ
»足C，自�g®�æ6X計�g®�æ6%�項Y計Û�g�½

配K餘^t額���ÑK餘�sS

3�ó�q�241Æ規¡，ºq¡K餘�s�資3�s^m部Á�部，U

股|R
股	^à`oÄ&股Á 金，% 金7c*^C，z5董mn%7½^�

%°董m^Ú{，�Ú{董m過}t�議^，û��股|n；%o行&股7c*^

C，É�請股|n�議�½~^S

3�����7��89k;=董mn�議�������K餘½配 金股

6金額S3�5������¯89�;=股|�n�議�������K餘½

配 金股6金額，
關½配¬WT股6^金額ì1：

112���� 111����
配股�()) 金金�額額 配股�()) 金金�額額

½~¬L通股WT^股6：

� 金 $ 1.00 138,237 0.68 94,001

(9¯)�股K餘

3�ü3�股K餘^計�ì1：

112���� 111����
ü3�股K餘

3gæ6 $ 155,653 207,974
L通股X5ï$¿通k�股t�(股- 138,237 138,237
ü3�股K餘�)- $ 1.1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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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1��
M釋�股K餘

[�53�L通股5:(
ø^æ6 $ 155,653 207,974
L通股X5ï$¿通k�股t�(股- 138,237 138,237

ÃM釋¢x^NkL通股^�響：

－y股�o行^�;酬.^�響 476 557

L通股X5ï$¿通k�股t�(股- 138,713 138,794
M釋�股K餘�)- $ 1.12 1.50

(9Í)-ÐÄÅPÛ

112���� 111����
T要E�ÌÍ：

臺� $ 408,392 431,479

��²ÔÕ 117,145 93,864

�� 23,272 5,753

|���;3.韓�- 4,714 1,183

Ä 計 $ 553,523 532,279
T要¥�：

Z[��\] $ 553,523 532,279

Ä 計 $ 553,523 532,279

ÉPQÇ�ÔpT^�露請詳附註Í��-S

(9:)�;�董m.{¾ø酬.

ó3�sh規¡，��ì
�6，É�7»�51%�;酬.�»高51%*董

m酬.S,�·
rs虧TC，É5�7JtÜßu補虧TtS

3�5��������������;酬.��金額½Ñ*5,070()�

6,830()，董{酬.��金額½Ñ*720()�970()，òó3�該�g間^®J

æ6Î除�;�董{酬.J^金額�°3�sh!訂^�;酬.�董{酬.½配�

t*�計üý，û��*該�g間^VW�3ÁVW費xS若ß���際½~金額與

�計t
¸èC，tón計�計變À處~，ûº該¸è認�*ß��T:SJ述董m

n�議½~^�;�董{酬.金額與3��������財�����金額û4重

�¸èSì董mn�議y股�o��;酬.，股�酬.^計�üýòóJ���財�

�表^æ 計�S

-110-



�������股	
限�財���附註�Ò-

3�������Í89:;ó證ö£¤q設��計��n，óq»
設�{

¾øS

J述董mn�議½~^�;�董m酬.金額與3�������������

�財�����金額û4重�¸è，a關資訊�至�開資訊觀(��詢S

(9�)VW�PÛ�³Ú

1.6oPÛ

112�� 111��
銀行?Ç6o $ 1,113 550

2.ÔÕPÛ

112�� 111��
°金PÛ $ 1,773 1,751

�項PÛ 882 6,346

ÚÎ1腳��]PÛ 132 -

$ 2,787 8,097

3.ÔÕ6:�T{

112���� 111����
處½���資¥6:�T{- $ (68) (2,740)

�'åæ6:�T{- (2,427) 2,424

ÔÕ - (1,379)

$ (2,495) (1,695)

4.財��3

112�� 111��
°賃負©6o費x $ 3 6

銀行©Ç6o費x - 124

ÔÕ 1 -

$ 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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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金融;Ã

1.�x風險

(1)�x風險^¶險

金融資¥^Q面金額_表´��x¶險金額S

(2)�x風險集Ð��

3�重要^-Ðò與���¥Wa關，而�3�通�óz�額�Ä¬-

Ð�x額�，Ã�3�^�x風險T要1���¥W^�響Sd至�����

������9�879�;Ù，3�ÉPQÇ�V關òø-餘額Ð½Ñ
72%

�76%ò~��-ÐW�，雖
�x風險集Ð� ，I3�j¡g評�ÉPQ

ÇÏP^�能çû��適�yz�QS

2.¿Àç風險

1表*金融負©^ÄÅ2g;½£，Ô金額<V�計6o,»<Væ額â議^

�響S

QQ面面
金金額額

ÄÄÅÅ  
金金¿¿量量

6**88
%%++ 6-12**88 1-2�� 2-5��

超過

5��
112��128831;;
非衍¦ç金融負©

ÉnQÇ $ 21,558 (21,558) (21,558) - - - -

Én薪資��金 16,682 (16,682) (16,682) - - - -

ÔÕÉnÇ項²V關òø 42 (42) (42) - - - -

ÔÕÉnÇ�Q�ÔÕ¿À負©- 40,210 (40,210) (40,210) - - - -

°賃負©²¿À 112 (112) (96) (16) - - -

?ÛÜ證金�Q�ÔÕ非¿À負
©- 196 (196) - - (196) - -

Én董{酬.�Q�ÔÕ¿À負
©- 2,630 (2,630) (2,630) - - - -

$ 81,430 (81,430) (81,218) (16) (196) - -
111�12831;
非衍¦ç金融負©

ÉnQÇ $ 13,775 (13,775) (13,775) - - - -

Én薪資��金 19,443 (19,443) (19,443) - - - -

ÔÕÉnÇ項²V關òø 276 (276) (276) - - - -

ÔÕÉnÇ�Q�ÔÕ¿À負©- 69,227 (69,227) (69,227) - - - -

°賃負©²¿À�非¿À 301 (304) (96) (96) (112) - -

?ÛÜ證金�Q�ÔÕ非¿À負
©- 255 (255) - - (255) - -

Én董{酬.�Q�ÔÕ¿À負
©- 1,900 (1,900) (1,900) - - - -

$ 105,177 (105,180) (104,717) (96) (367) - -

3�û»預g2g;½£^ 金¿量o¦C點n顯著�	，Á�際金額n


顯著»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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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風險

(1)��風險^¶險

3�¶露5重��'��風險^金融資¥�負©ì1：

112.12.31 111.12.31
��'' ���� ��'' ��'' ���� ��''

金融資¥

�貨'ç項Y

� 金 $ 3,534 30.705 108,511 875 30.710 26,871

金融負©

�貨'ç項Y

� 金 548 30.705 16,826 319 30.710 9,796

(2)\]ç½£

3�^��風險T要»自5%�'計�^ 金�Å� 金.ÉPQÇ�Ô

ÕÉPÇd，5æ�C¥¦�'åæT:S5�����������9�87

9�;�&�'a�5�金貶 Á� 5%，而ÔÕ!
Ã��(»變^��1，

�������������^®Jæ6�T-º½Ñ�XÁp.4,584()�854

()S�g½£òyxabüýS

(3)貨'ç項Y^åæT:

3�貨'ç項Y^åæT:�Vj� ��� -æ�*�能ç貨'^金

額，%�æ�至 ��能ç貨'&臺'��3�表達貨'-^��資訊ì1：

112���� 111����
ååææTT��::-- ïï$$���� ååææTT��::-- ïï$$����

�金 $ 2,427 31.1773 (2,424) 29.8489

4.6�½£

3�^金融資¥�金融負©6�¶險53附註^¿Àç風險}~Ð說�S

�������������3�3�y變À6�^ 金�Å� 金，若

6��XÁp.0.25%，k!
ÔÕ變t�(»變^��1，3�������

�������®Jæ6º½Ñ�XÁp.140()�10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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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金融;Ã^¡類���� 

3�金融資¥�金融負©^Q面金額���� (<=��� d¯資訊，

,非U��� 衡量^金融;ÃÔQ面金額*��� ^Ä~近£ 者，�°賃

負©，ó規¡4須�露��� 資訊)�'ì1：

112.12.31
������ 

QQ面面��   ����¯̄ ����¯̄ ��77¯̄ ÄÄ�計計

Ue銷��3衡量^金融資¥

 金�Å� 金 $ 154,770 - - - -

ÉP���QÇæ額 120,612 - - - -

ÔÕÉPÇ－關òø 141 - - - -

$ 275,523 - - - -
Ue銷��3衡量^金融負©

ÉnQÇ $ 21,558 - - - -

Én薪資��金 16,682 - - - -

ÔÕÉnÇ²關òø 42 - - - -

ÔÕÉnÇ�Q�ÔÕ¿À
負©- 40,210 - - - -

°賃負©²¿À�非¿À 112 - - - -

Én董{酬.�Q�ÔÕ¿
À負©- 2,630 - - - -

$ 81,234 - - - -

111.12.31
������ 

Q面�  ��¯ ��¯ �7¯ Ä�計

Ue銷��3衡量^金融資¥

 金�Å� 金 $ 114,600 - - - -

ÉP���QÇæ額 71,716 - - - -

ÔÕÉPÇ－關òø 138 - - - -

$ 186,45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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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31
������ 

Q面�  ��¯ ��¯ �7¯ Ä�計

Ue銷��3衡量^金融負©

ÉnQÇ $ 13,775 - - - -

Én薪資��金 19,443 - - - -

ÔÕÉnÇ²關òø 276 - - - -

ÔÕÉnÇ�Q�ÔÕ¿À
負©- 69,227 - - - -

°賃負©²¿À�非¿À 301 - - - -

Én董{酬.�Q�ÔÕ¿
À負©- 1,900 - - - -

$ 104,922 - - - -

(2)非U��� 衡量金融;Ã^��� 評�i術

Ue銷��3衡量^金融資¥�負©若
�£Á造Ì者^��資]者，t%

´近�£�]���資]¢*評���� ^üýS若4ÌÍ� �È¤考C，

tyx評�7q�計Syx評�7q!Êx^�計�§設* 金¿量^¹  �

計��� S

�������������û4wx��� V¯間Ú轉^� S

(�9)財�風險}~

1.¥ 要

3�Ã金融;Ã^Êx而¶露51�風險：

(1)�x風險

(2)¿Àç風險

(3)ÌÍ風險

3附註表達3�°述,項風險^¶險資訊.3�衡量�}~風險^Y�.

���hiS

2.風險}~¦²

董mnm5負責o��à}3�^風險}~��S

3�yxm面風險}~與à3¨©，%辨認3�!
風險，<VÌÍ風險

�<=��風險.6�風險��]風險-.�x風險�¿Àç風險S3�ÌÍ風險

}~Y�，ò適�考量=>
�.ª«í��ÌÍ� 風險^�響1，達2´A�

^風險部,.�(適�¿Àç部,�集Ð}~!
ÌÍ風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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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mnm5負責{|3�財�風險}~¦²，3�^財�n計部門*,W

��È;�，©¬â調進行金融ÌÍ¢，�重要財�@À，ò=董mn�@�


×行，5財�計8×行g間，3�ý需®遵關5v體財�風險}~�5責¯½^

a關財�¢hiS

3.�x風險

�x風險ò3�Ã-ÐÁ金融;Ã^£¤�°4q«行ÄÅ¢�而¥¦財�

T{^風險，T要»自53�ÉP-Ð^QÇ�證öÖ資，請詳附註Í(9k)�

4.¿Àç風險

¿Àç風險ò3�4q£n 金ÁÔÕ金融資¥%/0金融負©，�能«行

a關¢�^風險S3�}~¿Àç^7qò±�能�Ü3�k�般�Ã²`^

��1，5
足J^¿À資金%³É2g^負©，而»致o¦»�Z1^T{ÁÊ

3�^聲譽遭12T´^風險S

3�ò透過}~��(足J部,^ 金�Å� 金%³É3�V運ûp輕

 金¿量¶À^�響S

5.ÌÍ風險

ÌÍ風險òAÃÌ�]變À，ì��.6�.5:;Ã�]變À，而�響3�

^P:Á!(
金融;Ã� ^風險SÌÍ風險}~^Y�ò}àÌÍ風險^¶

險h�k�N1¶�+，ûºÖ資�酬´A�S

(1)��風險

3�^部½£¤ò%�)�ø�'*計�貨'，³¶露5非%�能ç貨'

計�^£¤!¥¦^��風險，3�òy\自Ô避險�ZS

(2)6�風險

6�風險òA~5ÌÍ6�變À造�金融;Ã��� 變À^風險，Á|Ì

Í6�變À造�金融;Ã 金¿量變À^風險，
關3�^金融資¥�金融負

©6�¶險53附註^¿Àç風險}~Ð說�S

(¸�)資3}~

3�^資3}~Y�òÜ障ºÒ=V^能`，%(Ò�È股|�酬�ÔÕ6´

關òø6:，û�(´A資3�²%降�資金�3S

*�(Á調v資3�²，3��能調v³n¬股|^股6.p資退還股|股

Ç.o行&股ÁÚÎ資¥%/0負©S

3�與bWab，ò%負©資3à�*üýà}資3，該à�ò%æ負©除%

5:ê額計�，æ負©ò資¥負©表!�'^負©ê額p< 金�Å� 金，5:ê

額ò5:^m部W�部½（·�股3.資3�s.ÜßK餘�ÔÕ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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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負©資3à�ì1：

112.12.31 111.12.31
負©ê額 $ 83,763 105,898

p： 金�Å� 金 (154,770) (114,600)

æ負© $ (71,007) (8,702)
5:ê額 $ 1,756,582 1,694,930
負©資3à� - -

������9�879�;負©資3à�p.，T要òÉn設yÇ�;hÇp

.!致S

(¸�)非 金£¤^Ö資�¬資@À

»自¬資@À^負©^調nì1表：

112.1.1  金¿量
非 金
^變À 112.12.31

?ÛÜ證金 $ 255 (59) - 196

°賃負©�¿À�非¿À- 301 (192) 3 112

»自¬資@À^負©ê額 $ 556 (251) 3 308

111.1.1  金¿量
非非  金金
^變À 111.12.31

長g©Ç $ 60,000 (60,000) - -

?ÛÜ證金 345 (90) - 255

°賃負©�¿À�非¿À- 688 (393) 6 301

»自¬資@À^負©ê額 $ 61,033 (60,483) 6 556

::..關關òòøø££¤¤

(�) �與´Øà3者

Ð���製�股	
限��%1ú2Ð���-*3�^ ��![�集¼

^´Øà3者，d至������9�879�;(
3�¿通k�L通股股	^

30.09%SÐ���jù製È�½Êx^ÄC財���S

(�)關òø¾2�關ò

53財���^�蓋g間+與3�
£¤^關òøì1：

關òø¾2 與3�^關ò

Ð���  �

¿À能�股	
限��%1ú2¿À能�-  �Ð���^D�


Á��股	
限��%1ú2
Á��-  �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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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與關òø間^重�£¤m項

1.°賃

3�與關òø訂
ð�Â車Í.÷頂°賃ÄÅ，°金PÛ�fì1：

關òø類Ñ 112�� 111��
ÔÕ關òø²¿À能� $ 1,085 1,050

3�Ú°ð�Â車Í.÷頂¬¿À能�，d至�����������9�

879�;Ù，ÉP°金½Ñ*141()�138()，Q�ÔÕÉPÇ²關òøS

2.ÔÕ

(1)關òø�È3�ÔÕ;�，<Vi術;�費x�që;¢�w費d，a關^Ô

Õ費x�Én關òøÇ項�fì1：

關關òòøø類類ÑÑ 112�� 111��
 � $ 285 1,091

ÔÕ關òøÅ
Á�� 81 -

$ 366 1,091

QQ��項項YY 關關òòøø類類ÑÑ 112.12.31 111.12.31
ÔÕÉnÇ項－關òø  � $ 42 276

(2)3��È關òøÔÕ;�，<V�項PÛda關ÔÕPÛ�fì1

關關òòøø類類ÑÑ 112���� 111����
ÔÕ關òøÅ
Á�� $ 22 -

(è)T要}~ø�£¤

T要}~ø��酬<=：

112�� 111��
Hg�;66 $ 20,288 22,123

退職�66 915 890

$ 21,203 23,013

��..質質ee^̂資資¥¥

3��È1限3^資¥Q面金額�fì1：

資¥¾2 質eéÜ�& 112.12.31 111.12.31
ö��E 長g©Ç $ 797,910 797,910

ñ÷�øù 長g©Ç 292,067 310,073

$ 1,089,977 1,10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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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重�Á
負©��認�^ÄÅN諾

3�與ðÊá訂若Ç設y購�ÄÅ，d至�����������9�879�;

Ù，ó 
ÄÅ·�³n^ê額½Ñ*10,165()�42,836()S

9.重�^È´T{：4S

9�.重�^g�m項：4S

9�.Ô��Õ

�;66.¹舊�e銷費x�能Ñéêì1：

�能Ñ 112�� 111��

çç質質ÑÑ
�5VW
��33者者

�5VW
費費xx者者

Ä�計
�5VW
��33者者

�5VW
費費xx者者

Ä�計

�;66費x

薪資費x 40,230 30,340 70,570 44,344 35,588 79,932

.ÉÜ費x 5,202 3,034 8,236 4,957 2,843 7,800

退:金費x 2,132 1,459 3,591 2,114 1,414 3,528

董m酬金 - 2,785 2,785 - 1,888 1,888

ÔÕ�;66費x 2,396 2,053 4,449 2,288 1,780 4,068

¹舊費x 108,882 10,217 119,099 134,657 9,323 143,980

e銷費x - 266 266 - 106 106

3���������������;øt½Ñ*109ø�110ø，ÔÐ�Êw�;

^董møt½Ñ*7ø�6øS

9977..附附註註��露露mm項項

(�)重�£¤m項a關資訊：

�������3�ó證öo行ø財���ù製st^規¡，É
�露^重�

£¤m項a關資訊ì1：

1.資金貸與Õø：4S

2.*Õø背ÍÜ證：4S

3.gÎ(

�證ö� �»<VÖ資D�.關聯ØW�Ä資5:部½-：4S

4.rs買進Á賣Úb�
�證ö^金額達&�'7Ï)Á�P資3額¨½^�9%

°：4S

5.\»À¥^金額達&�'7Ï)Á�P資3額¨½^�9%°：4S

6.處½»À¥^金額達&�'7Ï)Á�P資3額¨½^�9%°：4S

7.與關òø進.銷貨^金額達&�'�Ï)Á�P資3額¨½^�9%°者：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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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ÉP關òøÇ項達&�'�Ï)Á�P資3額¨½^�9%°：4S

9.0m衍¦;Ã£¤：4S

(�)轉Ö資mWa關資訊：

�������3�^轉Ö資mW資訊�»V�陸被Ö資�-：4S

(7)�陸Ö資資訊：

1.�陸被Ö資�¾2.T要VW項Yda關資訊：4S

2.赴�陸E�Ö資限額：4S

3.與�陸被Ö資�間^重�£¤m項：4S

9è.部門資訊

(�)�般ç資訊

3�^É��V運部門g
+�部門，T要ò0mÓÔ.開o�銷ÎZ[��

\]，�部門T:.部門資¥�部門負©資訊與財����致，請詳資¥負©表�º

ÄT:表S

(�)¥�Ñ�.�Ñ資訊

3�¥銷Z[��\]5»自�部-ÐPÛ，a關資訊請詳-ÐÄÅ^PÛ附

註Í�9Í-S

(7)E�Ñ資訊

1.»自�部-ÐPÛ，請詳-ÐÄÅ^PÛ資訊附註Í�9Í-S3�PÛòó�-

Ð!kE~,�Á_~Ê�Õ記!kE*üý[類，而非¿À資¥tó�資¥!

kE~,�[類S

2.非¿À資¥：

EE����ÑÑ 112.12.31 111.12.31
非¿À資¥：

臺 � $ 1,382,395 1,425,146

(è)T要-Ð資訊

3�×VWPÛæ額10%%°^重要-Ð資訊ì1：

112�� 111��
Ø-Ð $ 309,707 320,819

Ù-Ð 110,817 71,051

Ú-Ð 6,081 58,753

$ 426,605 45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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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明 書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自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之關係報告書，係依「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

係報告書編製準則」編製，且所揭露資訊與上開期間之財務報告附註所揭露之相關

資訊無重大不符。 

        特此聲明 

台灣特品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徐 秀 蘭 

               民國一一三年二月十九日 

附件二 一一二年度關係報告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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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特
品
化

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關
係

報
告
書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度

一
、

從
屬

公
司

與
控
制
公
司
間
之
關
係
概
況

單
位
：
股

控
制
公
司
名
稱

控
制
原
因

控
制
公
司
之
持
股
與
設
質
情
形

控
制
公
司
派
員
擔
任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情
形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設
質
股
數

職
稱

姓
名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司
有
控

制

力
之
母
公
司

 

41
,5

90
,3

54
 

30
.0

9%
 

0 
董
事
長

董
事

董
事

徐
秀
蘭

姚
宕
梁

楊
春
城

二
、

交
易

往
來
情
形

本
公
司
與
控
制
公
司
中
美
矽
晶
製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交
易
往
來
情
形
如
下
：

(一
)進

、
銷
貨
交
易
情
形
：
無
。

(二
)財

產
交
易
情
形
：
無
。

(三
)資

金
融
通
情
形
：
無
。

(四
)資

產
租
賃
情
形
：
無
。

(五
)其

他
重
要
交
易
往
來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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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新
臺
幣
千
元

與
控
制
公
司
交
易
情
形

一
般
交
易
與
控
制
公
司
間
交
易
條

件
比
較

科
目

金
額

尚
未
結
清
之
款
項
帳
列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關
係
人

其
他
支
出

28
5

42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

背
書
保
證
情
形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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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品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徐秀蘭 　　　



台
灣
特
品
化
學
股
份
有
限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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